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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無障礙環境、無障礙運動、運動公園、運動設施 

一、研究緣起 

運動公園(場所)係為民眾生活環境之基礎公共服務設施，攸關全民運動休閒

之基本權利與福祉。在公私部門之協力推動之下，全國首座輪椅運動公園已於 2015

年 7 月在高雄橋頭竹林公園正式成立，輪椅族朋友可免費租借手搖式自行車暢遊

園區、老街等周圍景點，在園區從事籃球、網球及桌球等多項運動，並使用無障

礙住宿與淋浴設備，為國內無障礙運動公園之推動建立了重要的里程碑。然按內

政部營建署現行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以及「內政部主管活動

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等，雖可作為無障礙環境檢驗及改善之參考，惟

運動公園(場所)等戶外活動範圍，尚無所屬之無障礙設計規範，對於後續中央與

地方政府推動無障礙運動公園(場所)之建設難有適宜之參考依據據以落實，藉以

研擬運動公園(場所)之無障礙環境設計準則，使得高齡者、幼齡者及行動不便者

等使用者皆能安全與安心的使用。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計畫之主題在以全國各縣市之運動公園為普查對象進行基礎資料之建

置，並遴選重點示範區進行實測調查，透過無障礙運動公園案例、法令規範與文

獻之蒐集探討，相關使用者與主管機關之訪談調查，專家學者會議之意見交流整

合，以及用後評估方法與地理資訊系統相關技術之應用，瞭解現況問題並研提改

善建議、設計規範與推動策略，期以改善並規範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之規劃與通

用設計，提昇全國運動公園之可及性與適用性，使能更貼心便利的滿足全民之運

動休憩需求，促成優質友善全民運動環境之建構。 

三、重要發現 

（一）國內目前對於運動公園之名詞定義僅僅只是口語上及日常生活用語的

泛稱，但國內已有許多對於運動公園之相關研究，大多以 1993 年教育部體育署研

究（未正式發佈）之運動公園準則為主。國外則以日本國土交通省對於運動公園

之定義有明確的闡述，應先將國內之運動公園名詞明確定義，再進行相關運動公

園規範；對於無障礙一詞如何加註於運動公園前後經專家座談會建議將無障礙一

詞置於運動公園之後，即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較為符合需求。 

（二）國內對於戶外無障礙環境規範已有相當程度的發展，但戶外運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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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無障礙環境規範並不完善，即使已有相關運動設施場地等相關準則，對於

行動不便人士或身心障礙運動者而言無障礙環境設施仍嫌不足。 

 

（三）目前針對全國北中南之五處運動公園進行實地檢測發現，公園環境仍

沒有符合現行之無障礙環境法規，以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之無障礙環境來說除高

雄竹林公園外，其餘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對於身心障礙運動員及行動不便人士而

言，仍然不足使用；以導引設施來說，仍嫌不足。 

（四）本研究發現國外對於戶外公園環境及運動設施規範以英國體育署公布

之無障礙體育設施準則較為符合國內未來對於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之需求。 

 

四、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建議以本研究提出之運動公園環境檢測方法為基礎，建構運動公園無

障礙運動檢核表(check list)，可作為未來參考及改善之依據:立即可執行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經專家學者座談會後建議將無障礙一詞置於運動公園之後，使名詞整

體中性化，即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 

經本研究研擬之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檢核表，為現有運動公園進行無

障礙環境檢核，逐步實施各地方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環境檢測並推動無障礙

運動環境改善。 

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環境如公園路徑、公園出入口、服務設施等建議參

考本研究擬訂之相關建議，對現有運動公園可進行改善與規劃。 

建議二 

建議普及性高運動之各項場地、運動設施設備及附屬設施等參考本研

究建議，作為未來參考或改善之依據:立即可執行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為因應全民運動之政策，運動公園各項運動場地，如籃球、網球、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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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羽毛球、棒球、壘球、排球與田徑、自行車道等運動項目之運動場地、

運動設施設備及附屬設施可參考本研究建議增修訂規範研擬進行改善。 

建議三 

建議後續持續蒐集其他普及性低之各項運動場地、運動設施設備及附

屬設施等無障礙環境設計:中長期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因運動項目種類繁多，許多運動項目普及性低，如曲棍球場、橄欖球

場、高爾夫球場、法式滾球場、跳高(遠)場等建議後續持續進行其他運動

項目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之蒐集彙整, 以建立完整有系統的設計參考手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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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barrier-free movement, sports park, 

sports facilities 

1.Research origin 

The Sports Park (place),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i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basic right 

of National sports and leisure.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country's first wheelchair sports park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July 2015 in Qiaotou bamboo park, Kaohsiung. 

Wheelchair friends rent hand wheelchair bicycle and enjoy a sightseeing 

tour in the park , old street and etc. Moreover, they can be engaged 

themselves in the basketball, tennis, table tennis and other sports. The 

use of barrier-free accommodation and shower facilities sets up an 

important milepost in the promotion of domestic barrier free sports park. 

The code practicing i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at present 

including Design code for building barrier-free facilities, Design code 

for urban roads and its ancillary works, Setting principles of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t the main passageways in urban park green space, Design 

standard for barrier-free facilities for the head of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Inspection and improvement for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sign code for Sports 

Park and other similar venue. It is hard to build an appropriate reference 

basis for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follow-up 

promotion of Barrier-free Sports Park＇s (Site＇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paper do the research to propose the design guideline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in the sports park so that the elderly, young people, the 

disabled and etc. can use the facility in safety and ease. 

2.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es 

The research firstly takes the sports parks in various counti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to establish the 

basis data, then select the key demonstration area to survey, coll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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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rms and documents of the barrier-free sports park to discuss, 

interview relevant users and authorities, exchange and integrate ideas in 

expert meeting, take post evaluation method and apply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the planning and general design of sport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to rise acces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sports 

park in the whole country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 to exercise and rest 

with more consideration and convenience to achieve establishing a high 

quality and friendly national sports environment. 

3.Important findings 

(1)Currently, the noun “Sport Park＂ is only a general term in oral 

language and life language for countrymen but there have been many related 

research on Sports Park in China, most of which are Sports Park guidelines 

proposed by Sports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93 (Not 

officially released). As for the foreign studies, Japan land and 

transportation Province have a clear exposition for definition of Sports 

Park. Therefore, it is supposed to define the domestic noun ＂sports park＂ 

then standardize sports parks＇ design guideline. As for whether the put 

the term ＂barrier-free＂ behind or ahead the “Sport park＂, after the 

expert forum we decided that to put it behind “Sport park＂, say, Sport 

Park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would meet the demand more. 

(2)The outdoor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in the country but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s 

norms of outdoor sports facilities is not perfect. Even there has been 

relevant standards for related sports facilitie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facility is still not enough for persons with mobility disabilities or 

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3)After the field tests aimed at five sports park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sides across the country, we found that the park environment 

is still not in line with the existing regulations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Take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of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 as the example.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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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y are still not enough to use, for persons with mobility disabilities 

or 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4)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eign countries took criteria of barrier-free 

sports facilities released by British sports agency as their specification 

for outdoor park environment and sports facilities, which meets more 

domestic nee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4. Major Suggestions 

Suggestion 1st 

In the light of annotation of “barrier-free＂ in “Sport parks＂, 

we recommend to change it into design cod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in Sports Park; construct the checklist of sport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 the related suggestions for sports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can be the basis for future reference and 

improvement and they can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Sponsor: abri 

      Co Organizer: Ministry of interior construction,Competent authority 

or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various cities and counties. 

      After forum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e suggested to put the 

“barrier-free＂ behind the “sport park＂ to neutralize the term “Design 

Code For Sport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Checklist for sport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can be used to 

review the existing sports park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gradually 

implement the inspection of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such as park＇s path, 

entrance and exit as well as the service facilities are recommended to refer 

to relative advises proposed in the papers to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the 

existing sports parks. 

Suggestion 2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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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suggestions aimed at fields, sport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for different high-popularity 

sport can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future reference or improvement. 

They can be carried into practice immediately. 

Sponsor: abri 

Co Organizer: Ministry of interior construction,Competent 

authority or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various cities and counties. 

To response to the policy of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sport 

parks＇ athlete ground, sports facility equipment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for various sports such as basketball, tennis, table 

tennis, badminton, baseball, softball, volleyball, athletics, 

bicycle lanes and etc. , can be im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vised specifications proposed in the study. 

Suggestion 3rd 

Relative suggestions aimed at fields, sport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for different low-popularity 

sports can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future reference or improvement. 

They can be carried into practice in a medium-long term. 

Sponsor: abri 

Co Organizer: Ministry of interior construction,Competent 

authority or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various cities and counties. 

Due to a wide variety of sport event, many sports programs such 

as hockey, football, golf, petanque, high jump  (long jump) are low 

in popularity. Suggest to collect and integrate design code for other 

sport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finish the design reference 

manual with a comple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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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自 2015 年起在在公私部門之協力推動之下，全國首座輪椅運動公園已於 2015

年 7 月在高雄橋頭竹林公園正式成立，輪椅族朋友可免費租借手搖式自行車暢遊

園區、老街等周圍景點，在園區從事籃球、網球及桌球等多項運動，並使用無障

礙住宿與淋浴設備，雖公園內部仍有部分無障礙環境尚未達到現行法規之相關規

範，卻為國內無障礙運動公園之推動建立了重要的里程碑。另身心障礙者體育運

動發展至今，已有百年歷史，從重視運動復建，協助身心障礙者藉休閒運動走出

戶外，發展自我潛能，因此，對於戶外空間之無障礙運動環境的需求必是未來趨

勢。 

近年來，台灣身心障礙人口的發展趨勢，無論單就身心障礙人口數或是佔全

國人口總數的比例，很明顯的皆有逐年增加的發展趨勢。根據衛生福利部統計資

料顯示(1)，1999 年全國身心障礙人口數為 65 萬人，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數的 3%; 

2005 年身心障礙人口數增加到 94 萬人，約佔全國總人口數的 4%; 截至 2015 年之

最新統計資料則顯示身心障礙人口數已達1,148,936人，約佔全國總人口數的4.9%，

再加上台灣人口結構老齡化的趨勢，無障礙環境相關政策影響所及的家庭戶數與

民眾人數及比例將會持續攀升。隨著國民教育普及與生活品質提昇，當前國際社

會重視弱勢權益理念並積極推動無障礙與通用設計的潮流，加上相關環境專業與

民間非營利團體之倡導，普及運動設施並落實運動權利已成必然。 

然按內政部營建署現行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市區道路及附屬

工程設計規範」、「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以及「內政

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等，雖可作為無障礙環境檢驗及改善

之參考，惟運動公園(場所)等戶外活動範圍，尚無所屬之無障礙設計規範，對於

後續中央與地方政府推動無障礙運動公園(場所)之建設難有適宜之參考依據據以

落實，藉以改善運動公園(場所)之無障礙設施設備，使得高齡者、幼齡者、身心

障礙者以及一般行動不便者等使用者皆能安全與安心的使用。 

於 2013 年 6 月正式公布嶄新的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針對未來體育十年

（2013-2023）大計，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力臺灣」為願景，以培育健康

卓越人才並創造愉快的運動經驗為使命，從學校體育、全民運動、競技運動、國

際及兩岸體育、運動產業及運動設施等六大主軸研擬政策。在前瞻與務實的前提

下研擬完成之 8 點展望，其各點著墨之範疇與全民運動環境之規劃建設皆有程度

上的關連性，顯見打造建設臺灣成為優質運動島的願景理想已然成為全民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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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營造優質友善之全民運動環境則是當前中央政府推動國家體育政策的核心

指標與各縣市政府的重要施政方向。 

運動公園係為全民生活環境之基礎公共服務設施，台灣在推動優質友善之全

民運動環境的同時，改善其無障礙環境並提升其可及性已是無可避免且刻不容緩

的施政項目。因應當前施政需求，近年台灣無障礙相關法令的研究修訂工作積極

持續進行中，在既有建築物無障礙環境的相關法令基礎下，尤其針對過往較少琢

磨之建築外部空間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積極開展研究探討工作。內政部建研所於

101 年開始進行建築、道路、公園與觀光景點等無障礙相關法令之整合研究，內政

部營建署著手進行國家公園等戶外空間通用化設計可行性的評估，相關研究工作

已有相當成效。就目前國內現有體育運動設施而言，自民國 99 年至民國 101 年間

已核定補助興整建之各縣市運動公園約計300多座，但在建設完成後的使用經營，

仍缺乏多元意見之參與回饋，以及介面整合作業之參酌機制，教育部體育署雖於

民國 103 年修正公布「國民運動中心規劃參考準則」、「運動場地設施規範」與「研

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等，但缺乏對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環境與

可及性提出規範與相關考量，難以因應當前需求，藉以在現有之基礎上持續改善

及強化運動公園之各項運動設施與環境的質與量。 

如何增進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施規劃，並提昇運動公園之可及性，使其能

更貼心便利的滿足民眾的運動休憩需求，是本研究重點。本研究將以各縣市之運

動公園為對象進行相關分析及探討，以確實掌握現況問題，並研提相關設計規範

以及改善建議與策略。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下列六項: 

(一)、進行國內外無障礙運動公園案例、相關法令規範與文獻的蒐集與探討，

以作為本研究與後續相關研究之參考依據。 

(二)、運用用後評估理論與相關無障礙環境體驗檢測法，選擇全國北、中、

南部共五處運動公園作為重點示範區進行實測調查，蒐集並歸納分析不

同使用者，於運動公園使用相關設施設備時所面臨之各類問題，以確實

掌握現況之潛力與限制。 

(三)、執行相關專家、民眾、團體、主管機關的訪談調查，就無障礙運動公

園之環境與設施需求、現行相關制度與法令、推動策略與規劃設計規範

等，彙整歸納多方意見與看法。 

(四)、調查全國各縣市運動公園之名單、特性等屬性資料與分佈狀況，運用

地理資訊系統相關技術建置全國運動公園地圖，並進行相關空間分析與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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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彙整上述相關調查研究成果，就不同分區、分類與分級之運動公園研

擬無障礙設計規範，以及相關改善建議與推動策略。 

(六)、彙整上述相關調查研究成果與資料，建構全國無障礙運動公園資訊雲，

作為專家座談會等公眾參與的平台，協助進行相關主管機關、與會專家

學者、業界代表、社區民眾、身障團體等的對話、溝通、合作、協調與

整合，並成為教育部建構全國性運動休閒環境資訊網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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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進度說明 

壹、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控制變項為相關專家學者之背景、訪談問卷之對象類別、人數、

運動公園使用對象，依變項為運動通路無障礙環境、運動設施無障礙環境、

服務設施無障礙環境、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以找出運動公園運

動路經、運動設施、服務設施之無障礙設計規範。 

 

圖 1.2- 1 研究架構（本研究整理） 

二、研究流程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於研究初期瞭解國內運動公園運動路徑、運動設

施、運動附屬設施之問題背景、蒐集整理國內外運動公園相關研究、運動

公園相關用語定義、運動公園相關政策法令、國內外運動公園相關案例文

獻。在研究過程中同時進行訪談調查，訪談相關訪談相關專家學者、業界

實務者、主管機關、關鍵團體協會與社區民眾以獲取相關議題的一手資料，

並與上述二手資料進行比較分析與歸納，另針對無障礙運動公園重點示範

區的遴選進行諮詢與確認。 

研究中期進行訪談及相關文獻分析後，擬選擇全國北、中、南部共五

處運動公園(場所)作為重點示範區進行無障礙環境實測調查及現地行為觀

察。在進行實測及現地行為觀察時盡量不影響使用者之活動, 並以紙筆記

錄輔助攝影，以補充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之不足,獲取未能於檢測前預想

到之前在問題與狀況。選擇之示範區需具有多元代表性，並易於達成政策

推動之成效，以作為後續研擬不同分級、分區、分類之無障礙運動公園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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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範的參考依據。並邀請相關身心障礙團體或個人親身參與，或是社區

居民與大專學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進行無障礙運動公園重點示範地區之

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另蒐集全國運動公園(場所)之名單與相關屬性資

料包括位置、面積、運動服務設施等，運用地理資訊系統地理參照功能建

置運動公園地圖與資料庫，以確實掌握目前運動公園現地問題與限制，為

本案研究提出應改善地點與改善方式建議。 

研究過程中將預計舉辦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邀請與會之專家代表專

家學者、業界實務者、主管機關、關鍵團體協會之訪談名單為主，藉以促

成各類專家意見的交流與共識。 

1. 第一次會議於期初舉行，主要就本研究之工作計畫、重點示範地區遴選

與初步調查研究成果進行討論與確認。 

2. 第二次會議於期中舉行，主要就重點示範地區之無障礙環境檢測結果、

全國各縣市運動公園普查與分析結果、相關訪談調查分析結果，以及就

不同分區、分類與分級之運動公園(場所)研擬之無障礙設計規範、相關

改善建議與推動策略草案進行討論與確認。 

經過相關文獻分析、訪談調查與分析、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建置

全國運動公園(場所)名單建置公園相關基礎資料以及專家座談會等資料彙

整後，針對國內普及性高或具代表性之運動類型或運動設施，先行研訂無

障礙運動設施之設計規範，提出結論與建議可於後續相關研究計畫中據以

漸次推行。(圖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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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 研究流程 

 

 

 

 

 

105 年 10 月 14 日前 

105 年 12 月 09 日前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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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及範圍 

本研究計畫為國內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研究之先例，為能控制時效，

釐清現況問題並掌握潛力限制，以作為循序推動後續探討之基礎，本研

究範圍界定如下: 

(一)研究調查對象:  

> 各縣市相關單位於官方網站公布之運動公園。 

> 專家委員與相關機關單位建議，其他設置之目的與定位為提供運動

設施或體育活動而興建之公園或具綠美化之公共場所。 

> 運動場館或運動中心以比賽或專業之訓練為主、並不對一般民眾開

放且鮮少有室外綠化美化之公園設施者並不在本研究之列。 

(二)研究訪談調查對象: 

>相關專家學者、業界實務者、主管機關、關鍵團體協會與社區民眾以

獲取相關議題的一手資料。 

 訪談對象之名單如下:  

 官文炎教授(臺北市立大學休閒運動管理學系主任、教育部體育

運動政策白皮書撰述委員)  

 相關關鍵團體協會:  

 陳國嘉總幹事(台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推動高雄橋頭竹林公

園成為全國首座輪椅運動公園)(圖 1) 

 王雅民專案經理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陳金榮秘書長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賴復寰會長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李明展總幹事 陽光網球教學中心  

 相關主管機關或管理單位: 

 郭明洲 臺中市體育處處長 

 廖進安 新北市體育處 前處長 

  

>社區民眾之訪談以五處重點示範區所在地周圍社區與園內使用者為

主。 

(三)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及現地行為觀察研究調查對象及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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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對象: 

高齡者、幼齡者及行動不便者(包括一般輪椅使用者、支架使用者、聽

障者與視障者等)之一般休閒健身需求 ，亦需針對不同類型的運動包括網

球、籃球等換乘運動輪椅、手搖自行車之狀況進行特殊環境檢測。 

2.研究範圍: 

將依據相關訪談挑選檢測運動公園，本計劃針對與運動體育等活動

相關之戶外無障礙設施與環境進行探討並研擬相關設計通則，主要含括

戶外之運動通路、運動設施與相關運動服務設施等。運動公園內其他景

觀遊憩設施或室內運動設施暫不列入本研究範圍。 

四、研究方法及工具 

(一)資料庫應用與文獻分析 

1.蒐集探討國內外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學術文獻與技術報告。 

2.蒐集探討國內外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規劃設計案例。 

3.回顧檢討國內外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法令與設計規範。 

4.回顧探討國內外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政策或推動策略，以及各項

策略落實於空間之政策工具與資源 

(二)訪談調查法 

1.依訪談對象與訪談目的，訪談方式將分為半結構型問卷訪談與無

結構型深度訪談法兩種方式進行。 

2.訪談相關專家學者、業界實務者、主管機關、關鍵團體協會與社

區民眾以獲取相關議題的一手資料，並與上述二手資料進行比較

分析與歸納。另針對無障礙運動公園重點示範區的遴選進行諮詢

與確認。 

 (三)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及現地行為觀察法 

1.進行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前需依據無障礙與通用設計理念研提

效能準則，進一步研擬設施分類評估項目與檢測表格。 

2.實施現地行為觀察時盡量不影響使用者之活動, 並以紙筆記錄輔

助攝影。 



第一章 緒論 

  9

3.檢測人員組成需包括空間設計專業人員、測量員與記錄員。相關

檢測儀器設備包括皮尺、坡度儀等環境測量儀器以及相機、攝影

機等具 GPS 功能之影像記錄設備。 

4.一般輪椅、運動輪椅、手搖式自行車等。 

(四)地理資訊系統空間分析模擬技術 

1.調查蒐集全國運動公園之名單與相關屬性資料包括位置、面積、

運動服務設施等，運用地理資訊系統地理參照功能建置運動公園

地圖與資料庫。 

2.運用地理資訊系統空間分析工具與空間統計工具進行運動公園分

布狀況之分析與檢討，並據以研擬全國運動公園分級分區與分類

系統。 

3.承襲"參與"的概念，運用此社會地理資訊系統作為座談會等公眾

參與的平台，協助進行相關主管機關、與會專家學者、業界代表、

社區民眾、身障團體等的對話、溝通、合作、協調與整合。 

(五)專家會議 

本研究召開二次專家會議，邀請與會之身心障礙運動專家代

表以上列專家學者、業界實務者、主管機關、關鍵團體協會之訪

談名單為主，藉以促成各類專家意見的交流與共識。 

貳、研究採用方法及工具之原因 

一、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中，「資料庫應用與文獻分析法」屬二手資料

之調查法，「訪談調查法」為原始資料之蒐集，加以「現地觀察法」

與「無障礙環境體驗與檢測法」為實地調查法，可使各方法形成相乘

互補之效，有效提昇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二、地理資訊系統可有效整合呈現空間位置資訊與相關屬性資料，可有

效掌握運動公園之分布狀況並進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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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研究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本研究遭遇之困難為: 

 全國運動公園(場所)之普查工作與五處重點示範區之現況調查工作

預估將花費大量的人力與時間，在工作時程考量上將預先安排較多的

時間加以因應，並徵調訓練本校碩士生協助進行相關調查工作。 

 全國運動公園資料龐大以及相關管理或權管單位複雜且調查會因應

時代或地方法規而有所不同，使得仍有部分公園資料蒐集較為困難，

盡量以電話訪問或政府網站公布資訊為主。 

 專家會議較難邀齊專家學者參與，需及早確定時間與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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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進度 

表 1.2- 1 研究進度表 

月 

 

工作項目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備 註 

國內外相關研究資料蒐

集彙整 
            

國內運動公園普查與

GIS 資料建置 
            

訪談名單與內容研擬、

發放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無障礙運動公園策略研

擬與分級分區分類 
            

無障礙運動公園重點示

範區之選定與無障礙環

境體驗與檢測 

            

無障礙運動公園通用環

境改善方案研擬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期中報告             

無障礙運動資訊雲之建

構 
            

座談會議程之研擬與相

關事項之籌備 
            

期末報告             

意見回饋與結論彙整             

成果報告             

預 定 進 度 

( 累 積 數 ) 
13﹪ 26﹪ 39﹪ 52﹪ 61﹪ 70﹪ 78﹪ 86﹪ 92﹪ 96﹪ 

1 0 0

﹪ 
 

說明： 
１工作項目請視計畫性質及需要自行訂定，預定研究進度以粗線表示其起訖日期。 
２預定研究進度百分比一欄，係為配合追蹤考核作業所設計。請以每一小格粗組線為一分，統計求得本案之總分，
再將各月份工作項目之累積得分(與之前各月加總)除以總分，即為各月份之預定進度。 
３科技計畫請註明查核點，作為每一季所預定完成工作項目之查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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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推動無障礙運動公園屬當前新興之趨勢，相關理論研究與實務應用仍相

當有限，本研究之文獻回顧分為三大部分進行蒐集，第一部分為無障礙環境發展

與相關研究，以了解無障礙發展的歷史過程及相關重要研究；第二部分為運動公

園相關研究，了解運動公園相關定義與研究；第三部分為國內外相關法令政策與

案例研究，了解國內外無障礙運動發展及法令政策，作為本研究未來訂定無障礙

運動公園相關法令參考使用。然經以上相關文獻與案例之綜整，可有效掌握國內

外有關本案之研究現況，並據以了解無障礙運動公園之探討方向與建議未來後續

研究發展。 

第一節 無障礙環境發展與相關研究 

壹、無障礙名詞定義 

目前我國並沒有針對「無障礙」名詞有相關定義或規範，而無障礙一

詞最早出現是由 1950 年代後無障礙環境（barrier-free environment）英

文翻譯而來的，即無障礙(barrier-free) (2)。而明確詮釋無障礙環境一

詞是由聯合國 1997 年第 52/82 號決議所指「無障礙環境」有如下的詮釋：

「無障礙環境不是一種行為或狀態，而是指進入、接近、利用一種境遇或

與之聯繫的選擇自由」 (3)。後續才逐漸有許多無障礙相關名詞出現或泛

稱為無障礙，但因國情不同無障礙一詞會有所不同翻譯，外語名詞整理如

下表: 

表 2.1- 1 無障礙相關名詞外語使用(本研究整理): 

中文名詞 美國 英國 日本 

無障礙環

境相關詞

彙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ccessible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Environment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ccessible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Environment 

バリアフリ 

無障礙設

施或無障

礙空間相

關詞彙 

Free access 

handicap facilities

Accessible 

Facilities 

handicap facilities

障害者用設備 

しょうがいしゃしせ

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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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

相關詞彙 

Uiversal design 

Inclusive Design 

Design for All 

 

Uiversal design 通用設計 

ユニバーサルデザイ

ン 

身心障礙 Disabilities Disabilities しょうがいしゃ 

障害者 

身体障害 

身心障礙

運動 

Disabled Sports 

adaptive sports 

adaptive equipment 

Accessible Sports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 

 

根據以上整理發現，國外大部分對於無障礙多使用 Access 一詞，有連

通、銜接之意，在依國情不同及用語文法進行不同變形語法，其主要意義

則是表達路徑的過程當中需通暢、順利銜接之意。另外針對無障礙運動或

身心障礙運動以英國為例，多使用＂Accessible＂一詞, 如＂Accessible 

Sports Grounds Act 2016＂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等，

而美國可及性委員會(United States Access Board)與身障運動組織

(Disabled Sports USA) 則 稱 ＂adaptive sports＂ 、 ＂adaptive 

equipment＂等。 

貳、無障礙環境發展歷程 

自二十世紀初以來，陸續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 年世界大恐慌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等許多重大社會變動，這些社會動亂所帶來的傷患、殘障

者、高齡者及兒童等社會問題，迫使世界各國必須好好檢視各方面社會福

祉等問題。無障礙環境設計（barrier-free environment design）的理念

開始形成是從 1950 年代後開始 (2)，歐洲方面陸續召開關於消除影響身心

障礙者之建築物，並於 1959 年會議發布「考慮身體殘障者方便使用的公共

建築物設計及建設」準則；美洲方面於 1961 年由美國國家標準協會訂定「關

於美國身體殘障者易接近、方便使用的建築、設施設備的基準規範書」 (2)。

1963 年聯合國在挪威召開年會，正式使用「正常化」之詞，提倡「正常化」

的理念，帶動歐美各國開始著手於考慮身心身心障礙者使用需求的建築設

計準則的修訂，「無障礙環境設計」在此時期逐漸成形。1969 年聯合國總

會議決「禁止因殘障所造成的社會條件差別」，同年國際復健協會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制定標示讓身心障礙者容易接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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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使用建築物的「為身心障礙者而設計的國際符號標誌」，也促成 1974 年

聯合國國際身心障礙者專門會議作成無障礙設計報告書的契機，之後「無

障礙設計」（Barrier-Free Design）之名詞才正式被使用 (4)。 

我國自民國 69 年頒定＜殘障福利法＞後，即啟動無障礙環境之思維，

民國 77 年為配合該法之實施，增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

章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施專章＞，並於 85 年、96 年更名修訂為＜公共

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規範了新建公共建築均須符合無障礙的規

定；此外，＜殘障福利法＞也經多次修改，於民國 96 年更名修訂為＜身心

障礙者權益保障法＞，有效的管理既有道路、騎樓、公共建築及活動場所

之無障礙環境。透過這些法令的頒布，雖已使我國的公共空間逐步邁向無

障礙設計前進，但仍主要停留在建築內部空間設計範疇的規範，尚無法具

體落實建構一個無障礙環境的社會，尤其對於戶外空間之無障礙設計至今

仍未臻完善 (5)。 

目前世界的潮流趨勢已從單單只著重於建築空間的「無障礙設計」轉

換到涵蓋外部景觀空間、產品、設備、資訊系統、服務業等生活各面向的

「通用設計」。聯合國認為環境使用權是所有支撐人權議題的基礎。在 2001

年即已提出全民全面參與機會均等的呼籲(Full participation and 

equality: The call for new approaches to access progress and evaluate 

outcome)。 就在世界人權宣言進入 60 週年的同一年，聯合國在 2008 年 12

月 3 日世界殘障日以＂尊嚴和公平正義＂作為 2009 年推動的主題。從聯合

國呼籲獨立自主的生活環境與管道暢通到現在，可及性的理念已從「無障

礙(barrier-free)環境」的推動進階到「通用環境」 (6)。通用環境已成

為當前許多國際團體組織例如歐盟、Australian Sustainable Tourism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等的重要探討議題  (7) (8)， 促使相關單

位投注大量的資源並積極推動相關的行動方案，以修訂相關通用設計規範

並提昇實質環境的可及性品質。相關研究指出 (2)，應由中央政府制定具

有法律約束效力的設計規範，並輔以實質的鼓勵誘導政策才能真正促進「通

用性生活環境」的實踐，亦建議政府應加強對社會大眾進行相關教育宣導，

在推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融入「通用設計」的理念，並整合政府法令制度、

學術研究、教育、實務規劃設計等範疇，輔導促進產、官、學三者之間的

研究開發，進而將「無障礙設計」的理念提昇到「通用設計」的層次。 

通用設計與無障礙環境設計的差別，在於通用設計進一步探討更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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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內涵，不再侷限於身心障礙者，而將設計的重心著眼在廣大的使用

者身上，拓展產品使用性與適用範圍，推廣無須改良或特別設計就能為所

有人使用的產品、環境及通訊。它所傳達的意思是：如能被失能者所使用，

就更能被所有的人使用。通用設計是積極主動的，並適合多數人的使用需

求，對於空間設計上是一種預防式的設計，並不是消極的僅是為了滿足特

定人士需求的設計技術。故通用設計是以人權作為核心而發展出的設計理

念，並考量各年齡層及多數使用者的需求，而輔以無障礙設計為基礎來創

造適居的生活空間 (9)。無障礙設計是去除障礙的「減法」，通用設計則是

事先考慮所有人需求，求得最大適用性的「加法」 (10)。因此，推動無障

礙環境主要在於排除「既有」的環境障礙與不可及性，而隨著環境的逐步

改善，進一步推動的通用環境設計是在節能永續的理念下設計出全民可以

共同使用的環境設施設備。通用設計符合現階段省能環保的期望，在於積

極性的避免障礙並同時減少資源的浪費與二次施工的窘境。 

1990 年中期，Ronald L. Mace 提出「通用設計」的七項原則 (11) ，

已成為目前通用設計的重要評估準則： 

1.公平使用(Equitable Use)：對任何使用者都不會造成傷害或使其受窘。 

2.彈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 ：涵蓋了廣泛的個人喜好及能力。 

3.簡易直覺性(Simple and Intuitive Use)：不論使用者的經驗、知識、語

言能力或集中力如何，設計都很容易讓人了解。 

4.簡明訊息(Perceptible Information)：不論周圍狀況或使用著感官能力如

何，設計能有效地對使用者傳達了必要的資訊。 

5.容許錯誤(Tolerance for Error)：將危險及因意外或不經意的動作所導致

的不利後果降至最低。 

6.省力操作(Low Physical Effort)：可以有效、舒適及不費力地使用。 

7.度量合宜(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不論使用者體型、姿

勢或移動性如何，這種設計提供了適當的大小及空間供操作及使用。 

就台灣原有施行之＜建築技術規則＞與＜無障礙設施技術規範＞而言，

對於建築外部空間的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較缺乏通用性的考量，導致戶外

空間景觀設計習慣以建築內部使用者使用強度或活動行為作為設計的參考

依據。然而建築物外部空間使用者的多樣性和活動強度遠大於建築內部空

間，戶外空間的使用者除了單獨個體外，還有不同情境的使用者如雙手拿

雜貨的購物者、使用輔助行走器的行動不便者、推著娃娃車的人、騎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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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腳踏車的兒童、遞送貨物的人員、提著行李的旅行者、搬家的工人、環

境整修維護人員以及緊急救援的醫護人員和消防人員等。這些人可能單獨

出現、可能三三兩兩，或是成群結隊，他們的空間尺度需求差異極大，且

其活動行為幾乎是不可控制、難以預測的，如再加上氣候等外部環境因子

的考量，設計師從事外部空間設計時所面臨的問題與建築內部空間設計是

有極大的不同，相關的設計規範實應有所調整修正，以因應此差異性。 

建築物外部空間沒有門檻、沒有結構性的障礙，戶外空間有的是動線

系統、鋪面系統、指示系統、戶外家具系統、照明系統等，這些系統是建

構戶外通用環境的重要因素 (12)，需有適宜的通用設計規範方能確保無障

礙環境的落實。以動線系統而言，多數設計者誤認為在戶外空間中設置斜

坡道即等同於無障礙環境設計 (13)，因此刻意在新建的工程中設置斜坡道，

卻不知道這樣的作法反而在無形中製造了潛在危機，也容易破壞景觀的協

調性。在國內的建築技術規則中以 1:12（約 8.3%）的坡度作為斜坡道設計

的最低標準，然據此作為戶外斜坡道的設計規範對輪椅使用者而言事實上

具有潛在危險性與困難度。依規定 1:12 坡道在垂直升高 75 公分左右需設

置深度至少 150 公分的休息平台，亦即坡面長度約 9-10 公尺，這是輪椅使

用者在 1:12 的坡度下持續前進的體能極限 (14)，這是針對建築物室內空

間的物理條件所做的規範，然而將此普遍使用於室外所有動線雖合於台灣

現行法令規範但卻形成不合理的現象。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的解釋 (15)，坡度超過 8%(大約 1:12)就是斜坡道(ramp)。美國的

景觀設計規範將外部景觀空間的動線系統區分成外部通行路徑(Exterior 

route of travel, ERT)、戶外休閒通路(Outdoor recreation access route, 

ORAR)與小徑(Trails) 三類。ERT 意指建築內部以及建築與外部某節點空

間的無障礙通路，ORAR 是外部空間中各遊憩設施點的串連動線，小徑則是

聯繫較偏僻遙遠娛樂休閒空間的動線，因為斜坡道有其條件限制和潛在的

危險，建築物以外的空間除非必要並不鼓勵設置斜坡道，因此斜坡道一般

只允許設置於 ERT，而在 ORAR 與小徑是不被允許的，即使有設置斜坡道的

必要，也要依據戶外空間的物理條件和天候做特殊考量。一般戶外空間坡

度變化多控制在 2%-3%之間(盡量不大於 5%)，其高差變化處理方式則需符

合景觀設計原理，也就是盡量以和緩步道取代具有潛在危險性的斜坡道設

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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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當前國際趨勢與施政需求，近年台灣無障礙相關法令的研究與修

訂工作持續進行中，在既有建築物無障礙環境的相關法令基礎下，尤其針

對過往較少琢磨的建築外部空間之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的相關理論與實務

應用積極開展探討與推動。內政部建研所於 101 年開始進行建築、道路、

公園與觀光景點等無障礙相關法令之整合研究，相關研究工作已有相當成

效。吳可久 (17)執行之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提出通用化公園之規劃設

計指引，其中針對公園入口、路徑、區域與設施提出規劃指引之實體內涵，

並推動「零坡度入口」、「緩坡取代高差」之理念，建議建立實驗與應用機

制的基地，並透過實驗平台的模擬進行評估與修正。 

張瑋如 (18)進行觀光景點通用化重點示範地區案例研究，選擇 3處觀

光景點串連捷運站之週邊地區，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移動測繪系統、網路

資料庫、電腦繪圖、環境模擬等數位技術建構此無障礙重點示範地區的數

位空間模型，結合上述社會性調查結果建構成社會地理資訊系統進行無障

礙環境順暢化示範地區之檢討、改善方式與推動策略之研究。研究成果包

括: 1.推動觀光景點可及性網絡的動線分類與分級系統，建議一般戶外空

間坡度變化多控制在 2%-3%之間(盡量不大於 5%)，其高差變化處理方式則

需符合景觀設計原理，盡量以和緩步道取代具有潛在危險性的斜坡道設計。

2.建議通用化設計之評估分為合法、合理與優化三個層級執行。3. 通用化

設計評估項目則建議包括：1.整體規劃:聯外動線、可及性路網、 路徑分

級、入口節點、遊憩活動區域。2.分項設施:服務設施、基礎設施、指標解

說導覽系統。 

此外內政部營建署亦正著手進行國家公園通用化設計可行性的評估研

究 (19)，其主要評估方法包括: 1.依據國家公園公共設施規劃設計規範之

分類系統項目, 分析其設施特性,進行通用化設計程度分類,確立需進行通

用化設計之項目及程度。2.進行自然度分析並考量其可及性,擬定環境區域

分級。 3.依據環境區域分級所適合活動之使用者能力及需求, 參考使用者

之環境使用限制及應符合之條件。 4.採分級方式訂定各項公共設施所在環

境區域需符合之通用化設計指引。  

2014 年公告之「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20)

為便利行動不便者與身心障礙者抵達、進出及使用都市公園綠地，規範各

主要出入口無障礙環境設施之設置原則，其出入口淨高不得小於二百公分，

淨寬不得小於一百五十公分，並應使輪椅、輔具使用者得雙向同時通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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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如地形限制或僅容單向通行者，其淨寬不得小於九十公分。出入口

應以平整、無高差為原則；其有臺階時，應併設坡道，其坡度不得大於二

十分之一。 

2015 年 10 月內政部進一步發布「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

設計標準」 (21)，針對都市計畫內的公園、綠地、廣場及國家公園等活動

場所中之出入口、通路、使用區域與建築及設施、標示等設施設訂定規範，

規定活動場所至少需設置一處主要出入口，並視環境條件及場所面積增加，

其人行淨高不得小 2.1 公尺，淨寬不得小於 1.5 公尺。鋪面材質應堅硬、

平整及具防滑效能，以利輪椅及輔具使用者行進，另外，坡道坡度不得大

於 1/20，但因地形限制，坡度不得大於 1/12，並應加設扶手或公示應有輔

助人員或輔具協助使用，以方便行動不便者及身心障礙者通行及使用。活

動場所於戶外設置之樓梯、升降設備、輪椅觀眾席位、停車空間、無障礙

標誌及服務臺等設施設備，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活動場所之

主要出入口與無障礙通路周邊設置之地圖、告示牌、解說牌及標誌，應適

合輪椅及輔具使用者靠近閱讀，牌面傾斜角度、字體及顏色應可清晰辨識，

並得配合設置凸紋、點字或語音等設施設備。地圖應標示供輪椅及輔具使

用者使用之主要出入口、無障礙通路路線圖及其他無障礙設施設備項目。

於活動場所舉辦活動，管理機關及舉辦人增設臨時性之服務臺、廁所盥洗

室、輪椅觀眾席位及停車空間等設施設備，應考量行動不便者及身心障礙

者之通行及使用需求。 

綜整上述法令規範，包括內政部營建署現行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以及「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

準」等雖可作為無障礙環境檢驗及通用環境改善之參考，惟運動公園等戶

外活動範圍尚無所屬之無障礙設計規範，亟需相關研究資源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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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公園相關研究 

壹、 運動公園相關理論 

一、運動公園發展歷程 

初步彙整目前台灣運動公園的發展歷程與設置現況之相關研究 

(22): 民國 60 至 70 年代台灣建設正待起步, 運動公園的設置較缺乏整

體規劃, 多數公園於此一時期興建但未特別強調運動功能, 較具運動公

園特性者包括台北市青年公園、台中中正公園及中山公園。此時期教具

代表性之運動公園建設計畫是林口運動園區, 台塑集團捐贈 60 餘公頃

之土地與體育館, 期望透過整體規劃之方式, 帶動林口體育園區的整體

發展與提昇運動設施之水準及運動風氣。其原本之計畫係將林口體育園

區設計成一處國際標準之競賽場地, 但與其他國際城市如漢城奧運場地

或北京亞運場地相比則略顯不足, 後轉變為以休閒運動為主體之休閒運

動公園。70 年代開始台灣經濟漸趨穩定, 民國 78 年行政院提出國家體育

中程計畫與國家建設六年計畫, 均將運動公園之籌建列為體育建設計畫

項目, 並積極落實於施政計畫中。這一時期的運動公園規劃與興建包括

通霄鎮運動公園在內共有約十六座運動公園。民國 81 至 90 年代行政院

持續落實國家建設六年計畫, 對於六年國建計畫中提出國家體育中程計

畫落實執行補助籌建縣市鄉鎮運動公園, 於民國81年起陸續補助地方興

建三十餘座運動公園, 同時期行政院環保署執行空氣污染防治費徵收, 

運用環境保護基金針對已封場之掩埋場予以補助興建綠美化設施, 此類

補助下而興建完成之運動公園包括鹿港運動公園、大里市運動公園、新

營市運動公園等。而民國88年起, 政府推動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之同時, 

各縣市亦陸續提出運動公園之規劃設計與興建計畫, 包括彰化員林大排

運動休閒親水公園與雲林古坑鄉河濱運動公園, 同時亦補助其他運動公

園充實硬體設施。民國 90 年代開始, 受限於政府預算有限無法給予大額

之補助以興建區域型大型運動公園, 取而代之的則以社區型態為主的地

方型運動公園為主。近年隨著全民對運動休閒之需求日殷, 為符合民眾

多元運動需求，讓不同性別、年齡、族群之民眾能擁有優質運動休閒環

境，培養民眾規律運動之習慣，並擴大規律運動之人口數，自民國 99 年

至民國 101 年間政府核定補助興建 11 縣市國民運動中心計 26 座、運動

公園、運動場地興（整）建等計 312 座、興（整）建泳池計 47 座、高爾

夫球場核准開放 65 座，另建置完成自行車道路網 1,197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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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公園相關定義與分類 

(一)運動公園名詞定義 

目前國內對於運動公園之名詞定義尚未完全的統一說法，僅有當

時現行法規亦無相關對於運動公園的明確說明，但仍有部分機關將運

動公園規範主管機關或管理單位。運動公園以國內來說僅是一種泛稱

對於公園內擁有簡易運動設施之公園，或經由政府指定公園綠地建設

及地方政府申請補助之體育場地。 

雖目前國內對於運動公園之定義並無統一之定義，但根據教育部

於1991年當時所發佈之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籌建運動公園申請作業要

點（教育部台（80）體字第 66685 號函）之所稱之為運動公園「以綠

地或樹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體,並包括運動、休閒及遊憩等設施,而兼具

一般公園之直接及間接功能與效益者」。另運動公園規劃準則(委託研

究案)內也提到「應配合當地民眾之需要進行規劃，並兼顧政策目標及

當地政府使用之需求」以及「必須講求實用性並具有使用之可及性」 

(23)。 

國外對於運動公園的定義來說，屬於都市公園的一種類型，如日

本國土交通省對於運動公園的設置是以每一座城市在 15~75 公頃需要

要以一處運動公園 (24)，另在都市公園法施行令第八條對於公園內設

置運動設施面積不得超過公園總面積百分之五十 (25)。美國則是以服

務半徑為需求建議 0.8~1.6km 必須要有一座運動公園以提供當地居民

使用 (26)。 

表 2.2- 1 國外對於運動公園定義之列表 

國家 年代 定義 出處 

歐洲  運動公園的類型及規模定義 

1.社區運動設施 

有室內外場地之分，地理位置以居民住處步行 20 分鐘以內，或以騎

自行車 10 分鐘以內為宜。運動項目依民眾的興趣與需求所籌建，面

積依居民人口多寡而定，一般而言室外運動場約 1~5 面足球場大小，

室外運動場約 1~3 面籃球場大小。 

2.委託私人公司經營型態的綜合運動公園 

為舉辦大型運動賽會所籌建於都會區之中的運動設施，其主要建築含

田徑場（可兼足球場）、體育館、游泳池及其他附屬專用運動設施，

觀眾席位至少在 2,000 人以上，整體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 

3.休閒運動公園 

面積在 30 公頃以上，位於大城市區域內或近郊及小鎮附近，提供臨

歐洲運動公

園之規劃與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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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年代 定義 出處 

近城市居民日常休憩或周末假日休閒渡假之活動場。公園內以樹林、

草坪、湖泊或河流為主，專項運動設施或大型運動場館為輔。 

日本 2015 主要針對城市居民以運動為標準目的使用，一個城市在 15-75 公頃需

設置一處運動公園 

國土交通省

都市局公園

綠暨景觀課 

(24) 

2016 都市公園內所設置的運動設施面積不得超過公園總面積的百分之五

十。 

都市公園法

施行令 

(25) 

日本 2013 運動公園內的運動設施依據居民需求在公園面積的 25%以上 50%以下

的範圍設置相關體育設施，適宜的設置田徑賽場，棒球場，足球場，

網球場，排球場，游泳池，體育館等，並搭配合適的休閒遊憩設施、

廣場、散步道營造自然與運動相輔相成的城市運動公園 

北海道建設

部まちづく

り局都市環

境課, 2013

2013  提供給一般都市居民主要以運動為主要目的，依據都市規模，建議

設置 15~75 公頃之運動公園，綠化面積須達百分之 30 

 為了將面積 15～用於城市居民一般主要運動作為標準根據在公園的

這樣做的目的城市規模每一個地方 75 公頃 

日本体育施

設協会・屋

外育施設部

会 

美國 

1982  美國各類都市公園規模指標 

 運動公園的服務半徑 0.8~1.6 km，且 20 分鐘內可達，面積比為 0.5 

ha/千人，適宜用地規模 4,8~20 ha。 

美國各類都

市公園規模

指標 

(27) (26) 

 

表 2.2- 2 國內對於運動公園定義之列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出處 

教育部 1989  

1993 

指以綠地或樹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題並包括運動休閒及遊憩等

設施，而兼具一般公園之直接功能與效益，以提供一般民眾平

日或假日之運動及休閒活動使用為目的 

• 運動公園規

劃報告 

• 運動公園規

劃準則 

陳邁 1992 應包括主要參與體育及被動、觀賞休閒活動所需空間，運動設

施應有下列的特性： 

（一）因應基本活動需求，空間屬於娛樂性質。 

（二）因舉辦活動，提升為符合區域或地方比賽標準。 

（三）國際比賽設施之標準。 

（四）公共投資之設施須符合運動員需要。 

（五）私人投資之顧客，其需求與運動員需求同等重要，並與

娛樂休閒設施相結合 

 

林國棟 1996 運動設施不能僅將其視為靜態的物體，應將其視為有機體，加

以多元化的運作。就體育運動設施的功能而言，應包含下列幾

點：(一)促進體育事業發展 (二)提昇運動人口與風氣。(三)

提高運動成績與水準 (四)做為教育場所，具有運動教育的功

休閒運動設施滿

意度對運動公園

相關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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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年代 定義 出處 

能 (五)做為訓練場所，具有運動訓練的功能 (六)做為鍛鍊場

所，具有運動鍛鍊的功能 (七)作為比賽場所，具有競技運動

的功能 (八)作為休憩場所，具有休閒活動的功能。 

林艷汝 2003 運動公園定義為同時包含運動設施與造園景觀，主要目的在於

提供民眾運動、休閒及遊憩等多元功能之公立公園 

 

黃明福 1980 運動公園不同於一般之運動場或公園,而是以運動設施為主體

再加天然或人工的造園技術,對於運動場所加以綠化與美化之

手法,以促進人們之活動與自然環境之結合,達成運動、休閒、

遊憩、娛樂與教育並重之理想公園。 

運動公園美化設

計之研究 

李敏玲 1996 運動公園係指以綠地或樹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體，並包括運動、

休閒及遊憩等設施，而兼具一般公園之職間及間接功能與效

益，以提供一般民眾平日或假日之運動及休閒活動使用為目

的。而運動公園若依地區特性與功能則可區分為三類：第一

類：位於市區內，面積應達 3公頃以上。需要可以運動、展覽、

表演及從事休閒遊憩等活動。第二類：位於郊區邊緣地區，面

積應達 5公頃以上。應具有運動及休憩等活動功能。第三類：

位於郊區（或山坡地），面積達 5 公頃以上。 

運動公園規劃與

經營管理之現況

描述--以羅東運

動公園為例。國

立體育學院論

叢，7（1），

137-156。 

韓鴻恩 2001 運動公園為一種公有、動態、康樂性之都市遊憩 

設施，以綠地和樹林為建設之主體，並提供運動設施。 

運動公園用後評

估之研究--以竹

南運動公園為

例。未出版碩士

論文。中華大學

建築與都市計劃

學系碩士班碩士

論文。 

吳詩涵

簡君倫 

2007 運動公園是一種公有、動態、具康樂性的都會遊憩設施場所，

並以綠地、樹林等造景為建設主體，有綠化、美化環境之功用。 

高屏地區運動公

園之經營現況與

未來規劃和發展

餐旅暨家政學

刊, 4(4), 2007

吳詩涵(Shi-Han 

Wu);簡君倫

(Grace Chen) 

費宗澄 1992 運動公園應包括主要參與的體育及被動、觀賞休閒活動所需之

空間。主要參與之體育活動包括室內外球場、田徑場、游泳池

等; 休閒活動場所包括綠地公園、觀賞看臺、露天劇場等。因

此, 運動公園的定義係指超出兒童遊戲場或社區遊戲場之範

圍，亦即指社區性以上具有運動設施的公園。其主要之功能是

供民眾從事各種運動休憩之用，或做為競賽及訓練之用，其設

施應達一定標準。 

體育設施之發展

與未來—兼論國

內大型體育場及

運動公園 的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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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動公園功能及分類 

以下為運動公園相關研究將公園功能及分類: 

表 2.2- 3 運動公園功能及分類 

研究者 年代 功能及分類說明 出處 

教育部 1993 1. 第一類位於市區內,面積應達三公頃以上。其功能上應具

備運動、展示表演及休憩活動等功能 

2. 第二類位於市區邊緣地區,面積應達五公頃以上,應具有

運動及休憩等活動功能 

3. 第三類:郊區(或山坡地),面積應達十公頃以上,應配合

地形,規劃休閒遊憩、野外活動之功能,提供民眾假日旅

遊與接觸大自然之機會。 

4. 濱水之運動公園，其基地範圍及活動內容得涵蓋水面，

其陸地面積第一類不得小於二公頃，第二類不得小於三

公頃，第三類不得小於五公頃，惟其水域部分應以具水

上運動之潛力者為限。 

5. 第三類運動公園之山坡地基地，其坡度超過百分之五十

五不宜開發部分，不得多於基地面積的四分之一。 

運動公園規劃

準則 

黃明福 1980 運動公園之美化設計提出運動公園之功能分區應包括運動

區、休憩區、娛樂區與管理區;同時對於運動公園的分類上其

區分為近鄰運動公園、特殊運動公園與郊外運動公園三類,同

時對於運動公園的美化上應重視道路系統避免衝突與完善之

停車規運動公園用後劃及設置林蔭步道;公共設施附設於運動

設施之建築中,且宜集中設置;運動設施方面考量使用者需求

給予不同之設計;休憩設施方面應有普遍性與廣泛性之設置,

且宜配置於園區四周最接近居家之地方。 

運動公園美化

設計之研究 

費宗澄 1992 運動公園與相關設施設置標準提出建議,包括:1.體育設施標

準化、統一化。2.體育設施普遍化、大眾化與可及化。3.體育

設施多功能化,並有限度的娛樂化。4.體育設施分散化,尤其社

區之普及。5.體育設施應自給自足,減少公共負擔。6.體育設

施應與社教結合。7.應有完善之組織整合運動設施資訊。8.

體育與教育設施應依人口數訂定設置標準。 

體育設施之發

展與未來—兼

論國內大型體

育場及運動公

園 的規劃 

劉田修  依據歐洲運動公園的規劃與管理現況, 建議規劃上可從區

位、交通與設施種類著手。區位方面,其認為休閒運動公園主

要之功能為提供民眾日常及週末假日活動或休憩,因此在區位

歐洲運動公園

之規劃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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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年代 功能及分類說明 出處 

選擇上即顯重要,儘可能選取靠近社區民眾的位置則使用受惠

者愈多,使用率亦會愈高;同時位於都市中亦可為都市保留大

量之綠地空間。在交通方面,交通便利成為決定民眾使用的重

要考量因素,而運動公園內普遍設有自行車道,對於大面積的

公園而言提供使用者多一種之交通選擇。在設施方面,可區分

為基本設施與特殊設施兩類;基本設施方面,運動公園內提供

大量草坪與樹木是 為園區最大的特色,此外基本設施方面尚

包括運動場、球場、兒童遊戲場、停車場、休憩座椅、盥洗與

餐飲設施。特殊設施上,主要配合當地政策需要或為維護園區

特殊環境而設置,如自行車道或專項之運動訓練設施。 

郭滿洲 2003 民眾對都會型運動公園功能適切性與滿意度之調查研究, 以

了解民眾對運動公園的功能需求。研究整理相關文獻中運動公

園所具備的功能包括：運動功能、視覺功能、服務功能、教育

功能、空間功能、便利功能等，作為編制量表之依據。 

民眾對都會型

運動公園功能

適切性與滿意

度之調查研究

以台北天母運

動公園為例 

(三)運動公園定義綜整: 

綜合上述研究, 廣義運動公園包含: 1.供民眾從事各項運動之功能 

2.推展全民運動之功能 3.提供各種運動競賽場地之功能 4.協助從事運

動者形成組織之功能 5.調節都市環境之功能 6.美化都市景觀之功能 7.

提供民眾休憩遊樂之功能 8.防災功能。 

狹義運動公園則包含:1.以運動需求為目的 2.以服務半徑來設置運

動公園3.運動公園內的運動設施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十4.以每座城市

的面積比或人口比來設置運動公園 5.運動公園依據公園等級設置運動設

施場地，從簡易標準運動設施設備至國家級比賽運動設施設備場地規

劃。 

據此，其功能分區可包括: 

1. 運動區  

設置運動設施或提供運動場地之區域。都市運動公園之運動設

施建議以戶外運動為主以鼓勵人們在自然環境中從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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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憩區  

提供民眾從事靜態休閒活動，包括乘涼、聊天、散步、閱讀、

野餐等,是運動公園中幼童、老年人或身心障礙者等各年齡層與

體能使用者均適宜之活動區域。休憩區提供最富多樣性之休閒

活動，雖不需要特定之休閒運動設施，但需提供適當之休息、

服務設施及環境綠美化。  

3. 遊樂區  

遊樂活動是一種比運動緩和之動態休閒活動。可提供兒童遊戲、

團體遊戲、土風舞、青少年體能等娛樂身心之活動, 其中兒童

遊戲與青少年體能一般需要特定之場地及設施。  

4. 服務區  

包括服務設施及行政管理設施如辦公室、管理室、 更衣盥洗室、

租借中心、停車場等。視運動公園類別需求及附近設施情況調

整其設置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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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以上相關研究整理對於運動公園之類型與設置標準,依據服務

範圍為考量大致區分為三類:  

1. 地方服務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傾向於結合鄰里單元為服務主體, 在服務

範圍上屬最小層級, 一般而言其面積在三公頃以下, 設施項目

以一般簡易運動設施及公園家具與景觀設施為主。  

2. 地方區域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服務之對象擴及以縣市為單位, 結合各鄉

鎮市之服務機能為主體, 在面積上一般可介於 3至 10公頃的範

圍, 設施內容則強調運動競技、表演展示並重之多功能運動園

區。  

3. 都會區域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服務之對象跨越縣市層級而以全國為服務

對象,因此在面積上一般而言均超過10公頃,且其設置之相關設

施亦較多樣化,通常以主題形式呈現。  

4. 濱水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服務對象同地方區域型及都會區域型運動公園，並依

據教育部規定其陸地面積第一類不得小於二公頃，第二類不得

小於三公頃，第三類不得小於五公頃，惟其水域部分應以具水

上運動之潛力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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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設施相關定義與分類 

 運動是促進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徑，不僅是與心理、生理的發展有關，

也與生活模式、生活品質及人際互動有密切的關聯。對於運動一詞國內

外有許多釋義(詳表 2.2-4)，教育部編體育大辭典提及運動(sport)是指

是任何種類的遊玩、消遺、運動、遊戲或競爭，不論在室內或室外，一

般的通例是以個人的或團體的比賽為主要的部份，這種比賽的操作包含

著某種技巧和身體的超越技能。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中對運

動則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者泛指一切之遊玩、消遣、遊戲或身體能

力之比賽，不論為室內或室外活動均屬運動之範圍。狹義的運動，則僅

指具競爭性、規則性的身體活動。 

而在從事運動活動時，最基本的環境條件即須針對不同的運動類型

提供必要的、物理的、地理的運動設施(詳表 2.2- 5)。蔡厚男(2004)指

出運動設施指從事運動行為的活動器材，包括運動設備及設施等所構成

的硬體設施。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2015)中第三條第一項

第九款所稱運動設施，指下列各項設施： 

1.國際及亞洲奧林匹克委員會所定正式比賽種類之室內外運動設施。

但不包括高爾夫球運動設施。 

2.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前款二種以上運動設施及休閒設

施之運動休閒園區。 

3.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室內外運動設施。 

根據林國棟(1996)、何台棟(1996)、郭慧龍(1997)指出，運動設施

內容可分為： 

1. 運動場地： 

與運動成立有直接 關係者，專門供應體育活動使用，佔有空間及面

積而言，如田徑場、籃球場、體育館、游泳池、排球場等。 

2. 運動設備： 

指在運動場上固定 性的物體，如單槓、籃球架、排球架等。 

3. 運動器材：  

指體育活動使用， 在運動場上可以移動的物體 ，如接力棒、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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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躲避球、 碼表等。 

4. 附屬設施： 

運動設施的基礎，高運動或維持運動設施功能，也不能單獨成為體

育設施或運作者，如游泳池過濾設備、電器設備、排水系統等。 

5. 附帶設施： 

不與運動的成立發生直接的關係，本身也不是運動設施，但具有提

高運動效果的意義，如洗手間、衣櫃等。 

6. 關聯設施： 

非為運動而設置，為運動以外的目的而設置，但是可為體育運動所

利用，如綠化造景、樓梯作為 訓練之用，周圍道路作為慢跑使用等。 

表 2.2- 4 國內外對於運動定義之列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國際運動與體育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簡稱 ICSPE） 

1964 1.凡具有遊戲特質而出之於與他人比賽或自我奮鬥形式之

一切身體活動，稱為運動。    

2.如果活動具有比賽性質，則比賽必須在優良的運動員風度

下進行，缺乏公平競爭理想的運動，不能稱為真正的運動。

歐洲全民運動憲章 1975 包括競技運動、野外活動與健康活動等在內的各種身體活動

Singer 1976 為人類的重要活動之一，它包含明確的行政組織及歷史背

景，而且它有明定規則來限制人類行為的表現。此外，它亦

包含係從身體的技巧來決定人類競爭或挑戰的明確結果。 

Loy, McPherson, & 

Kenyon 

1978 一種明確的身體性競爭活動，其基礎在於具有遊戲、比賽、

競爭的成份。以此觀點而言，運動是一種具結構性、目標取

向、競爭性、有競爭對手的一種身體性活動。 

教育部編體育大辭典編

訂委員會 

1992 是任何種類的遊玩、消遺、運動、遊戲或競爭，不論在室內

或室外，一般的通例是以個人的或團體的比賽為主要的部

份，這種比賽的操作包含著某種技巧和身體的超越技能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簡稱

為 CDC) 

1996 為了提升或維持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而有計畫、有

組織、重複地執行的身體動作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

大辭書 

2000 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廣義者泛指一切之遊玩、消遣、遊戲或身體能力之比賽，不

論為室內或室外活動均屬運動之範圍。 

狹義的運動，則僅指具競爭性、規則性的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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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年代 定義 

Coakley 2001 運動具有四種特性： 

(1)是一種身體性的活動 

(2)是競爭性活動 

(3)是一種制度化的活動 

(4)是一種遊戲性的活動，從活動中可獲得樂趣與內在報酬。

Rowe 2001 是指有制度化的身體活動、比賽，其比賽 

結果取決於身體活動的技能、高超的本領和策略 

Power & Howley 2001 藉以特殊的活動方式，有組織、有計畫、有目的的維持或促

進體適能的身體活動 

Lumpkin 2002 廣義的運動是一種身體的活動，在正式或非正式規則下與對

手或自己競爭比賽，而從事運動的目的在於樂趣、休閒或獎

賞 

Mechikoff and Estes 2002 連續的狀態、角色有所區別、與觀眾有互動的關係、支持運

動制度化 

Wuest and Bucher 2003 在高度組織化及規則化下進行的身體活動，在比賽規則標準

化下，每個人可以在完全公平的情況下達成個別目標 

Soren Damki ar 2004 為遊戲、比賽及競技活動訴諸美感的形式，結合身體、動作、

時間和空間的一種特定形式 

表 2.2- 5 國內外對於運動設施定義之列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邱金松 1992 係指提供民眾從事體育活動時，所有必要的、物理的、地理

的條件，其包含了場地、設備與器材的概念。 

林 國 棟  1996 1. 運動場地： 

與運動成立有直接 關係者，專門供應體育活動使用，佔有

空間及面積而言， 如田徑場、籃球場、 體育館、游泳池、

排球場等。 

2. 運動設備： 

指在運動場上固定 性的物體，如單槓、籃球架、排球架等。

3. 運動器材：  

指體育活動使用， 在運動場上可以移動的物體 ，如接力 

棒、籃球、排球、躲避球、 碼表等。 

4. 附屬設施： 

運動設施的基礎，高運動或維持運動設施功能，也不能單獨

成為體育設施或運作者，如游泳池 過濾設備、電器設備、

排水系統等。 

5. 附帶設施： 

不與運動的成立發生直接的關係，本身也不是運動設施，但

具有提高運動效果的意義，如洗手間、衣櫃等。 

6. 關聯設施： 

非為運動而設置，為運動以外的目的而設置，但是可為體育

何台棟  1996 

郭慧龍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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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年代 定義 

運動所利用，如綠化造景、樓梯作為 訓練之用，周圍道路

作為慢跑使用等。 

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

運動場地設施開放使

用管理辦法 

2007 指供各類運動使用之運動器材與設備，包括：田徑、水上、

球類、技擊等運動，及重量訓練所需之設備或器材。 

周宇輝 2008 從事體育活動、運動行為發生的場所，包含附著於場地中之

相關器材與設備 

田文正、陳國華 2011 為從事運動行為時所接觸的一切硬體設施，包含活動場所及

其中所有機具、設備等，大致可歸納成競技運動、學校體育

及休閒運動三大類別 

林秉毅 2012 指提供民眾從事各項運動行為的活動場所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法施行細則 

2015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運動設施，指下列各項設施：

一、國際及亞洲奧林匹克委員會所定正式比賽種類之室內外

運動設施。但不包括高爾夫球運動設施。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前款二種以上運動設施

及休閒設施之運動休閒園區。 

三、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室內外運動設施。

臺北市獎勵民間投資

興建運動設施實施要

點 

2015 指體育館、田徑場、足球場、自由車競技場、 

游泳池、網球場、棒球場及其他經本府核定得適用本要點之

體育場所設施而言。 

葉憲清 2013 學校運動設施：以興建高級運動設施為重點 

全民運動設施：以增建鄉鎮地區運動設施為重點 

競技運動設施：以增建舉辦國際運動賽會之運動設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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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整理相關研究對於運動類型之釋義，可依據不同功能、目的與強

度進行分類(詳表 2.2- 6)： 

表 2.2- 6 國內外對於運動類型分類之列表 

研究者 年代 內容 

美國運動醫學會  分為兩大類， 

第一類是「動態的運動」分為 A（輕度）、B（中度）、C（重

度）三級，例如：快走或打羽毛球。 

第二是「靜態的運動」（也就是等長運動）也分為 I、II、III 

等三度，例如：舉重、比腕力。 

凌德麟 1998 室內球賽項-桌球、壁球、撞球、溜溜球、保齡球  

室外球賽項-羽球、網球、棒球、籃球、高爾夫、排球、足

球、躲避球…  

健身運動項- 健美、氣功、重量訓練、防身術、舉重、呼拉

圈  

美姿運動項- 體操、跳水、韻律操、水上芭蕾  

技擊項- 跆拳道、摔角、柔道、空手道、太極拳、合氣道、

劍道…  

射擊項 -射擊、飛鏢  

田徑項 -田賽、男子十項、徑賽、女子五項 

奧運  1. 水上運動：游泳 

2. 射箭 

3. 田徑：徑賽、跳高、跳遠、

投擲、標槍 

4. 球類運動：羽毛球、棒球、

籃球、足球、手球、曲棍

球、壘球、乒乓球、網球、

排球 

5. 自行車 

6. 馬術 

7. 擊劍 

8. 體操 

9. 帆船 

10. 射擊 

11. 舉重 

12. 摔角 

13. 拳擊 

14. 獨木舟 

15. 柔道 

16. 跆拳道 

17. 賽艇 

楊鎮榮 2005 1.健康運動—為了促進自我身體健康的運動:如跑步、健

身、腳踏車、仰臥起坐、伏地挺身、伸展體操等。 

2.競技運動—要與他人競技，例如:摔角、柔道、射擊、體

操、擊劍…等。 

3.有氧運動—像韻律舞、舉重、跑步、腳踏車、有氧階梯等

都屬於這類型的運動。 

4. 球類運動—如籃球、排球、手球、足球、橄欖球、棒球。

5.田徑運動—如跑步、跳遠、跳高、跨欄或丟鉛球..等。 

6.休閒運動—增進生活情趣的運動，例如飛鏢、呼拉圈、跳

舞、飛盤、槌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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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演運動—為娛樂他人或自己所做的運動，像舞蹈、功夫

或表演特技....等、 

8.其他—爬、走、跳、跑、投、舞、攀登、投擲、舉、推、

拉均屬於人類自發性的生活中經驗累積的運動。 

運動場地設施規範參

考手冊 

2008 室內運動設施：羽球、排球、籃球、游泳池、滑輪溜冰 

室外運動設施：田徑、射箭、網球、自由車、棒球、壘球、

足球、曲棍球、槌球、飛行傘與滑翔翼 

何台棟 1996 學校體育設施：包括設置在學校的田徑場、籃球場 

社會體育設施：指非設置在學校裡的運動設施， 如運動公

園裡的設施、 活動中心裡的設施等。 

葉公鼎   1999 

周靈山  2000 

官文炎 2003 

劉田修、周宇輝 2012 觀賞型運動設施： 

指以辦理職業、國內或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為其設置之

主要功能與定位，故其設施之空間量體規模較大、設

施之規格等級要求較高，除了須依據預定辦理賽會之

最小觀眾席總數要求來設置觀眾看台外，在主競賽場

與暖身場之尺寸規格與照度要求、器材設備之等級與

規格，及附屬空間之種類及大小等，皆須依據國際單

項運動總會、國際綜合性運動組織或國內單項運動協

會賽會場館規格之規定，辦理設施之設計與興建。 

參與型運動設施： 
以養成規律運動人口、提升民眾運動風氣為其設置之

主要目的，故此種設施之要求較為簡單，除了運動行

為發生之場所本身外，其附屬空間之要求較為簡單，

僅需含括基本之盥洗、維護機具空間或行政管理空間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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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障礙運動對象及輔具 

(一)、無障礙運動對象 

1.身心障礙者 

根據國家標準「身心障礙輔者輔具-分類與術語(CNS15390)」對於身

心障礙者之定義為「有單項或多項的損傷、活動限制、參與侷限或結合

上述情形之人」 (28)；另依我國原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有 16 類身心

障礙類別，後於 2012 年修正通過身心障礙權益保護法及依據 WHO 頒布國

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系統(ICF)將身心障礙者分為八大類，因八大

分類說明繁複，另依據衛福部社家署身心障礙福利組 (29)所公布之身心

障礙新舊制對照表，定義無障礙運動使用對象: 

表 2.2- 7 新舊制身心障礙對照表 

新制 代碼 舊制類別 

第一類 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

能 

06 智能障礙者 

09 植物人 

10 失智症者 

11 自閉症者 

12 慢性精神病患者 

1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第二類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

及疼痛 

01 視覺障礙者 

02 聽覺機能障礙者 

03 平衡機能障礙者 

第三類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0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第四類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

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心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造血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呼吸器官 

第五類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泌系統

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吞嚥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胃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腸道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肝臟 

第六類 泌尿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腎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膀胱 

第七類 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05 肢體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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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 代碼 舊制類別 

第八類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8 顏面損傷者 

備註： 

依身心障礙者狀況對應第一至八類 

13 多重障礙者 

15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見

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16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

障礙者(染色體異常、先天代謝異

常、先天缺陷) 

以上身心障礙類別皆有可能使用輪椅輔具，本研究針對尚有運動機

能之身心障礙者為對象分別為，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肢體障礙者

或多重障礙者，因新制身心障礙定義以類別區分且說明多為醫學鑑定說

明為主，不適用本研究相關使用對象定義說明，將依新舊制對照表後依

舊制身心障礙說明為主，以下為相關說明(身心障礙新制說明請詳附

錄)。 

(1)視覺障礙者 (30)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神經、視覺徑路、

大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療仍對外界

事物無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辨識而言。身心障礙之核定標準，視力以

矯正視力為準，經治療而無法恢復者。 

(2)聽覺障礙者 (30) 

由於先天或後天之原因，導致聽覺器官構造、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

之障礙，經治療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甚難做聽覺之辨識或（聽覺）由於

各種原因導致聽覺機能永久性缺損而言。 

(3)肢體障礙者(上、下肢) (30) 

係指由於發育遲緩，中樞或周圍神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

天或後天性骨骼肌肉系統之缺損或疾病而形成肢體障礙致無法或難以修

復者。 

(4)肢體障礙者(軀幹) (30) 

脊柱（僅適用於血清陰性脊椎關節病變，包括僵直性脊椎炎、乾癬

性關節炎、反應性關節炎、發炎性大腸疾病之關節炎等，或侵及頸椎之

類風濕性關節炎，但無神經學障礙者；或經腰、薦椎融合手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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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高齡者、高齡者、幼齡者及照護者 

(1)中高齡者、高齡者 

 中高齡者依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四款「中高齡者」係指年滿四

十五歲至六十五歲之國民。 

 依老人福利法、聯合國高齡者定義為 65 歲以上之老人或失能老

人。 

(2)幼齡者及照護者 

 幼齡者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定義: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 

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對於兒童定義: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照護者 

 家庭照顧者 

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主要照顧身心障礙者之配

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個人照護者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之定義個人看護者：指以個人身分受僱，於

失能者家庭從事看護工作者。 

3.身心障礙運動員 

依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員體位分級準則之

運動員資格定位。 

 運動員資格 

運動員須具備某項導致永久性、可證實「活動力限制」的身體

障礙，才符合參賽資格。該項身體障礙須使該運動員與正常運動員

公平競爭的能力受到限制。 

 運動員分級資格 

運動員須具有國際帕拉林匹克委員會各相關身心障礙運動分

級規則中所列 的『符合參賽資格的障礙類別』及『最低失能標準』，

才能獲得『運動級別』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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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輔具相關研究 

身心障礙者可藉由體育活動來發洩其情感和自我認可的實踐，並

透過運動的過程可以達到強健身心、與人的交流、人格完整的發展等

益處，但目前國內的體育環境對於身心障礙者在使用活動上與許多阻

礙與限制，導致許多身心障礙幾乎只從事較靜態的休閒活動，例:看電

視、聽音樂、聊天等，對於動態休閒活動參與率較低的情況下，長期

運動量不足可能有較高機率導致身體機能退化現象，因此提供良好、

安全的無障礙環境，以及選擇(提供)適當的運動輔具在對於身心障礙

者從事動態休閒活動時為主要考量因素。 

根據國家標準「身心障礙輔者輔具-分類與術語(CNS15390)」內將

運動用輔具分類為休閒輔具之運動與競賽用輔具，其術語定義為「再

有或沒有競賽的情況下，身體活動及/或競賽時所用的裝置。」 (28) 

1.運動用輔具之形式 

本研究這次主要針對下肢障礙及視覺障礙的相關輔具及運動輔具

整理，根據梁蕙雯(1995) (31)其不同種類與形式如下: 

(1)輪椅類: 

A. 運動輪椅： 

I. 運動輪椅的特色是有牢固的支架又輕巧、靠背與扶手低，使患者

上半身活動受限制減低到最少，針對不同的運動項目也發展出馬

拉松用輪椅、競速輪椅、網球用輪椅和籃球用輪椅…等，而這些

運動輪椅共同的目的為—主要為避免患者第二次傷害，亦可達成

患者運動強身的真正目的(身心障礙者輔具工程研究中心，

2008)。 

II. 運動輪椅的材質為金屬或合金如不銹鋼、鋁、鉻

鋼（chromemoly）及鈦，堅固又輕的材質製成總重量介於 9 至 11

公斤的運動輪椅，大輪的直徑最寬不得大於 68 公分。 

III. 競速輪椅的大輪重量輕，其和骨架之結合從正面

看有一點點外八字型，其目的是擴大與地面接觸的面積以增進穩

定性，而推進邊輪的好處是省力及推進時使用較多的肩部肌肉而

不易受傷，小輪子直徑比一般標準輪椅小，而且要設計在高速前

進時不會左右幌動。 

IV. 籃球或網球輪椅其推進邊輪為標準的 60 公分，小

輪子要小其操作才會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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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殊輪椅: 

I. 手搖式輪椅，適合手部功能健全的患者，也屬於運動輪椅的一種。

(圖 2.2- 7、圖 2.2- 8) 

 

圖 2.2- 1 一般輪椅 

 

圖 2.2- 2 網球輪椅 

(資料來源:廣東凱洋醫療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圖 2.2- 3 籃球輪椅 

(資料來源:廣東凱洋醫療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圖 2.2- 4 乒乓球輪椅 

(資料來源:Karma 康楊、廣東凱洋醫療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 

 

 

圖 2.2- 5 橄欖球輪椅 

 

圖 2.2- 6 競速輪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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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Karma 康楊、廣東凱洋醫療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廣東凱洋醫療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圖 2.2- 7 手搖式輪椅自行車 

(圖片來源:廣東凱洋醫療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圖 2.2- 8 手搖式輪椅自行車 

(圖片來源:本研究拍攝) 

由前項無障礙使用者及其運動輔具整理可以看出，其運動輔具中影

響無障礙運動公園在空間以及尺寸上的項目，以下肢不便者及其運動輔

具:不同種類運動輪椅為主。運動輪椅因其使用者的肢體狀況及個人其他

因素，部分使用者會量身訂做，而本研究主要針對一般市售的運動輪椅

進行整理，以利後續規範參考使用，如下表: 

表 2.2- 8 運動輔具尺寸表(本研究整理) 

輪椅類型 座寬(cm) 座深(cm) 總寬(cm) 總長(cm) 座高(cm) 

標準輪椅 40~55 40~45 60~80 85~110 45~50 

電動輪椅 45~50 40~45 55~65 85~100 50~55 

運動輪椅 

競速輪椅 28~36 25~38 67~88 160~185 43~53 

網球輪椅 30~50 25~45 85~88 85~98 43~50 

籃球輪椅 36~38 36 83~88 85~98 53~56 

羽毛球輪椅 36 36 83 85 56 

橄欖球輪椅 43 39 43 97 51 

乒乓球輪椅 36 36 58 87 56 

特殊輪椅 手搖式輪椅 40 35 70 225 20 

. (2)其它運動用輔具: 

A. 視障保齡球導向稈(guide rails) 

導向桿（guide rails）為視障保齡球運動中盲人專用之輔具，具有

定向定位之功能，這是一種非常特殊又重要的輔助教具 (32)。 

 

 

 

表 2.2- 9 視障保齡球導向稈說明表(視覺障礙者保齡球適應性教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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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9 底座 

 位置：置於前、後兩端之底部各

有一座。 

 形狀：採方形或橢圓形，可放一

個或兩個球大小。 

 功能：穩固重心，保持導向桿的

固定性，可就地取材用保齡球壓放。

 

 

 

 

 

 

圖 2.2- 10 支柱架 

 位置：連接於底座和橫扶桿之

間，前後各有一支。 

 形狀：直立組合式直管。 

 功能：可支撐橫扶桿，又能調整

高低和左、右方向的作用，適應不同

身高和左、右手投球者使用。 

 

 

 

 

 

 

圖 2.2- 11 橫扶桿 

 位置：連接於前後兩隻支柱架之

間。 

 形狀：橫向組合式直管。 

 功能：可引導投擲方向，具有定

向定位行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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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相關法令規範及案例探討 

壹、國際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的起源及無障礙相關政策概述 

最早身心障礙運動於 1940 年代由英國發起，即使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

人的重視，但到了1980年前後，世界各國開始注意身心障礙者之體育運動，

因此在1978年聯合國教育科學社會文化組織(UNESCO)的國際體育運動憲章

( Internat ional Charter of Physical Educat ion and Sport )第一條

第二款所示：體育是所有人的權益，尤其對殘障者而言，體育更是促進其

健全人格的教育方式(UNESCO， 1978)。1989 年國際殘障奥委會成立，殘

障運動會亦即緊跟著舉行，第一次將殘障運動正式變成奧運會形式，當時

共有 23 國 400 多名選手參賽，自此之後，每次在奧運後便舉行帕運。1983

年至 1992 年被聯合國定为“身心障礙者十年＂。1993 年通過「身心障礙

者機會平等標準規則」提出身心障礙者具有體育參與權，使身心障礙人士

參與體育的權利獲得保障及相關運動產業獲得發展，後續身心障礙人士參

與體育意識及運動活動頻繁增加。2007 年「身心障礙權利國際公約」於第

二條定義內提到“「通用設計」和「包容性設計」是指盡可能讓所有人可

以使用，無需作出調整或特別設計的產品、環境、方案和服務設計、不排

除在某些身心障礙者需要輔助之處提供輔助用具＂，其目的為達到無障礙

及平等生活之權利，第三十條也提到對身心障礙人士體育權利，應當鼓勵

身心障礙人士擁有旅遊、娛樂休閒、體育活動組織及服務設施平等的機會，

並提供無障礙使用體育室內外相關場所希望有效的保障身心障礙人士的體

育活動相關權益 (33)。 

聯合國及帕拉林匹克運動會對於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的注重及推廣，也

強化了世界各國對身心障礙者相關議題的重視程度日益增加，殘奧會之舉

辦城市在申辦成功後，皆會大舉進行都市的規劃與建設，無障礙運動空間

的增加能提升身心障礙者的生活便利性以及鼓勵身心障礙人士多走出戶外，

享受與一般人相同之體育運動權利  (34)。以下將分別說明各國對於身心

障礙無障礙環境及無障礙運動設施相關政策及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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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無障礙環境及無障礙運動設施法令 

一、英國 

英國殘障運動的發展自 18~19 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醫生開

始倡導運動對於身心障礙人士的復健及教育是相當重要的方式，接著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造成傷患持續的增加，為了降低因戰爭受傷的殘疾

程度，因此利用運動及復健等治療方法輔助受傷的行動不便者。1944 年

葛特曼博士（Dr. Ludwig Guttmann）向英國政府建議將運動作為行動不

便者的主要方法，並與英國政府在史托克曼德佛醫院成立脊髓損傷中心。

另外，同年葛特曼博士開始將「運動競賽」作為脊髓損傷的例行治療之

一，成立了「輪椅馬球隊」，後來在葛特曼博士努力爭取之下，在 1948

年開始對殘障運動極力爭趨相關運動的機會與福利，於是在倫敦舉辦第

一屆史托克曼德佛運動會，1952 年國際史托克曼德佛運動聯誼會（ISMGF）

在英國成立，每年舉辦一次運動比賽，其目的在增進世界各國殘障團體

與組織參與殘障體育與運動比賽，讓殘障朋友有國際交流的機會 (35)。 

為了保障身心障礙者相關權利，大致分為五個階段：無障礙設計起

步與設施建設、無障礙設計全面發展、無障礙交流和就業、包容性設計

階段、無障礙運動設施推廣，詳表 2.3-1。對於無障礙環境相當重要的分

水嶺為 1995 年的残疾人歧视法令(DDA)，當時頒布的這項法令仍不是相

當完善，但他保障了身心障礙者的基本權利，並影響著後續相關無障礙

設計法規，使英國無障礙法規逐漸完善。 

雖然英國是身心障礙運動發展的先驅，但對於無障礙運動設施相關

規範也是近幾年才開始由英國體育署發行設計手冊，替無障礙運動環境

進入新的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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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 英國無障礙設計階段說明： 

階段 年代 事件 內容 

無障礙設計

起步與設施

建設 

1967 

 

英國標準協會(BSI)出

版了《方便身心障礙者

使用的建築》 

提出“為身心障礙者設計＂的理念,

吸收當時歐美的標準,實證性地整理

出設計導則 

1970 

 

《慢性病人和身心障礙

者法案》 

經營性公共建築應提供室內外身心

障礙者通道及停車和衛生設施:大學

等各類教育建築中應有身心障礙者

通道和設施 

1976 《慢性病人和身心障礙

者法案》修訂 

無障礙通道要求擴大到工作場所 

1978 《英國身心障礙者房屋

設計標準行业法规》 

住宅無障礙設計 

1979 CP96 soisy (BS5810) 行業標准上升為國家標準 

1987 《建築規則:A 部分:身

心障礙者通道》 

要求在辦公室、商店、工廠的主要樓

層、教學樓及公共經營場所提供身心

障礙者通道和設施 

無障礙設計

全面發展 

1991 

 

《建築規則》A部分修訂 首次加入感官殘疾者:建築改建要包

括身心障礙者通道 

無障礙交流

和就業 

1994 

 

政府提出《禁止歧視身

心障礙者法案》白皮書

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就業、購物、使用

設施和享受服務時不受歧視的權利:

要求提供服務者修改其政策、程序和

行並規範,以便消除給身心障礙者帶

來的人身和交流障礙 

1995 通過《禁止歧視身心障

礙者法案》 

明確了新建築的無障礙環境要求,提

出了允許公眾參與單項工程的無障

礙設計標準討論 

包容性設計

階段 

2005 

 

頒布了《英國通用設計

管理標準》 

為公眾介紹包容設計方法 

 

2009 

 

《建築物及其通道無障

礙設計守則》 

強調包容性設計理念,增加無障礙設

計原則 

無障礙運動

推廣 

2010 身心障礙者平等計劃

（DES）和行動計劃 

維護身心障礙者體育權益並促進身

心障礙者平等。 

2012 無障礙運動設計手冊英

文貼上去 

關懷身心障礙運動及相關室內外體

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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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 英國-與本研究相關計畫及法令 

與本研究相關 內容 

無障礙運動設計手

冊 (England, 

2010) 

（詳附錄） 

一、戶外空間： 

(一)通路坡度不得大於 1:50，保持排水流暢的洩水坡度。 

(二)通路寬度不得小於 1.8m 

(三)從停車場至運動場所的通路路徑過程中，應保持通暢並讓輪

椅使用者也能輕鬆地一起推動使用者自備的運動輪椅至運動場

所。 

(四)街道傢俱如路燈、垃圾桶等置放位置應避免影響行動不便者

之通路路徑。 

(五)樹下空間應保持有 2.1 米的淨空高度。 

(六)若戶外通路必須縮小路徑，通路路徑之小徑最小寬度為

1.2m，最長不得超過 6m。 

(七)出入口設計須以開放式喇叭口，以方便輪椅使用者進出入。 

(八)通路路徑必須保持平順，如遇地形必須以和緩的坡度逐步上

升或以階段式斜坡道每上升 50 公分必須設置平台，其坡度可介於

1:60~1:20，且不得大於 1:20。 

(九)鋪面必須平整、防滑並且穩固的。 

(十)通路路徑每 50 米必須設置一處休憩點。 

(十一)通路路徑必須提供一個大約 2米長、1.8 米寬的雙向過到的

區域。若是在體育中心或是網球中心，則必須增加到 2.5 米，使

運動輪椅可以雙向通過。 

(十二)在出入口如有等車或是人行穿越道之等候點，需用不同鋪

面且不同觸覺的方式，讓行動不便者了解為等候區。 

(十三)休憩座椅的兩側需保留至少 1米的寬度。 

(十四)戶外空間的材料必須審慎選用，能夠提供不同的色彩辨識

或不同觸覺的感受，有助於行動不便者在通路的過程中起到引導

的作用。 

(十五)夜間照明必須照明良好，主要通路照明應維持在 50 LUX，

如遇台階或坡道應維持在 100 LUX 的亮度 

(十六)所有坡道應提供扶手，坡道寬度不得小於 1.3 米。若為運

動輪椅必須通過其寬度至少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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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 

美國有關於無障礙設計標準的是 1961 年所頒布的 「便於肢體身心

障礙者進入和使用的建築設施美國標準」，是世界上第一部為了改善身心

障礙人士居住及工作環境的法令，逐步開始注重身心障礙人士的生活環

境與身份平等相關法律。1973 年發布的「康復法」提到身心障礙者具有

接受及參與各項體育活動之權利，以及陸續發展相關無障礙建築設計標

準。無障礙環境最重要的里程碑為 1990 年通過《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

(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 ADA)。後續美國政府也提出

許多關於身心障礙的體育教育政策，如 2004 年的「身心障礙教育法」希

望身心障礙者享有平等的體育教育權利，但並沒有針對戶外運動空間做

實質的規定，但在 2010 年《身心障礙者法案無障礙綱要》修訂《身心障

礙者法案無障礙設計標准》中開始規定有關公眾場所的無障礙設計規範，

但內容內並沒有明確規定常見的體育設施，如籃球場、網球場等，以下

美國無障礙設計各階段概述說明，詳表 2.3-3。 

表 2.3- 3 美國無障礙設計發展各階段說明 

階段 年代 事件 内容 

無障礙設

計的起步

時期 

1961 便於肢體身心障礙者

進入和使用的建築設

施美國標準 

世界上第一部無障礙設計標準,重點改

善建築與工作環境 

1968 國會通過《建築障礙

法》 

政府興建或補助的建築必須滿足無障礙

設計要求 

無障礙設

計的發展

期 

1973 康復法 較全面保障身心障礙者生活、就業平等

權利 

 "住宅占城市發展部

"(HUD)發布"建築最

低標準 

老年住宅需設計 10%無障礙住戶:政府

補助興建的住宅須有一定比例的残疾人

住户 

1974 修訂《康復法》 明確定義老年人相當於身心障礙者,並

增加智力殘疾類型 

1982 《無障礙設計最低需

求指南》(MGRAD) 

《建築障礙法》配套設計規範 

1988 修訂《公平住宅補充

法案》 

民間住宅也必須考慮無障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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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

起始階段 

1990 通過《美國身心障礙

者法案》(ADA) 

其中障礙人士在"所有領域均享有平等

權利"的理念,標誌著美國開始進入通用

設計時代 

1991 頒布《身心障礙者法

案無障礙綱要》

(ADAAG) ,《美國身心

障礙者法案》的配套

設計法規 

所有公共建築都必須符合無障礙標准,

包括視覺與聽覺障礙通訊系統,還詳細

規定了身心障礙者停車位、無障礙席

位、低位櫃台、無障礙病房、無障礙客

房等各種配備標准 

通用設計

全面發展

期 

1998 紐約召開了第一次

“通用設計＂國際會

議 

標誌著無障礙設計在美國進入通用設計

全面發展時期 

2010 《身心障礙者法案無

障礙綱要》修訂《身

心障礙者法案無障礙

設計標准》 

增加了洗衣房、桑拿房、拘留所、審判

庭、住宅單元、游艇和釣魚碼頭、健身

中心、高爾夫球、泳池、射擊場等眾多

公共建築的無障礙設計要求 

2007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無

障礙運動設施 

Health/Fitness 

Facilit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有關身心障礙運動設施無障礙規範。 

(贾巍杨, 2014)＆（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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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4 美國-與本研究相關計畫及法令 

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運動

醫學會運

動區無障

礙設施參

考規範  

(Medicin

e, 2007) 

入口和外場區-A：  

（一）每個場所必須提供自由方便的出入口給行人和輪椅使用者。這個規定適用於所有的通道（每個通道可能包含了內部走道和週邊人行道）；

坡道、人行坡道、休息室、走廊、 電梯、活動區及洗手間。  

（二）在每個場所的地域範圍至少要提供一個無障礙通道入口和連接停車場或公共交通運輸平臺。  

（三）如果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的無障礙入口位於主要的通行道路外，入口必須是自動門（建議使用安裝上下兩個獨立按鈕面板的自動門）。  

（四）在每個無障礙入口必須設計一扇符合 ADA-AGBF（美國身心障礙者協會）規定的門。除此之外，每一個無障礙空間都需要一扇符合規定

的門。  

二、入口和外場區-B：  

（一）每扇門的寬度不得小於 228.6mm。  

（二）在所有無障礙門上都必須提供金屬門把。  

（三）所有門上的金屬門把都必須安裝在距離門的中心線 0.91m （最大距離）的位置。  

（四）所有的無障礙大門上必須張貼輪椅可進出的標示。  

（五）門弓器應調到 5lb(磅)~8lb(磅)的壓力。  

三、入口和外場區-C：  

（一）防火門承受的壓力不能超過 15lb(磅)。  

（二）必須提供清楚的標示指明停車場和建築物入口的位置和路徑。這項要求包含了在每個場所的主要入口處懸掛標示，為所有身心障礙者提

供入口方向指引。 

（三）如果有提供乘客下車區，那麼這個區域必須要有一條通道 與車輛行駛區平行或相鄰，這個通道要求長 6.10m，寬 152.4mm。 

美國《身

心障礙者

法案無障

礙綱要

(ADAAG) 

(Access, 

2010) 

必須確保從一個區域到運動場所的路徑是通暢性，運動活動場所之定義，例如：籃球場，棒球場，跑道，保齡球館，溜冰場，和周圍機械環境

設施。而運動活動空有非常多種，以下提供了例子參考。 

以足球場為例，一個安全的運動球場邊界須提供良好的繞場空間。而這個空間是從球場比賽邊界至球場邊界之間，這提供了良好的暫時運動空

間及繞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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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身

心障礙者

法案無障

礙綱要

( Americ

ans with 

Disabili

ties Act 

Accessib

ility 

Guidelin

es，簡稱 

 ADAAG) 

戶外遊樂

設施- 

Chapter 

10: 

Recreati

on 

Faciliti

es 

(Access, 

2010) 

二、 娛樂划船設施 

休閒船艇設施應符合 1003 的要求。  

(一) 身心障礙者專用路線。除非另有修改，服務身心障礙者休閒船艇設施 的專用線路(包括舷梯和浮動碼頭)應當符合第 4 章的規定。 

(二) 船席碼頭。身心障礙者專用路供應的船席碼頭應被允許適用 1003.2.1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三) 在船隻下水坡道的登船碼頭。在船隻下水坡道之登船碼頭的 無障礙路線應適用於 1003.2.2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四)間隙：船席碼頭及小船下水坡道上登船碼頭的間隙應符合 1003.3 的規定。 

1. 船席碼頭間隙：船席碼頭應提供 60 英寸（1525 毫米）寬的 最小淨碼頭空間、且至少應與船席碼頭長度一致。每 10 英尺 （3050 毫米）

最大線性船席碼頭碼頭邊應至少包含一個最小 60 英寸（1525 毫米）寬的連續淨開口。 

2. 登船碼頭間隙：小船下水坡道的碼頭應提供最少 60 英寸 （1525 毫米）寬的淨碼頭空間，並應延伸至登船碼頭的全長。 每 10 英尺（3050 

毫米）最大線性小船滑坡碼頭邊應至少包 含一個最小 60 英寸（1525 毫米）寬的連續淨開口。 

三、 健身器材和設備 

(一)淨地面空間：健身器材和設備應具有符合 305 所要求的空曠 地面空間，以利於坐輪椅者的移動或使用。健身器材和設備所需淨地板或地

面空間應允許重疊。 

四、 釣魚碼頭和平台  

(一) 無障礙路線：釣魚碼頭和平台的無障礙路線(包括舷梯和浮動碼頭)應符合第 4 章的規定 55。  

(二) 欄杆：凡設有欄杆者，其防護裝置或扶手應符合 1005.2 的規定。 

1. 高度：至少欄杆、防護裝置或扶手最大高度的 25％應高於地面或甲板表面達 34 英寸（865 毫米）以上 56。  

(1) 分散：須遵守 1005.2.1 之規定的欄杆、防護裝置或扶手，應分散設置於釣魚碼頭或平台 57。  

(三) 邊緣保護：設有遵守 1005.2 要求的欄杆，防護裝置或扶手者，需提供遵守 1005.3.1 和 1005.3.2 所規定的邊緣保護。 

1. 路缘石或柵欄。路缘石或柵欄至少需 2 英寸（51mm）高於釣 漁碼頭或平台的表面上。 

2. 日延長的地面或甲板表面。地面或甲板表面至少應超出柵欄內表面 12 英寸（305 毫米）以上、並應提供至少 30 英寸（760 毫米）寬及

最小 9 英寸（230 mm）高過欄杆地面或甲板表面 的腳趾間隙。 

(四) 淨地板或地面空間：凡符合 1005.2.1 規定之具有欄杆、防護裝置或扶手的每個位置， 其淨地板或地面空間須遵守 305 的要求。而未

具欄杆、防護裝置或扶手的釣魚碼頭或 平台，至少應提供一個符合 305 規定的淨地板或地面空 間。 

(五) 轉彎空間：釣魚碼頭或平台至少需設置一個符合 304.3 要求的轉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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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身

心障礙者

法案無障

礙綱要

( Americ

ans with 

Disabili

ties Act 

Accessib

ility 

Guidelin

es，簡稱 

 ADAAG) 

戶外遊樂

設施- 

Chapter 

10: 

Recreati

on 

Faciliti

es 

(Access, 

2010) 

五、 高爾夫球場設施 高爾夫球場設施應符合 1006 的規定。  

(一)無障礙路線：發球區、發球練習區、果嶺區、果嶺練習區、 發球台練習場、球場氣候庇護處、高爾夫球車租賃區、寄物區和球場洗手間

的無障礙路線應符合第 4 章的規定，並至少應為 48 英寸（1220 毫米）寬。如設有扶手之無障礙路線的寬度至少應為 60 英寸（1525 毫米）。 

(二)高爾夫球車通道。高爾夫球車通道應符合 1006.3 的規定。  

1. 淨寬：高爾夫球車通道淨寬最少應為 48 英寸（1220 毫米）小。  

2. 柵欄：凡可能阻礙高爾夫球車進入球道的路缘石或其他柵欄， 必須在不超過 75 碼（69 米）的最小距離中提供 60 英寸（1525 毫米）寬

的開口。  

(三)氣候蔽護處：氣候蔽護處內部應提供至少 60 英寸（1525 毫 米）x 96 英寸（2440 毫米）的淨地板或地面空間。 

六、 迷你高爾夫球場 迷你高爾夫設施應符合 1007 的規定。 

(一) 無障礙路線。通往迷你高爾夫球場球洞的無障礙路線應 符合第 4 章的規定。位於迷你高爾夫球洞表面的無障礙路線應被允許適用於 

1007.2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二) 迷你高爾夫球場球洞。迷你高爾夫場球洞應符合 1007.3 的要求。  

1. 開球：在開球區應提供斜坡陡峭度低於 1:48 及最小 48 英寸 （1220 mm）X 最小 60 英寸（1525 毫米）的淨地板或地面空間。  

2. 高爾夫球桿揮桿範圍區域：球孔周遭範圍最小應為 36 英寸 （915 毫米）寬和小 48 英寸（1220 毫米）長、且斜坡率不超 逾 1：20 之

淨地板或地面空間 36 英寸（915 毫米）內。該淨 地板或地面空間須能由無障礙路線抵達。 

七、 遊樂區 遊樂區應遵守 1008 的要求。  

(一) 無障礙路線：遊樂區所提供的無障礙路線應符合第 4 章和 1008.2 的規定，並應允許適用於 1008.2.3 的該標準所提例 外。遊樂區地

面的無障礙路線的垂直間隙至少應為 80 英寸高 （2030 mm）。  

(二)地面及高架遊樂部件：地面及高架遊樂部件的無障礙路線應 允許適用於 1008.2.1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三)含軟材料的遊戲結構。含軟材料遊戲結構的無障礙路線應適 用於 1008.2.2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四)水上遊樂部件。水上遊樂部件的無障礙路線應被允許適用於 1008.2.3 的該標準所提例外。  

(五)淨寬。連接遊樂部件的無障礙路線應提供符合 1008.2.4 規定 的淨寬度。  

1. 地面水平：在地面水平上，無障礙路線的最小淨寬度應為 60 英寸（1525 毫米）。  

2. 高架：連接高架遊樂部件的無障礙路線淨寬度最小應為 36 英寸（915 毫米）。  

3. 斜坡：在遊樂區內，連接地面遊樂部件和高架遊樂部件的坡 道應符合 1008.2.5 的規定。  

(1) 地面：連接地面遊樂部件的斜坡不得大於 1:16 的坡度。 (2) 高架：任何連接高架遊樂部件之坡道的最大上升值為 12 英寸 （30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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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身

心障礙者

法案無障

礙綱要

( Americ

ans with 

Disabili

ties Act 

Accessib

ility 

Guidelin

es，簡稱 

 ADAAG) 

戶外遊樂

設施- 

Chapter 

10: 

Recreati

on 

Faciliti

es 

(Access, 

2010) 

(3) 扶手：凡提供遊樂部件所需坡道的扶手應符合 505 的要求， 除非 1008.2.5.3 另有修訂。圓形橫截面的扶手抓握面外徑 應屆於 0.95 英

寸（24 毫米）和 1.55 英寸（39 毫米）之間。 非圓形抓握面的扶手應提供一個等效的抓握面。露出斜坡面 的扶手抓握面頂部應介於 20 英

寸（510 毫米）到 28 英寸（710 毫米）之間。  

(六)地面表面：在無障礙路線上的地面表面之淨地板、地面空間 或轉彎空間應符合 1008.2.6 的要求。  

1. 輔助功能：地面表面應符合 ASTM F 1951 的規定（引用作為 參考，請參見第 1 章“參考標準＂）。地面表面應定期進行檢 查並經常保養，

以確保持續符合 ASTM F 1951 的規定。  

2. 使用區域：位於使用區域之地面表面應符合 ASTM F 1292 （1999 年版和 2004 年版）的規定（引入作為參考，請參見 第 1 章的“參考

標準＂）。  

(七)轉移系統：凡提供連接到高架遊樂部件的轉移系統應符合 1008.3 的規定。  

1. 轉移平台：在需要轉移輪椅或其他行動輔助器之處提供符合 1008.3.1 要求的轉移平台。  

(1) 面積：轉移平台應的水平表面最小應為 14 英寸（355 毫米） 深和 24 英寸（610 毫米）寬。 

(2) 高度：轉移平台上的高度應介於 11 英寸（280 毫米）和 18 英寸（455 毫米）之間 (測自地面或地板表面的頂部)。  

(3) 轉移空間：符合 305.2 和 305.3 規定的轉移空間應在靠近轉 移平台邊被提供。48 英寸（1220 毫米）長之最小尺寸的轉移 空間應集中

於並平行於轉移平台最小 24 英寸（610 毫米）邊 長旁。轉移空間的轉移平台側應保持通暢。  

(4) 轉移支持：至少應對轉移提供一個支持方法。  

2. 轉移摺梯：當移動的目的是從轉移平台移動至無障礙路線上 的高架遊戲部件時，則應提供符合 1008.3.2 所要求的轉移摺 梯。  

(1) 大小：轉移摺梯的水平表面最少應為 14 英寸（355 毫米） 深及 24 英寸（610 毫米）寬。  

(2) 高度：每個轉移摺梯的最大高度應為 8 英寸（205 毫米）。  

(3) 轉移支持：至少應對此轉移提供一個支持方法。  

3. 遊樂部件：透過坡道連接之無障礙路線上的地面水平遊樂部 件和高架的遊樂部件應符合 1008.4 的規定。  

(1) 轉彎空間：至少一個符合 304 規定的轉彎空間應如遊樂 部件一般，被設置在相同的水平上。倘若提供有鞦韆， 則轉彎空間應緊鄰所述

的鞦韆旁。 

(2) 淨地板或地面空間：應對遊樂部件提供符合 305.2 和 305.3 規定的淨地板或地面空間。 

(3) 遊戲桌：當提供有遊戲桌時，其最小膝蓋間隙應為 24 英寸（610 毫米）高及 17 英寸（430 mm）深，30 英寸（760 毫米）寬。輪輞、

路缘石或其他障礙物的頂部最高應為 31 英寸（785 毫米）。  

(4) 入口點和座椅：當遊戲部件需要轉移到入口點或座位時，則入口點或座位應介於 11 英寸（280 mm）到 24 英寸（610 毫米）之間(測自

淨地板或地面空間) 。 (5) 轉移的支持：當遊戲部件需要轉移至入口點或座位時，則至少應對此轉移提供一種支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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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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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aciliti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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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八、 游泳池、淺水池和水療 凡設有游泳池吊索、坡道、轉換牆壁、轉移系統和入水階梯者， 應符合 1009 的規定。  

(一)游泳池吊索：游泳池吊索應符合 1009.2 的要求 73。  

1. 游泳池吊索位置：游泳池吊索應位於水位不超過 48 英寸 （1220 毫米）處。 

2. 座位位置：在升起部位，座位中心線須設在甲板以上並離池 邊最少 16 英寸（405 毫米）。座椅中心線和池邊緣之間的甲 板表面斜率陡度

應小於 1:48。  

3. 淨甲板空間：1 在與池水相對的座椅一側，應提供一個平行 於座位的淨甲板空間。該空間的寬度至少應為 36 英寸（915 毫米），並須自

座椅後邊緣後 12 英寸（305 毫米）處向前至 少延伸 48 英寸（1220 毫米）。淨甲板空間的坡度不得大於 1:48。  

4. 座位高度：吊索座位的高度須被設計成能停止在最低 16 英寸 （405 毫米）至最高 19 英寸（485 毫米）處(於負載高度位置 時測自甲板

到座椅表面頂部)。  

5. 座位寬度：座位寬度最小應為 16 英寸（405 毫米）。  

6. 腳踏板和扶手：腳踏板應被提供並應隨座位移動。如果提供扶手，則它應被定位與水相反方向的位置，且當座位處於抬 高位置時，該扶手

應是可移動式或可折疊式的 75。 7. 操作：吊索應能同時在甲板和水位進行無輔助操作。控制和操作機制在電梯使用過程中應當通暢、並應

符合 309.4 的規定。  

8. 浸沒深度：吊索的設計應使得其座位不得浸沒至靜止水位 18 英寸（455 毫米）以下。  

9. 舉起重量。單人游泳池的吊索應具有最小 300 磅（136 千克）的承重能力和至少能承受 1.5 倍額定負載的靜載荷。 

(二)斜坡入口。斜坡入口應符合 1009.3 的要求。  

1. 斜坡入口：除非 1109.3.1 至 1109.3.3.另有修改，否則斜坡 入口應符合第 4 章的規定 79。  

2. 浸沒深度：斜坡入口應延伸到靜止水位 24 英寸（610 毫米） 及 30 英寸（760 毫米）深度之間。其中，著陸處應符合 405.7 的要求，

至少應位於靜止水位 24 個英寸（610 毫米）和 30 英寸（760 毫米）之間。  

3. 扶手：在斜坡入口處至少需要設置二個符合 505 規定的扶手。 扶手之間的最大及最小淨寬度應分別為 33 英寸（840 毫米） 及 38 英寸

（965 毫米）。  

(三)轉換牆壁：轉換牆壁應符合 1009.4 的規定。  

1. 淨甲板空間：應對轉換牆壁底部提供最小 60 英寸（1525 毫 米）x 60 英寸（1525 毫米）且陡峭斜率不得大於 1:48 的淨 甲板空間。倘

若提供了一個抓桿，則淨甲板空間應位於抓桿中央。倘若提供了二個抓桿，則淨甲板空間應位於二個抓桿 空間中央。  

2. 高度：轉換牆壁的高度應介於 16 英寸（405 毫米）和 19 英 寸（485 毫米）之間 (自甲板測起)。  

3. 牆的深度和長度：轉換牆的深度需介於 12 英寸（305 毫米） 和 16 英寸（405 毫米）之間。  

4. 其長度最低應為 60 英寸（1525 毫米），並應位於淨甲板空間 的中心。 5. 表面：轉移牆壁表面應無尖銳物且應具有圓形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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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

關計畫 

內容 

美國《身

心障礙者

法案無障

礙綱要

( Americ

ans with 

Disabili

ties Act 

Accessib

ility 

Guidelin

es，簡稱 

 ADAAG) 

戶外遊樂

設施- 

Chapter 

10: 

Recreati

on 

Faciliti

es 

(Access, 

2010) 

6. 扶手桿：轉移牆至少應提供一個符合 609 規定的扶手。扶手 應垂直於池壁，並應延長至轉移壁的整個深度。所述扶手表 面的頂部離轉移

牆應介於 4 英寸（100 毫米）和 6 英寸（150 毫米）之間。凡提供一個扶手者，其兩側的最小間隙應為 24 英寸（610 毫米）。凡設置兩個

扶手者，則扶手之間的最小間 隙應為 24 英寸（610 毫米）。  

(四)轉移系統。轉移系統應符合 1009.5 的規定。  

1. 傳輸平台：傳輸平台應設置在在每個傳輸系統的前端。傳輸 平台應對此提供 19 英寸（485 毫米）最小淨深度和 24 英寸 （610 mm）最

小淨寬。  

2. 傳輸空間：轉移平台面底部應提供一個最少 60 英寸（1525 毫米）x 60 英寸（1525 毫米）、坡度不得超逾 1:48 且位於傳 輸平台 24 英

寸中心的傳輸空間。傳輸平台側邊的傳輸空間側 應保持通暢。  

3. 高度：傳輸平台的高度應符合 1009.4.2 的規定。  

4. 傳輸摺梯：除書摺梯最大高度應為 8 英寸（205 毫米）。底部梯面至少應延伸到靜止水位下方 18 英寸（454 mm）處。 

5. 表面：傳輸系統的表面應不得銳利且應當具圓形邊緣。  

6. 面積：每個傳輸摺梯的底盤淨深度必須介於 14 英寸（358 mm） 和 17 英寸（430 毫米）之間，並應具有最小 24 英寸（610 mm） 的淨

寬度。  

7. 扶手桿：每個傳輸摺梯和傳輸平台至少應設置一個扶手桿或 連續扶手桿。對設置在每個傳輸摺梯的扶手桿，其緊握表面的頂部離每個傳輸

摺梯和傳輸平台應介於 4 英寸（100 毫米） 和 6 英寸（150 毫米）之間。對所提供的連續扶手桿，其緊 握表面的頂部離每個摺梯突沿和傳

輸平台應介於 4 英寸（100 毫米）和 6 英寸（150 毫米）之間。扶手桿應符合 609 要求 並至少位於傳輸系統中的一側。位於傳輸平台的扶

手桿不得 妨礙傳輸 84。 

(五)泳池階梯。泳池階梯應符合 1009.6 規定。  

1. 泳池階梯：泳池階梯應符合 504 的要求。高度無須介於高度 4 英寸（100 毫米）和 7 英寸（180 毫米）之間。  

2. 扶手：扶手之間的寬度應介於 20 英寸（510 毫米）和 24 英 寸（610 毫米）之間。505.10.3 所要求的扶手延伸不適用於游泳池階梯。 

九、 射擊位置的射擊設施  

(一) 轉動空間：在射擊位置的射擊設施應提供最小直徑為 60 英寸 （1525 毫米）且斜坡陡峭度不高於 1:48 的圓形轉動空間。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3

三、日本身心障礙運動發展 

在 1950 年代以前，日本國內沒有任何有關於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的相

關政策或法律，在 1961 年為了即將舉辦的東京奧運，日本政府才開始逐

步重視身心障礙體育，通過了「日本體育運動振興法」促進了日本身心

障礙人士體育運動。1963 年日本厚生勞動署為了提高身心障礙者的體育

能力，開始督促各地方政府採區相關措施促進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的發展 

(36)。在日本東京第一次展開帕林匹克運動會後，發現身心障礙運動日

本隊在本次運動會中名次不甚理想，因此，在 1965 年由衛生福利部（現

今厚生勞動省）批准成立身心障礙者體育協會（日本障がい者スポーツ

協会），並且開始每年舉辦一次肢體殘障運動會 (37)。1966 年日本政府

發布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提高身心障礙者的社區服務水平，以社區為

基礎的身心障礙體育運動及休閒娛樂活動的政策發展。1970 年日本政府

頒布「智力、肢體身心障礙者基本政策法」（於 1993 年改正為身心障礙

者基本法）是首部明確將身心障礙體育娛樂活動那如其中的法律，其中

明確指出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提供相應的條例及措施，滿足身心障礙者體

育運動問話的需求，並提高身心障礙者獨立參與體育運動的能力 (36)。

1981 年至 1998 年日本長野冬季残障奧運時期，日本政府以「國際身心障

礙者年」為契機於 1981 年讓日本身心障礙體育團體與一般競技體育團體

攜手合作打造長野冬季残障奧運。這一項政策推行加快了日本身心障礙

者運動的相關運動事業發展以及後續日本厚生勞動署召開身心障礙體育

研討會推行日本身心障礙體育推進的方針和策略 (38)。1999 年日本身

心障礙者協會正式加盟進日本體育協會，主要管理身心障礙人士相關體

育運動活動及帕林匹克運動會，使身心障礙體育活動正式進入主流體育

文化。2005 年起，日本身心障礙體育協會在政府的支持之下，開始興建

大型的地域性綜合體育場所，其目的是為了能夠讓身心障礙者與正常人

一樣共同享受所有體育運動活動場所，幫助身心障礙者能夠正常與社會

銜接 (38)。 

日本政府為了能讓身心障礙人士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制定了身

心障礙者正常化政策竟可能地提供正常的環境給身心障礙者，以便完全

憑的的融入社會，因此制定了相關法律，如無障礙建設法、無障礙交通

法等。目前日本政府的最新行動計畫，希望身心障礙者也能夠無障礙的

使用體育運動設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體育正常化。 



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之研究 

 
 

54

表 2.3- 5 日本無障礙環境發展階段 

階段 年代 事件 内容 

無障礙設計的起

步時期 

1949 殘障者福祉法 開始注意身心障礙者的權利 

1961 日本體育振興法 促進了日本身心障礙人士體育運動 

1963 成立身心障礙者體育協

會 

推動身心障礙者相關運動會 

無障礙設計的發

展期 

1970 智力、肢體身心障礙者基

本政策法（後來的身心障

礙者基本法） 

全面保障身心障礙者生活、就業權利 

1974 

 

町田市福祉環境整備綱

要 

日本全國最先驅無障礙設計指引 

 

1975 

 

考慮殘障者使用之設計

資料 

提供設計時的參考圖例及規範 

1981 

 

官公廳公家營繕 單位考

慮身障者使用的設計指

針 

督促各地方自治體相關機關推動實施無障

礙環境 

 

1982 

 

考慮身心障礙者使用之

設計標準 

民間住宅也必須考慮無障礙設計 

1983  

 

公共交通機關、車站考慮

殘障者用 設施整備指針 

考慮殘障者的交 通政策加以改善 

 

全面性無障礙時

期 

1986 

 

長壽社會對策大綱 在促進高齡者之社會參加、 居家照護，朝

向建構理想建築物、住宅的方向 

地域高齡者住宅計劃 檢討社區、生活層次的高齡 者住宅問題 

1983 

 

高齡化時代的住宅設計

指針 

 

強調對應高齡化住宅設計樣式的重要性 

 

通用設計全面發

展期 

1993  

 

法修正為「殘障者基本

法」， 

 

標誌著無障礙設計進入通用化時期。 

1995 

 

身心障礙者計劃 

 

在短短數年間集二十餘年來考慮高齡者及

殘障者之建築物和都市設施設備的大成，急

速地將有 關生活空間無障礙設計之議題具

體法制化 

2000 

 

交通無障礙法案 其主要目的在促進及提昇高齡者及身心障

礙者等使用公共交通 機關的方便性及安全

性，也藉此增進公共福祉 

2011 戶外體育設施建設指南 主要關懷戶外體育設施建設方法 

（本研究整理）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5

四、國外無障礙法令分析 

經過前述英國、美國、日本相關無障礙環境及無障礙運動的回顧，

可以發現，在推動無障礙懷靜的過程當中與身心障礙運動會的發展在某

些程度上是相輔相成，如果沒有身心障礙運動的發展，也不會有如此快

速的無障礙環境相關政策或環境設計法規的產生。 

目前國外對於無障礙戶外運動設施的發展，也是近幾年才開始逐漸

推廣，即使身心障礙運動推廣了將近百餘年。目前經本研究搜集相關國

外資料的結果，較能夠作為無障礙運動公園環境設計規範參考的標準為

英國體育署所發行之無障礙運動設計指引及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所出版的

Health/Fitness Facilit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建議未來相關

無障礙運動環境研究可以參考以上相關政策法令，進行國內相關法令政

策之檢討。 

參、國內無障礙環境及無障礙運動設施相關法令與計畫： 

一、台灣 

台灣於 1997 年將「無障礙環境建構」納入憲法條文，希望達到平等

的人權觀念，依據憲法各主管機關開始進行相關無障礙環境及計劃，身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建築法、老人福利法、都市計畫法等內容都提及

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便衍伸出許多無障礙設計規範，其中最重要的是

無障礙建築物設計規範第 10 章，國內相關建築及戶外公共設施幾乎都是

以這條法規，作為準則，近年來也發布了更針對戶外場所及主管活動場

所進行無障礙環境的規範，如：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

計標準、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等，後續由各

地方單位訂定自治條例執行（詳 2.3-1、表 2.3-6）。 

但在這些相關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當中，幾乎沒有針對運動公園內

相關體育設施或服務設施做相關無障礙運動設施規範，目前國內相關除

「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及「運動場地設施規

範手冊」有提及部分無障礙運動設施規範，針對戶外體育設施並無相關

說明。其他體育政策僅提出無障礙運動設施環境口號，並無實質相關設

計規範（詳表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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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體系： 

 

 

 

 

 

 

 

 

 

 

 

 

 

 

圖 2.3- 1 國內無障礙相關法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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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運動公園相關主管單位或管理機關，會因各地方政府而有

所不同，大致上是隨個地方之公園管理自治條例來另訂定管理單位或主

管單位，本研究初步整理運動公園相關權管單位之基本法規程序詳表: 

表 2.3- 6 運動公園各縣市主管機關及管理機關統整表: 

地區 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管理機關 備註 

基隆市 

 

1.基隆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基隆市立體育場

管理辦法 

3. 基隆市暖暖運動

公園管理要點 

基隆市政府 基隆市立體育場、基隆市政

府工務處 

1.得依公園性質或行

政轄區指定負責管理

單位，負責公園規劃、

建設、管理、維護。 

 

臺北市 

 

1.臺北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 臺北市河濱公園

開放特別活動管理

要點 

3. 臺北市市有垃圾

處理廠場回饋設施

使用管理辦法 

臺北市政府 市政府教育局 

 

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認為必要時得將權限

委任所屬下級機關或

委託市政府所屬其他

機關執行之。 

新北市 

 

1.新北市公園管理

辦法 

2.新北市政府所屬

運動場館使用管理

要點 

新北市農業

局 

市府教育局 本局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必要時，得將權

限委任所屬機關或委

託其他機關執行之。 

桃園市 

1.桃園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桃園縣龍潭鄉大

池暨運動公園內設

施使用管理辦法 

3.桃園縣龍潭鄉運

動場管理自治條例 

工務局 市府體育處 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得將權限委任所屬下

級機關或委託本府所

屬其他機關 

執行之。 

新竹市 

1.新竹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新竹市體育場所

使用管理自治條例 

新竹市政府 城市行銷處 1.公園內所設設施，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維護管理。 

2.公園或公園內各項

設施，得依促進民間參

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 

購法及其他相關法令

規定，委託個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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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管理機關 備註 

人、機關(構)或團體興

建、 租賃、經營管理、

使用維護及受託興建

等。 

3.公園或公園內各項

設施，主管機關得委託

個人、法人、機關(構) 

或團體認養。前項委託

認養辦法，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 

新竹縣 

 

1.新竹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 新竹縣體育場各

場地使用管理辦法 

新竹縣政府 得委託本縣鄉（鎮、市）公

所、學校、機關(構)或私人

辦理。前項委託私人辦理之

辦法由本府另訂之。 

 

苗栗縣 

 

1.苗栗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苗栗縣政府 公園所在地所屬各鄉 

（鎮、市）公所。 

公園內各項設施得委

託民間管理維護，其管

理辦法由管理機關擬

定，經各該管監督之立

法機關審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報主管機關備

查。 

臺中市 

 

1.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公園、園道、綠

地、行道樹管理自治

條例 

2.臺中市市有體育

場館管理辦法 

臺中市政府 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認為

必要時得將權限委任其他

機關執行。 

 

南投縣 

1.南投縣公園管理

維護自治條例 

 

南投縣政府

 

管理機關為公園所在地之

鄉（鎮、市）公 

所 

配合公共工程興建供

公眾休閒之場所，其主

管機關為該公共工程

主管機關，依其他法令

設置供公眾遊憩之場

所，其主管機關為該法

規明定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彰化縣 1.彰化縣公園管理 彰化縣政府 除都市計畫中註記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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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管理機關 備註 

維護自治條例 

2.彰化縣社頭鄉運

動公園體育館使用

要點 

3.彰化縣立體育場

所管理自治條例 

公園或位處風景特定區及

觀光地區內者為本府或為

本府指定之機關外，為公園

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

雲林縣 

 

1.雲林縣公園管理

維護自治條例(草

案) 

2.雲林縣立體育場

所使用管理自治條

例 

雲林縣政府 雲林縣立體育場。 體育場所得委託機

關、團體或法人代管。

嘉義市 

1.嘉義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嘉義市立體育場

管理自治條例 

3.嘉義市立體育場

所屬運動場地委託

經營管理使用辦法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立體育場 得委任下級機關執行

之。 

 

嘉義縣 

1.嘉義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 嘉義縣大林鎮體

育運動公園使用管

理自治條例 

3. 嘉義縣民雄鄉運

動公園運動場地使

用管理規則 

4. 嘉義縣布袋鎮新

塭體育運動公園使

用管理要點 

嘉義縣政府

 

為公園所在地之鄉（鎮、市）

公所。 

管理機關辦理公園之

建設、管理、養護、改

善、訂定收取使用費及

維護等事項。 

台南市 

 

1.臺南市公園綠地

管理自治條例 

2.臺南市體育處運

動場地申請使用管

理辦法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1.本市各區公所或其他機

關為管理機關，辦理公園、

綠地內設施、施工、使用之

核准及相關管理公告。但公

園、綠地內之建築物及其附

屬設施，由使用機關負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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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管理機關 備註 

理維護。公園、綠地得委由

經營管理或認養，其辦法由

本府另定之。 

2.臺南市體育處 

高雄市 

1.高雄市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高雄市體育處運

動場地使用管理規

則 

高雄市工務

局 

 

高雄市體育處 

 

1.借用、移轉使用或管

理之公園：各該借用、

使用或管理之機關。 

2.其他公園：本府工務

局養護工程處。 

屏東縣 

1.屏東縣縣立體育

場場地使用管理自

治條例 

2.屏東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屏東縣政府

教育局 

1.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

執行。 

2. 屏東縣立體育場管理所

 

花蓮縣 

1.花蓮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花蓮縣立體育場

場館使用管理規則 

花蓮縣政府 工程主辦機關或接管機關。 未依前項各款規定定

其管理機關者，以土地

管理機關為管理關。各

公園場地使用辦法及

收費基準，由管理機關

定之。經主管機關核

准，管理機關得經公告

將管理權限委任或委

託其他機關、民間團體

執行。 

宜蘭縣 

1.宜蘭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宜蘭縣立體育場

管理自治條例  

宜蘭縣政府 宜蘭縣政府教育局、宜蘭縣

立體育場 

本府認有必要，得將維

護權限委辦鄉（鎮、市）

公所執行。 

臺東縣 

1.臺東縣公園管理

自治條例 

2.臺東縣立體育場

館使用管理規則 

臺東縣政府

 

在鄉(鎮市) 為鄉(鎮、市)

公所。 

 

澎湖縣 

1.澎湖縣都市計畫

公園管理自治條例  

2.澎湖縣立體育場

所屬各場地使用管

理辦法 

澎湖縣政府 

 

依其土地管有及設施維護

實際情形，在縣為本府，在

鄉市為鄉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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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7 國內無障礙相關法規 

法規階級 無障礙環境設計相關法規 

中央法規 

憲法（第十條第七項） 

建築技術規則（167-1、167-6）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16、52-2、52-6、)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 

設計規範 

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201～207、306、ˋ404、701~902） 

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一-11）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設置管理辦法 

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十四章）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地方 

臺北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5） 

新北市公園管理辦法（5） 

臺中市公園及行道樹管理自治條例（6） 

臺中市政府辦理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10） 

臺中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十三條（13）  

臺南市公園綠地管理自治條例（4-2） 

高雄市公園管理自治條例（8） 

桃園縣公園管理自治條例第（4） 

苗栗縣公園管理自治條例（9） 

 

表 2.3- 8 與本案相關無障礙運動設施計畫 

與本案相關計畫 內容 

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

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

（101.12） 

一、室內外空間均應考量高齡、幼童及行動不便者使用之無障礙空間 設

計,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內政部營建署製頒「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公共建物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與設備設計施工手冊」

等規定辦理。略述如下: 

1.室外通路、室內走廊、出入口及門、坡道、昇降機、廁所、停車場等

應特別考量行動不便者之使用,並設置必要之安全扶手。 

2.戶外入口廣場至室內,使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行進間無障礙,包括通路

淨寬 90cm、入口淨寬 80cm、迴轉直徑 150cm,以讓設備具可及性與操作性。

3.其他連接高低地形變化之場所,亦應以斜坡處理設置。 

4.地坪、階梯、牆角避免尖銳突出物,以免礙害行動;如為必要設置之突

出物,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5.應設置供行動不便者使用之電梯及廁所(內應設置不銹鋼活動扶手);

廁所尺寸至少應達其迴轉空間達 150cm 以上、馬桶可動扶手側淨寬 75cm 

以上,且設置兩處求助鈴等。 

6.所有通路地面應平整、堅固及防滑,尤以斜坡道及廁所地坪皆應採用具

相當止滑度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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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關計畫 內容 

7.入口、階梯或高差變化處應設置斜坡道,並採用堅實不滑的鋪面材料。

二、除健身中心之外,其他各運動設施空間及其器材設備,應充分考量障

礙者參與運動之可及性,在我國運動設施無障礙法規制定前, 可參照並

引用美國殘障法案可及性準則(ADAAG)設計規範。 

三、健身中心中之空間及其器材設備(如淋浴室、儲物櫃、洗手台、體適

能設備、...等),應考量障礙者參與運動之可及性,可參照美國殘障法案

可及性準則(ADAAG)設計規範,預留 5 %之無障礙空間及無障礙器材設備,

或各種運動器材設備至少須保留一台作為身心障礙用。 

四、無障礙空間參考規範： 

為保障障礙者運動權益,考量障礙者使用運動設施、觀賞運動賽事等特殊

需求,在設施分級制度中,特別附加無障礙設施等級(S1、S2、S3、S4)做

為場館配置無障礙設施狀況之備註說明。 

設施等級 無障礙硬體設施配置標準 

S1 達到 S2 等級,並可為身心障礙和銀髮族選手,提供

足夠硬體設施服務。 

S2 達到 S3 等級,並符合美國無障礙協會(ADAAG)對於

休閒運動設施環境硬體配置之要求。 

S3 符合我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要求。 

S4 無障礙設施配置狀況,仍待改善。 

備註 運動設施無障礙設施環境檢討範圍,應涵蓋運動場

館及其周邊附屬設施之空間和動線範圍。 

資料來源:簡全亮、周宇輝(2010)。台灣運動設施分級制度分析研究─以

亞奧運競賽項目為限。台灣體育運動管理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無障礙運動設施設計基本概念應考量障礙者活動便利性與自主性,

儘量以「通用設計」進行設施規劃,在座椅、進出口與路徑之規劃要點如

下: 

1.休息座椅 

(1)座椅平面至地面高度應介於 17 英吋~19 英吋,座椅長至少 42 英

吋、寬 20 英吋~24 英吋。 

(2)無障礙長椅若無靠牆需提供靠背,靠背板長至少 42 英吋、寬 18 英

吋,座椅平面與靠背中間縫隙不得超過 2 英吋。 

2.休息座椅旁仍需留有輪椅空間。 

3.入口若地面有高度變化需設有坡度,坡度高度變化應介於 1/4 英吋至 

1/2 英吋之間,且斜面不得大於 1:2。 

4.進入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障礙者自行開啟。 

（二）陸上運動設施： 

1.籃球場 

(1)場地需向外延伸 2m 緩衝距,並淨空為輪椅通道。 

(2)觀眾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

椅使用者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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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關計畫 內容 

(3)若為固定觀眾席,其殘障空間觀看視線規範如下: 

A.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度得須超過前排

觀眾的頭部。 

B.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角度僅需超過肩

膀。 

C.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度得須超過前排

觀眾的頭部。 

D.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角度僅需超過肩

膀。 

(4)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5)籃架採用壁掛式或懸吊式,避免籃球架基座成為阻礙無障礙通道。 

1.羽球場 

(1)場地端線外需留有 2.25m,與平行有場之間需留有1.98m的緩衝空間,

並做為殘障通道空間。 

(2)羽球柱使用基座空間占用較少之產品,避免基座阻礙無障礙通道。 

(3)球館內若有多面羽球場,應將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障礙者優先使

用。 

2.桌球場 

(1)桌球場地圍欄需於球桌側邊留有開口,以利障礙者進出,開口通道寬

至少 36 英寸。 

(2)球場開口設計:進入各球桌皆不需穿越其他球桌。 

四、停車場 

（一）停車位除滿足法定停車位的規範外,更需評估當地交通特色及顧客

汽車及機車停車的需求,經客服及市場財收分析後,於平面或地下規劃合

理數量之各類停車位,並研擬親切有效之停車管理措施。 

（二）照度需求:150~200 Lux。 

（三）人、車動線分離,以不構成動線交錯及交通節點為原則。 

（四）車道出入口及停車場淨高應≧2.3m,確保停車順暢及設備管線配

置,惟裝卸車位如設置於地下室,則淨高則應≧2.7m,若設置機械式停車,

應考量機械設備高度。 

（五）停車場出入口應選擇適當地點,盡量避開主要道路及與人行動線交

錯、破壞開放空間之延續性造成基地內外交通阻礙。 

（六）汽車坡道坡度應小於 1/6,機車坡道坡度應小於 1/8,且應有適當

之安全區隔。機車坡道高度每四公尺以內應設置平台,其深度應大於三公

尺,坡道與平台連接處應平順。 

（七）停車場於適當位置應設置 CCTV 監控及安全管理維護設施,並設置

監視主機於監控中心。 

（八）無障礙相關規劃:需考量行動不便者使用之方便性及安全性,並依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48 條規定:公共停車場應保留百分之二比例做

為無障礙專用停車位,車位未滿 50 個之公共停車場,至少應保留 1 個

無障礙專用停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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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相關計畫 內容 

運動場地設施規範手冊

（2008） 

一、競技體育館： 

（一）輪椅觀眾觀賞區、殘障者車位以及進出路線均須作完善之安排。

（二）應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相當數量之停車位外，並妥善規畫其入館路

線與大型電梯供其搭乘，由電梯口即可平面移動至輪椅區直接觀賞，非

常方便。  

二-（二）、排球場地 

排球界線範圍若含無障礙區範圍應為 21m*34m。 

三-（六）壘球場地 

場地末端和側邊的邊緣：在投手區至各個邊緣間需有 18m 無障礙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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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無障礙法規分析： 

運動公園內除體育設施及相關服務設施之外，運動通路路徑之出入

口、通路、坡度都須另行檢討，本研究將以目前國內現有規範做基本架

構的進行比較分析，以期歸納出可建議改善之方法。 

以國內規範無障礙出入口寬度來說最小寬度單向均不得小於90公分，

雙向最小不得小於 120~150 公分，但都建議以不得小於 150 公分為最適

宜；出入口高度最小不得小於 200 公分；出入口坡度不得大於 1：20，如

遇地形限制坡度不得大於 1/12，並應加設扶手或公示應有輔助人員或輔

具協助使用；出入口平台最小須有 6平方公尺，各方向長度不得小於 1.5

公尺，坡度不得大於 1/50，其他相關規定為鋪面材質應堅固、防滑，溝

縫應與鋪面齊平，方便輪椅、輔具使用者行進。平臺兩端應變化材質及

有適當照明等等（詳表 2.3-8）。以國內規範無障礙通路來說，寬度不得

小於 150 公分因局部路段空間受限時，不得小於 90 公分；通路高度不得

小於 210 公分；通路坡度不得大於 1/20，但因地形限制坡度不得大於 1/12，

並應加設扶手或公示應有輔助人員或輔具協助使用，而「都市公園綠地

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無相關通路坡度規定；通路平台僅

有「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規定面積不得小於 6

平方公尺，各方向長度不得小於 1.5 公尺，坡度不得大於 1/50（詳表 2.3- 

10）。以國內規範無障礙坡道來說，均以「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為基準（詳表 2.3- 11）。 

經過以上法規發現單向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但只適用一般輪椅，

如身心障礙者須使用運動輪椅或現今逐漸流行的手搖式自行車，單向寬

度將有不足的疑慮，而另一寬度規定不得小於 150 公分，則有可能適用

運動輪椅單向進入，而雙向寬度則需另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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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9 國內無障礙設施技術規定比較—出入口 

法規 寬 高 坡度 平台 其他 備註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103.12) 

室外：130 公分範圍

內 

室內：出入口兩邊之

地面 120 公分之範

圍內應平整、堅硬、

防滑，不得有高差 

 

無相關規定。 室外：無。 

室內：坡度不得大於

1/50。 

 

無相關規定。 應儘量不設置水溝

格柵或其他開口，如

需設置，其水溝格柵

或其他開口在主要

行進之方向，開口不

得大於 1.3 公分 

1/20：1 公尺高、20

公尺長的比例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

所無障礙設施設備

設計標準( 民國 

104 年 10 月 22 

日 發布 ) 

淨寬不得小於 1.5

公尺，但因地形限制

或管制僅容單向通

行者，其淨寬不得小

於 0.9 公尺。  

淨高不得小於 2.1

公尺。  

其傾斜方向應與行

進方向一致，坡度不

得大於 1/20。但因

地形限制，坡度不得

大於 1/12，並應加

設扶手或公示應有

輔助人員或輔具協

助使用。  

面積不得小於 6平

方公尺，各方向長度

不得小於 1.5 公

尺，坡度不得大於

1/50。  

1.應穩定、堅固及防

滑。 

2.設有階梯者，其梯

級、扶手、欄杆及警

示設施，準用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樓梯規定。  

1.以直線通達為原

則，並使輪椅及輔具

使用者得雙向同時

通行 ，避免迂迴、

設置旋轉門或障礙

物  

2.禁止汽車、機車或

自行車通行或停放

者，應設置明顯告

示。 

都市公園綠地各主

要出入口無障礙設

施設置原則

103.08.29 

1.不得小於 150 公

分，並應使輪椅、輔

具使用者得雙向同

時通行為原則；如地

形限制或僅容單向

通行者，其淨寬不得

小於 90 公分。 

淨高不得小於 200

公分。 

其有臺階時，應併設

坡道，其坡度不得大

於 1/20；如因地形

限制，不得大於

1/12。 

其面積應至少 6平

方公尺，坡度不得大

於 1/50。 

鋪面材質應堅固、防

滑，溝縫應與鋪面齊

平，方便輪椅、輔具

使用者行進。平臺兩

端應變化材質及有

適當照明。 

1.行進動線應以直

線通達為原則，避免

迂迴、設置旋轉門或

障礙物。 

2.應設置公園配置

圖，標示得供輪椅、

輔具通行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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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寬 高 坡度 平台 其他 備註 

2.應連結園內通

路，其進出寬度不得

小於 150 公分。 

位置。若為禁止汽、

機車或自行車進

出，應設置明顯告

示。 

市區道路附屬工程

（路緣斜坡） 

淨寬不包括側坡之

寬度宜大於 1.2 公

尺。 

 

 坡度宜小於 

8.33%(1:12)；高低

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並參照以下規

定： 

1.高低差 20 公分以

下，1:10，10  

％ 

2.高低差 5 公分以

下，1:5，20％3.高

低差 3 公分以下，

1:2，50％ 

斜坡頂所連接之人

行道或坡頂平臺，其

橫坡度不得大於 

5%。 

 

路緣斜坡之鋪面材

質應具止滑之特性。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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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 國內無障礙設施技術規定比較—通路 

法規 寬 高 坡度 平台 邊坡防護 其他 備註 

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

(103.12) 

通路淨寬不得小

於 130 公分。

（獨棟或連棟之

建築物其 通路

淨寬不得小於 

90 公分。） 

無相關規定。 1.不得大於 

1/15。 

2.獨棟或連棟之

建築物其地面 

坡度不得大於 

1/10,超過者須

依規定設置坡

道。且二不同方

向之坡道交會處

應設置平台,該

平臺之坡度不得

大於 1/50。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1.無遮蓋戶外通

路應考慮排水,

可 往路拱兩邊

排水,洩水坡度 

1/100 - 2/100。

 

內政部主管活動

場所無障礙設施

設備設計標準

( 民國 104 年 

10 月 22 日 發

布 ) 

人行動線淨寬不

得小於 1.5 公

尺。但因地形限

制僅容單向通行

者，  

其淨寬不得小於

0.9 公尺。 

 

淨高不得小於

2.1 公尺。  

其傾斜方向應與

行進方向一致，

坡度不得大於

1/20。但因地形

限制，坡度不得

大於 1/12，並應

加設扶手或公示

應有輔助人員或

輔具協助使用。 

並於通視距離內

設置等候轉向平

臺，平臺設置應

符合前條第二款

規定-面積不得

小於 6平方公

尺，各方向長度

不得小於 1.5 公

尺，坡度不得大

於 1/50。  

 人行動線地面上

方零點六公尺至

二點一公尺範圍

內，如有零點一

公尺以上之懸空

突出物，應設置

警示及防撞設

施。  

 

1.以直線通達為

原則，並使輪椅

及輔具使用者得

雙向同時通

行 ，避免迂迴、

設置旋轉門或障

礙物  

2.禁止汽車、機

車或自行車通行

或停放者，應設

置明顯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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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寬 高 坡度 平台 邊坡防護 其他 備註 

都市公園綠地各

主要出入口無障

礙設施設置原則

103.08.29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市區道路附屬工

程 

以 2.5 公尺以

上為宜，一般情

況下不得小於 

1.5 公尺，如因

局 部路段空間

受限時，不得小

於 0.9 公尺 

 

最小淨高 2.1 

公尺。 

 

坡度宜小於 

5%，不宜大於 

8.33%(1:12) 。 

 

淨寬不足 1.5 

公尺者，應於通

路轉向處設置轉

向平臺；並於適

當地 點設置等

待平臺，平台長

寬各 1.5 公尺

以上，平臺間距

宜小於 60 公

尺。 

 

1.如無側牆且高

於相鄰地面 20 

公分以上，應設

置高度 5 公分

以上之防護緣 

2.高於相鄰地面 

75 公分時，除防

護緣外應加設安 

全護欄或護牆，

總高度不得小於 

1.1 公尺。 

 

1.表面宜維持平

順，並宜採防滑

材質。 

2.若採石材或磚

材鋪面，其接縫

處均應勾縫處

理，勾縫完成後

應與鋪面齊平。 

 

應避免設置排水

溝進水格柵或蓋

板，無法避免

時，格柵長邊應

與行進方向垂

直，開孔短邊宜

小於 1.3 公

分；蓋板宜具止

滑特性。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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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1 國內無障礙設施技術規定比較—坡度 

法規 寬 高 坡度 平台 邊坡防護 其他 備註 

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

規範

(103.12) 

淨寬不得小於 90 

公分;若坡道為取

代樓梯者(即未另

設樓 梯),則淨寬

不得小於 150 公

分。 

無相關規定。 坡道之坡度(高度與

水平長度之比)不得

大於 1/12;高低差

小 於 20 公分者,

其坡度規定 

1.高低差 20 公分以

下，1:10 

2.高低差 5 公分以

下，1:5 

3.高低差 3 公分以

下，1:2 

1.端點平台:坡道

起點及終點,應設

置長、寬各 150 公

分以上之平台, 且

該平台之坡度不得

大於 1/50 

2.中間平台:坡道

每高差 75 公分,

應設置長度至少 

150 公分之平台,

平台之坡度不得大

於 1/50。 

坡道方向 

3.轉彎平台:變換

處應設置長寬各 

150 公分以上之平

台,該平台之坡度

不得大於 1/50,坡

道因轉彎角度不同

其平台設置方式亦

不同 

1.坡道邊緣防護:高

低差大於 20 公分

者,未鄰牆壁之一側

或兩側應設置 不得

小於高度 5 公分之

防護緣,該防護緣在

坡道側不得突出於扶

手之垂 直投影線外; 

或設置與地面淨距離

不得大於 5 公分之

防護桿(板) 

2. 坡道高於鄰近地

面 75 公分時,未臨

牆之一側或兩側應設

置高度 不得小於 

110 公分之防護欄。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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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活動

場所無障礙設施

設備設計標準

( 民國 104 年 

10 月 22 日 發

布 ) 

坡度、排水及開口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室外通路及坡道規定。  

 

都市公園綠地各

主要出入口無障

礙設施設置原則

103.08.29 

無相關規定。 

 

市區道路附屬工

程 

淨寬以 2.5 

公尺以上為

宜，供兩輛

輪椅併行者

最小淨寬為 

1.5 公尺，

如因局部路

段空間受限

時，不得小

於 0.9 公

尺；坡道上

方最小淨高

為 2.1 公

尺。 

 

 最大縱坡度為 

8.33%(1:12)，最大

橫坡度為 2%。縱坡

度(G) 

1.6.25%(1:16)≦G

≦8.33%(1:12) ，不

得超過 9公尺。 

2.5%(1:20)≦G≦ 

6.25%(1:16) ，不得

超過 12 公尺。 

 

平臺最小縱向長度

為 1.5 公尺；平臺

最小寬度不得小於

坡道寬度，坡 頂、

坡底、轉向平臺寬

度亦不得小於 1.5 

公尺；平臺上方最

小淨高為 2.1 公

尺； 平臺最大坡度

為 2%。 

無障礙坡道及平臺如

無側牆則應設置高度 

5 公分以上防護緣 

 

無障礙坡道兩側應設

置連續之扶手，扶手端

部須採防勾撞處理。採

雙道扶手時，扶手上緣

距地面高度分別為 65 

及 85 公分；採單道扶

手時，高度為 75 至 

85 公分。扶手若鄰近

牆面則應與牆面保持 

3 至 5 公分淨距。扶

手採圓形斷面 時外徑

為 2.8 至 4 公分；採

用其它斷面形狀，外緣

週邊長 9 至 13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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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12 與本研究相關無障礙運動設施要求-中國殘障奧運場館設計規範 

 (周文麟, 2006) 

設施類別 設施要求 本研究可借鏡之處 

室外通路 1.室外人行通路寬度應≥1.80m．路口有高差

時宜設全寬式緣石坡道 

2.室外人行通路的長度到60m時應設休息座

椅 

建議可作為運動路徑通路

參考標準，並依適當距離設

置休憩座椅，方便行動不便

者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停車位 1.應為運動員班車設2個上下車區域每個區

域約 175m2．高約 20cm．便於和低地板式班

車門的坡道板銜接 

2.應有 3％車位供身心障礙者使用在鄰近各

區的建築入口設身心障礙者停車位 

建議可作為運動公園內之

無障礙停車位參考標準。 

建議可提高無障礙停車位

之比例。 

建築入口 觀眾、運動員、工作人員、貴賓的人口宜設

無障礙入口，如設台階必須設輪椅坡道和扶

手．坡道的坡度不應大於 1：12．坡道寬度

≥1.80m2 

入口門寬≥1 .00m 

如運動公園內有建築或公

共設施等，出入口及坡道建

議可參考。 

走道與坡道 走道與坡道的寬度應≥1.80m。連通各功能分

區間的水平與垂直通道應進行無障礙設計

並達到使用要求，走道與坡道的地面應平整

和防滑 

建議可作為運動路徑通路

參考標準。 

檢錄室 檢錄室面積與奧運會檢錄室面積相同位於

比賽場地相鄰處必須輪椅無障礙區 

未來如有相關研究建議可

參考。 

興奮劑檢測

區 

等候區／接待處的門和工作室的門的寬度

1 .00m 

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無性別廁所)，門

的寬度 1 .00m 

建議出入口門可參考。 

樓梯 1.在兩側應設扶手．扶手高 0 .85-0. 90m

踏步最大高度為 0 .15m．最小寬度為 0. 28m

2.扶手要易於抓握，在扶手起點和終點要水

平延伸 0. 30m 

如運動公園必須設置階

梯，建議可作為參考使用。 

電梯 1 電梯面積應≥1. 10m x1. 40m 

2 電梯應選用點字的和高 0 .85 -1.20m 選

層按鈕及有報層音響．方便身心障礙者使用

的無障礙型電梯 

未來如有相關研究建議可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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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椅席 1.游泳館總坐席數 10,000～17,000 個輪椅

無障礙坐席的比例 1：5％應在相鄰或鄰近位

提供陪護席位。 

2.運動員及代表隊官員提供 400 個坐席，在

指定區域提供 120 個無障礙坐席。 

3.為競賽官員提供 50 個坐席其中 3-5 個為

無障礙坐席。 

4.為殘奧會大家庭提供 200 個坐席，其中 30

個為無障礙坐席。 

5.記者席 200 個．其中 7—8個為無障礙坐

席 

6.輪椅席位不應佔用公共通道並應有良好

的視線 

若無障礙運動公園之觀眾

席，建議可參考並設置適當

比例的輪椅席。 

公共廁所 1.男、女廁所宜各設 1—2個方便輪椅可進

入的無障礙廁位。 

2.男廁所需設 1—2個低位小便器和安全扶

手。 

3.男．女廁所應各設一個洗手盆的安全扶

手。 

運動公園內無障礙廁所建

議可作為參考。 

無障礙廁所

(無性別) 

1.設置運動員更衣室、衣物櫃、浴室及衛生

問“2套每套淨面積 400m2，男女獨立設置

2.在臨近比賽場地為運動員提供無障礙廁

所 2個 

3.在鄰近運動員區為運動員提供無障礙廁

所 4個 

4.在場館每個功能區域內至少有一組衛生

問每組衛生問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 

5.觀眾每組廁所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衛生

問。無障礙廁所佔總無障礙坐席數的 10％

(或者為總容納能力的 1�) 

若運動公園內設置相關服

務設施，建議可最作為參

考。 

比賽場地 1.設出發台 2個每個尺寸至少為 25m x 4m

表面應為防滑、不粗糙的材料。分別位於游

泳池的起點和轉身端。再提供四個寬 100m、

坡度不超過 5％的坡道板便於運動員到達出

發台 

未來如有相關研究建議可

參考。 

服務設施 領獎台．發布台、服務台、查詢台、業務台、

售票處、取款機、公共電話、飲水器等，在

位置、高度上，應方便身心障礙者到達和使

用 

若運動公園內設置相關服

務設施，建議可最作為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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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標誌 1.所有與無障礙有關的標識都應清晰易讀

除文字外還應使用適當的國際標準符號和

圖形 

2.每隔固定的間距都應提供方向標識．至少

應該在每個方向發生變化的位置提供標

識。所有公共區域的出、入口標識應清楚的

指明公共交通場館和主要目的方向。 

3.標識牌的顏色和宇體的選擇應增強其易

讀性與周圍環境的色差對比至少為 30％。 

運動公園無障礙設施應針

對不同的感官障礙或行動

不便者，友善設置標誌系

統。 

盲道 室外人行通路設行進導盲磚 

建築入口、台階、服務台、樓梯、電梯、電

話、廁所等服務設施位置設提示引導磚 

目前台灣已不再推廣導盲

磚設施，應另行設置合適引

導感官障礙者之導引設施。 

安全通道 1.安全疏散分區明確．路線短捷合理每一個

區域提供緊急出口及視頻系統等安全設施。

2.乘輪椅者及行動困難者可直接通往安全

聚集場所逃生或等待救援。 

3.防火分區等安全保障措施報送福想關單

位部門認定。 

運動公園若面積或場地允

許，應兼具防災功能，並提

供良好的防災動線。 

 

  表 2.3- 13 與本研究相關無障礙運動設施要求-輪椅籃球場地設施  

設施類別 設施要求 本研究可借鏡之處 

室外通路 1.室外人行通路寬度應≥1.80m 路口有高

差時宜設全寬式緣石坡道，坡道的坡度不

大於 1:20 

2.室外人行通路的長度到 60m 時應設休息

座椅 

建議可作為運動路徑通路

參考標準，並依適當距離設

置休憩座椅，方便行動不便

者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停車位 1.應為運動員班車設 2個上下車區域每個

區域約 175m2．高約 20cm．便於和低地板

式班車門的坡道板銜接 

2.應有 3％車位供身心障礙者使用在鄰近

各區的建築入口設身心障礙者停車位 

建議可作為運動公園內之

無障礙停車位參考標準。 

建議可提高無障礙停車位

之比例。 

建築入口 1.觀眾、運動員、工作人員、貴賓的人口

宜設無障礙入口，如設台階必須設輪椅坡

道和扶手．坡道的坡度不應大於 1：12．

坡道寬度≥1.80m2 

2.入口門寬≥1 .00m 

如運動公園內有建築或公

共設施等，出入口及坡道建

議可參考。 

走道與坡度 走道與坡道的寬度應≥1.80m。連通各功能

分區間的水平與垂直通道應進行無障礙設

計並達到使用要求，走道與坡道的地面應

平整和防滑 

建議可作為運動路徑通路

參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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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劑檢測区 等候區／接待處的門和工作室的門的寬度

1 .00m 

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無性別廁所)，

門的寬度 1 .00m 

未來如有相關研究建議可

參考。 

樓梯 1.在兩側應設扶手．扶手高 0 .85-0. 90m

踏步最大高度為 0 .15m．最小寬度為 0. 

28m 

2.扶手要易於抓握，在扶手起點和終點要

水平延伸 0. 30m 

如運動公園必須設置階

梯，建議可作為參考使用。 

電梯 1 電梯面積應≥1. 10m x1. 40m 

2 電梯應選用點字的和高 0 .85 -1.20m

選層按鈕及有報層音響．方便身心障礙者

使用的無障礙型電梯 

未來如有相關研究建議可

參考。 

輪椅席 總坐席數 10000～15000 個輪椅無障礙坐

席的比例 1.5％應在相鄰或鄰近位提供陪

護席位 

2在運動員坐席區設置75個代表隊官員的

專用坐席鄰近比賽區。運動員坐席在比賽

區周圍。設置競賽官員坐席 30 個其中 3～

4個為無障礙坐席 

3 在場地周圍區域為同一比賽項目運動員

及代表隊設坐席 120 個每個 1 5m2 總淨面

積 180m2 總面積 360m2 

4.設置殘奧會大家庭 165 個席位其中 32 

~40 個為無障礙坐席或席位 

5記者席設置150個席位其中5～6個為無

障礙坐席或席位 

若無障礙運動公園之觀眾

席，建議可參考並設置適當

比例的輪椅席。 

公共廁所 1 男女廁所宜各設 1-2 個方便輪椅可進入

的無障礙廁位 

2 男廁所需設 1-2 個低位小便器和安全扶

手 

3 男、女廁所應各設個洗手盆的安全扶手

運動公園內無障礙廁所建

議可作為參考。 

無障礙廁所

(無性別) 

1.在場館每個功能區域內至少有一組衛生

問每組衛生問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 

2.觀眾每組廁所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衛生

問。無障礙廁所佔總無障礙坐席數的 10％

(或者為總容納能力的 1�) 

3.設置運動員更衣室衣物櫃．浴室及廁所

6套每套淨面積 50m2 總建築面積 450m2。

每套應能夠容納 

一個擁有 12 名使用輪椅的運動員代表隊

若運動公園之運動設施有

足夠面積，建議可參考此設

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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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需要可以去掉門和座椅。每套應至少提

供兩個無障礙廁所 

4.醫療服務至少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門

的寬度 1 .00m 

比赛場地 1.場地面積淨面積 420m2(28m×1 5m)長邊

至少有 4m 無障礙區短邊至少有 2m 的無障

礙區 

2.總面積 720m2(36m×20m) 

3.對場地的高度要求最低高度為 7 m 

運動公園內之籃球場可參

考無障礙通道尺寸。 

服務設施 領獎台，司令台、服務台、查詢台．業務

台、售票處、取款機 

公共電話、飲水機等．在位置、高度上應

方便身心障礙者到達和使用 

若運動公園內設置相關服

務設施，建議可最作為參

考。 

引導標誌 1.所有與無障礙有關的標識都應清晰易讀

除文字外還應使用適當的國際標準符號和

圖形 

2.每隔固定的間距都應提供方向標識至少

應該在每個方向發生變化的位置提供標

識。所有公共區域的 

出入口標識應清楚的指明公共交通場館和

主要目的方向 

3.標識牌的顏色和字體的選擇應增強其易

讀性與周圍環境的色差對比至少為 30％ 

運動公園無障礙設施應針

對不同的感官障礙或行動

不便者，友善設置標誌系

統。 

安全通道 1.安全疏散分區明確路線短捷合理每一個

區域提供緊急出口及視頻系統等安全設施

2.乘輪椅者及行動困難者可直接通往安全

聚集場所逃生或等待救援 

3.防火分區等安全保障措施報送消防單位

認定 

運動公園若面積或場地允

許，應兼具防災功能，並提

供良好的防災動線。 

(周文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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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外相關無障礙運動公園案例 

根據前項文獻及資料整理，本節將針對與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設施進

行國內外案例研究，包含通路、服務設施、運動設施。 

一、高雄竹林輪椅夢公園 

目前高雄市橋頭區之竹林公園經高雄市身心障礙輪椅網球推廣協會積極爭

取，獲得高雄市府工務局養工處、社會局及民代的支持，結合民間資源，打造成

全台首座身心障礙運動健康園區，成為推動無障礙運動公園的先驅。公園約佔地

2公頃，期規劃構想與平面配置如圖 1,2 所示。輪椅族朋友可在園區打籃球、網

球、桌球，免費租借手搖式自行車暢遊糖廠、老街，亦提供無障礙住宿、淋浴空

間，成為無障礙旅遊的節點之一。因運動輪椅與手搖自行車之尺寸特殊(圖 3)，

加以原有園區設施尚未完全整備，經本研究初步訪談調查結果顯示相關設施與場

所仍有待進一步檢討改善之必要。 

 

 

 

 

 

 

 

 

圖 2.3- 2 竹林運公園 

 

 

 

 

圖 2.3- 3 竹林公園園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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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神戶市幸福村 

幸福村位於神戶市北區山田町,總基地面積 205 公頃,為神戶市之

公有土地,神戶市為了要幫助身心障礙者及高齡者能夠自立、正常參與社

會活動,並提供所有市民一個可以放鬆身心運動休閒的綠色公園,讓全體

市民能夠互相交流加深瞭解,因此建設一個以和諧社會為目的的綜合福

利區域。其園區內設有戶外體育和休閒設施包括:露營設施 3 處(可容納 

764 人)、球場(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足球場)、運動廣場、騎馬場、

射箭場、日式庭園、果園 藥用植物園、農場等,提供全體市民使用, 全

區運用通用設計打造無障礙空間, 適合兒童、老年人、身心障礙等不同

使用者使用。 

一、設置目的及理念  

 透過訓練、護理、輔導等綜合性服務，幫助身心障礙及高齡者自立

和正常 參與社會活動。 

 促進身心障礙、高齡者、兒童、婦女、勞動者等所有市民間之交流。  

 提供相關資訊並發展研究、開發、諮詢、啟發等活動，以為神戶市

到府護 理政策之參考。  

 提供全體市民可以放鬆身心的綠色公園。  

 透過加強福利、保建、醫療、教育、勞動及文化等關聯性活動，提

供更加 綜合幸之福利服務。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9

圖 2.3- 4 日本幸福村配置圖及鳥瞰照片 

三、舊金山無障礙遊樂園(Magical Bridge Playground)  

2015年4月18日開幕之Magical Bridge Playground位於舊金山, 被

視為全球首座無障礙遊樂園,提供適於不同年齡、體能狀況之使用者運動

休閒設施與場地。 

公園內分為六大項目，每一區都各有特色，適合不同年齡層身心障

礙孩童玩樂。 

 搖擺區 

 音樂區 

 溜滑山區 

 遊樂劇場區 

 孩子王廣場區 

 旋轉魔力區 

 托特魔力區 

 

 

 

 

 

 

 

 

 

 

 

 

 

 

 

 

 

 

 

 

 

 

 

 

 

 

圖 2.3- 5 舊金山無障礙遊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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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探討 

壹、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相關用語定義 

一、以無障礙名詞定義來說 

目前無障礙名詞國內外並無相關用語定義，多是從國外的

Accessible environment 及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所衍伸而來的，

僅是一種口語上的泛稱或是依國情不同及時代不同而有所修飾，其重要意

義多指讓身心障礙者、行動不便及老弱婦孺等使用者能夠在使用的過程中

感受沒有任何障礙的使用，經中文修飾後則被泛稱為無障礙。 

二、以運動公園用語定義來說 

目前國內對於運動公園的定義並無統一之說法，但根據教育部於

1991 年當時所發佈之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籌建運動公園申請作業要點

（教育部台（80）體字第 66685 號函）之所稱之為運動公園「以綠地或樹

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體,並包括運動、休閒及遊憩等設施,而兼具一般公園之

直接及間接功能與效益者」。相關運動公園研究多是沿用教育部之定義，

而做文字上不同的說法而已，總體上來說，運動公園須以綠地及喬木為主

體兼顧自然環境生態，並依據基地大小提供適當體育運動設施，能提供民

眾休閒運動生活亦能舉辦體育賽事、教育等相關活動，以提升全民運動之

效益。 

三、無障礙及運動公園用語定義整體來說 

對於無障礙一詞的加註與否經相關專家訪談及座談會後了解各有好

處，若於運動公園前加註無障礙一詞，即無障礙運動公園，則有達到規定

其運動公園無障礙之必要性，但有可能會造成僅能特殊族群使用之疑慮。

若將無障礙一詞加註在後，即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則讓整個定義用語達

到中性用詞之效益。此外國內相關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如「都市公園綠

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

設備設計標準」等相關法令規範，均是將無障礙一詞作為受詞使用，建議

將「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調整為「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

來使用。另針對運動相關特殊需求則建議於規範內容增訂設計規範，以作

為後續推動運動公園提供＂無障礙運動通路＂與設置相關＂無障礙運動

設施與服務設備＂之參考依據。 

因此，本研究建議初期以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為主，不會有特定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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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疑慮，使運動公園之無障礙設施更為完善。 

四、運動公園分級分類 

根據本研究相關文獻回顧，將運動公園分級分類依據服務範圍為考量

大致分為三大類: 

(一)地方服務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傾向於結合鄰里單元為服務主體, 在服務範圍

上屬最小層級, 一般而言其面積在三公頃以下, 設施項目以一般簡易運

動設施及公園家具與景觀設施為主。  

(二)地方區域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服務之對象擴及以縣市為單位, 結合各鄉鎮市

之服務機能為主體, 在面積上一般可介於 3 至 10 公頃的範圍, 設施內容

則強調運動競技、表演展示並重之多功能運動園區。  

(三)都會區域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之運動公園服務之對象跨越縣市層級而以全國為服務對象,

因此在面積上一般而言均超過 10 公頃,且其設置之相關設施亦較多樣化,

通常以主題形式呈現。  

(四)濱水型之運動公園 

此一類型服務對象同地方區域型及都會區域型運動公園，並依據教育

部規定其陸地面積第一類不得小於二公頃，第二類不得小於三公頃，第三

類不得小於五公頃，惟其水域部分應以具水上運動之潛力者為限。 

四、運動公園內相關運動設施用語定義 

如前述討論，定位運動公園屬於公園類型之一，除運動活動所需特殊

通路、設施與服務等，其大部分設施服務水準與一般公園類同。為能進一

步釐清一般公園與運動公園之相關性與差異性，並有利後續增修訂相關無

障礙運動設施設計規範，本研究以 2011 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吳可久

教授執行之「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所提出之通用化公園之規劃設計

指引為基礎，進一步增列運動公園特殊需求項目如表 4.1-1，並研擬相關

用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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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通路  

供運動公園使用者通行與進出室內外各運動設施與運動服務設施之

連續路徑與出入口。 

(二)、運動設施 

指從事運動活動時所提供之基本環境條件：  

1. 運動場地：指各種運動的場所，佔有空間與面積，田徑場、 

籃球場、 游泳池等。 

2. 運動設備：指運動場地上固定性的物體，如：籃球架、網球架、 

排球架等。 

3. 運動器材：指運動場上可移動的物體，如：接力棒、籃球、 

排球等。 

4. 基礎設施：維持運動功能的相關設施，如照明設備、電氣設備、 

排水系統等。 

5. 附帶設施：提高運動效果的相關設施，如球員休息室、 

          觀眾看台區、裁判座椅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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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服務設施 

指在運動公園中輔助運動使用者需求的各項公共建築和設施，如辦公

室、管理室、 更衣盥洗室、停車場、運動輔具租借場所、置物空間、醫

療室等。 

表 3.1- 1 一般公園與運動公園設計規範項目對照彙整表 

一般公園通用化設計規範項目 

(吳可久，2011) 

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規範增列項目 

(本研究) 

1.出入口： 

公園主要出入口 

公園內區域出入口 

汽車道出入口 

汽、機車與腳踏車防制措施 

2.戶外通路(路徑)： 

人行通路一般規定 

人行通路輔助設施 

人行通路舖面 

腳踏車及電動代步車道 

戶外樓梯 

臨時障礙 

3.使用區域與設施： 

休憩設施 

飾景設施 

戶外活動場地 

停車場 

公共廁所 

其他設施 

4.標誌與照明： 

標誌與地圖 

照明 

1.運動通路 

運動設施與運動服務設施出入口、通

行運動設施與運動服務設施之人行通

道、坡道、樓梯等 

自行車道 

2.運動設施 

運動場地 

運動設備 

運動器材 

基礎設施 

附帶設施 

3.運動服務設施 

停車場 

辦公室 

管理室 

更衣盥洗室 

租借場所 

置物空間 

醫療室 

 

  



第三章 研究調查與分析 

  85

貳、全國運動公園資料建構 

一、全國運動公園基本資料與統計 

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本研究初步彙整各縣市規劃或完成之運動公園

如表 3.1-2, 經統計共計有 134 座運動公園(表 3.1-1)。進一步對照目

前各縣市官方網站公布之運動公園則有所差異，亟需後續研究加以整理

分析。如台北市＂台北公園走透透＂ (39)列表之運動公園包括青年公

園、信義安康公園、至善公園、社子公園等共計七處; 新北市＂運動達

人運動地圖＂ (40)列表之運動公園則包括有文中4公園、文中8公園、

新莊頭前運動公園等共計 100 多處;高雄市＂運動地圖資訊網＂ (41)

中將列有自然與生態運動聚落, 廣義運動公園與相關場所有 30 多處; 

台中市政府體育處網站 (42)公布之運動公園包括清水運動休閒公園、

潭子運動公園、鰲峰山運動公園等有 8處。 

 

 

 

 

 

 

 

 

 

圖 3.1- 1 全國各縣市運動公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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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 全國各縣市運動公園位置地理資訊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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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 各縣市規劃或已完成之運動公園基本資料表(單位:公頃) 

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基隆市 

暖暖

運動

公園  

8.5 足球場*1、籃球場*4、網球場

*3、直排輪場、綜合表演台、

慢跑道、滑草區、自行車道、

野營區、槌球場、親水區、攀

岩區 

主管機關:基隆

市政府 

管理機關：基隆

市立體育場 

基隆市暖暖運

動公園管理要

點(2010) (43) 

基隆市立體育

場管理辦法 

百福

運動

公園 

5.7 百福悠活健康會館、籃球場*2 主管機關:基隆

市政府 

管理機關：基隆

市政府工務處 

基隆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4) 

臺北市 

大佳

河濱

公園 

 

42 棒壘球*1、籃球*3、網球*3、

羽球*5、排球場*3、搥球場*3、

曲棍球場*2足球場*1、腳踏車

道、龍舟競賽場、烤肉野炊區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工務局水

利工程處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彩虹

河濱

公園 

 

31 網球場*17、壘球場*5、籃球場

*2、自行車道及園路、自行車

租借站、綠地、活動廁所、停

車場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工務局水

利工程處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百齡

河濱

公園 

 

41.7 橄欖球場*3、11 人制足球場

*2、7 人制足球場*1、籃球場

*5、槌球場*1、網球場*7 

溜冰場*1、棒壘球場*5 

臺北市政府體育

處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迎風

河濱

公園 

 

60 田徑場 x1、體能訓練場 x1、體

能訓練場、排球場 x8、羽球場

x24、槌球場 x5、足球場 x2 

管理機關:臺北

市政府工務局水

利工程處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天母

運動

園區 

16.8 網球場*6 

溜冰場*1 

兒童遊戲場*1 

主管機關: 臺北

市政府體育處部

份委交臺北市立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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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露天小劇場*1 

籃球場*4 

體育學院（現「臺

北市立大學天母

校區」）管理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臺北市 

天母

公園 

5.7 籃球場 、 羽球場 、 溜冰場、

兒童遊具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 

管理單位:陽明

山公園管理所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洲美

運動

公園 

 

3 環形慢跑道 

籃球場*3 

網球場*4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管理單位: 北投

垃圾焚化廠及園

藝隊北區分隊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臺北市市有垃

圾處理廠場回

饋設施使用管

理辦法 (47) 

博嘉

運動

公園 

1173

平方

公尺 

(皆為室內)溫水游泳池、兒童

遊戲場、桌球室、體育室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管理單位:木柵

垃圾焚化廠 

委由 YMCA(台北

市中華基督教青

年會)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北市市有垃

圾處理廠場回

饋設施使用管

理辦法  

內湖

運動

公園 

 

3.8 攀岩場 

極限運動場 

慢跑跑道 

兒童遊戲區 

水池 

沙坑 

管理單位: 

臺北市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程處

內湖污水處理廠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迪化

休閒

運動

公園 

 

4.6 溫水游泳池 *1、壘球場*1、網

球場*3、籃球場*3、兒童遊戲

區*1、按摩步道、彈性步道 

管理單位: 

臺北市政府工務

局衛生下水道工

程處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美堤

河濱

運動

公園 

44 排球場*2、籃球場*7、羽球場

*11、壘球場*2、網球場*5、土

坡曲道賽車場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 

臺北市政府工務

局水利工程處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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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理自治條例 

臺北市 

雙園

河濱

公園 

 

30.3

53 

壘球場*4、網球場*4、籃球場

*4 

主管機關:臺北

市政府體育局 

運動場地及設施

之管理維護:臺

北市政府體育處

運動設施科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華中

河濱

公園 

 

45.7 籃球場、網球場、溜冰場、排

球場、羽球場、棒壘球場、自

行車練習場、兒童遊戲區、露

營場 

臺北市政府工務

局水利工程處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道南

河濱

公園 

16 棒球場*1、籃球場*1、網球場

*2、迷你高爾夫球場*1 

臺北市政府工務

局水利工程處 

臺北市河濱公

園開放特別活

動管理要點

(2015) (45)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文山

景美

運動

公園  

2.05 慢跑道  、體健設施(含單

槓)  、籃球場 

南港公園管理所 

 

臺北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46) 

新北市 

三重

綜合

運動

公園  

4.25

57 

400 公尺跑道、兒童遊樂區、

身器材(漫步機，轉腰機，單雙

槓，爬竿，划船器，舉重器，

擴背器) 

主管機關:新北

市農業局 

管理單位: 新北

市教育局、三重

區公所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新北市政府所

屬運動場館使

用管理要點 

新莊

運動

公園  

22.1

4 

棒球場、網球場、籃球場、直

排輪道、法式滾球場、舞蹈教

室、桌球教室、健身房、田徑

場、國民運動中心(多功能之綜

合球場、撞球室、兒童遊憩室、

桌球室、攀岩場、健身中心、

飛輪教室、韻律教室、室內跑

道。水上設施有國際標準溫水

游泳池、練習池、兒童池、 SPA

水療池、三溫暖冷熱池、三溫

暖蒸氣室、三溫暖烤箱) 

主管機關:新北

市農業局 

管理單位: 新北

市教育局、新北

市政府體育處運

動設施科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新北市政府所

屬運動場館使

用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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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林口

綜合

運動

公園 

6.6 壘球、直排輪場地、搥球場地及親

子遊樂園區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 新北

市政府體育處運

動設施科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新北市政府所

屬運動場館使

用管理要點 

新北市 

板橋

浮洲

運動

公園 

4.1 

 

籃球場、羽球場、自行車道、慢

跑道、涼亭、溜冰場、攀岩場、

遊樂場、槌球場、健康步道、排

球場、室外體健設施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板橋區

公所經建課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中和

錦和

運動

公園 

7.8 籃球場、壘球場、網球場、兒

童遊樂區、噴泉、廣場、登山

步道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 中和

區公所經建課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新北市政府所

屬運動場館使

用管理要點 

汐止

原住

民運

動公

園 

0.99 籃球場、多用途兒童遊樂設

施、瞭望台、展演場所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汐止區

公所路燈公園管

理課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汐止

秀峰

運動

公園

（汐

止綜

合運

動場） 

3.8 

 

田徑、足球、慢跑道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汐止區

公所經建課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新北市政府所

屬運動場館使

用管理要點 

土城

大清

水運

動公

園 

1.86 槌球場、景觀平台、涼亭、木

棧步道及兒童遊戲區 

 

主管機關:新北

市教育局 

管理單位:新北

市政府農業局綠

美化環境景觀處 

新北市公園管

理辦法 

 

貢寮

龍門

運動

公園 

72 露營區、單車專用道、水上活

動區及划船水陸休閒區 

 

交通部觀光局東

北角暨宜蘭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理

處 

不明 

陽明

運動

公園  

7.88 搥球場、網球場、籃球場溜冰

場、槌球場、兒童遊戲區、體

健設施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桃園

市桃園區公所、

桃園市公園管理

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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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桃園市 龍潭

運動

公園  

6 網球場、籃球場、田徑場、親

水區、體育館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龍潭區

公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桃園縣龍潭鄉

大池暨運動公

園內設施使用

管理辦法 

桃園縣龍潭鄉

運動場管理自

治條例 

桃園市 

桃園

市三

簡易

運動

公園 

0.46 籃球場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桃園

市桃園區公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桃園

極限

運動

公園 

 

0.06 極限運動場、籃球場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桃園市

桃園區公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三民

運動

公園 

3.8 籃球場、溜冰場，自行車道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桃園

區公所公園路燈

管理課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青埔

運動

公園 

0.8 棒球場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大溪

運動

公園 

0.66 籃球場、網球場、體育館 主管機關:桃園

市市政府體育局 

管理單位:大溪

區公所農經課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富岡

運動

公園 

1.9 槌球場 2座、籃球場 2座、壘

球場 1座、網球場 1座 

楊梅區公所 桃園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新竹縣 

竹東

運動

公園  

6.90

65 

棒球場、籃球場、直排輪練習

場、腳踏車道 

管理單位:竹東

鎮體育場  

新竹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竹北

運動

公園  

19.8 興建中 管理單位:預計

竹北市公所 

新竹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新竹縣體育場

各場地使用管

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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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鳳山

溪河

濱運

動公

園 

不明 籃球場、壘球場、看台、堤頂

步道(規劃整治中) 

管理單位:預計

新埔鎮公所 

新竹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新竹市 

公二

運動

公園  

18 攀岩場、溜冰場及 B級極限設

施遊具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香山

第二

綜合

運動

場  

3.07 田徑場、籃球場三場、槌球場，

舞蹈教室 

主管機關:新竹

市政府  

管理單位:新竹

市政府體育處 

新竹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新竹市體育場

所使用管理自

治條例 

苗栗縣 

頭份

運動

公園  

3.35 競技場*1 

籃球場*4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頭份

鎮公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竹南

運動

公園  

13.9

9 

田徑場*1、網球場*11、籃球場

*4、極限運動場*4、游泳池*1、

綠色迷宮、兒童遊樂區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 竹南

鎮公所公園路燈

管理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苑裡

運動

場 

2.89 田徑場 400 公尺*1、風雨籃球

場*2、網球場*2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苑裡

鎮公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通霄

虎頭

山運

動公

園  

4.77 登山步道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通霄

鎮公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貓貍

山運

動公

園 

12 籃球場*11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 苗栗

縣苗栗市公所民

政課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後龍

溪高

灘地

運動

公園 

15.6 腳踏車步道、籃球場、沙灘排

球場、觀景台、噴泉和親水設

施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 後龍

鎮公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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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三義

運動

公園 

1.3 綠色步道、槌球場、溜滑梯、

木馬、單槓 

籃球場 

主管機關:苗栗

縣政府  

管理單位: 三義

鄉公所 

苗栗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中市 

鰲峰

山市

鎮公

園(鰲

峰山

運動

公園)  

60 兒童遊戲場、自行車競技場、

風箏廣場、賞鳥區、史蹟保存

區、體健設施 

主管機關: 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體育處、

清水區公所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豐原

中正

運動

公園  

10.3

4 

游泳池*2、跳水池*1、桌球場、

羽球場、綜合球場、韻律教室、

體適能中心 

主管機關: 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豐原區公所  

運動場館主管單

位: 臺中市教育

局 

運動場館執行機

關:臺中市體育

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霧峰

運動

公園  

7 羽球場、游泳池,、跑道 主管機關: 台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體育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潭子

運動

公園  

2.8 溜冰場*1、籃球場*2、壘球場

*1、羽球場*1、網球場*2、槌

球場*1 

主管機關: 台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體育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大里

運動

公園 

6.59 溜冰場、網球場、籃球場、運

動操場 

主管機關: 台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體育處綜

合規劃組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台中

都會

公園  

88 體健區、健康步道 主管機關:內政

部營建署  

管理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臺

國家公園管理

處受理法人或

團體申請辦理

各項活動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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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中都會公園管理

站 

指導主辦合辦

協辦單位作業

要點 

 

臺中市 

梧棲

運動

公園 

 

8 壘球場*1、籃球場*2、槌球場

*3 

主管機關: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體育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清水

運動

休閒

公園 

(興建

中) 

1.5 桌球館、游泳館 主管機關: 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運動場館主管單

位: 臺中市教育

局 

運動場館執行機

關:臺中市體育

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太平

運動

公園 

 

調查

中 

溜冰場*1、籃球場*5、壘球場

*4 

主管機關: 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太平區公

所 

運動場館主管單

位: 臺中市教育

局 

運動場館執行機

關:臺中市體育

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大肚

鄉環

保運

動公

園 

 

3.08 登山步道、體健設施、壘球場 主管機關: 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 

管理單位: 

臺中市太肚區公

所 

運動場館主管單

位: 臺中市教育

局 

運動場館執行機

關:臺中市體育

處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永信

運動

8 排球場、籃球場、烤肉露營區 運動場館主管單

位: 臺中市教育

臺中市公園及

行道樹管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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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公園 局 

運動場館執行機

關:臺中市體育

處管理單位: 

永信社會福利基

金會 

 

治條例 

臺中市市有體

育場館管理辦

法 

南投縣 

草屯

中山

運動

公園  

3 游泳池及軟、硬式網球場 ，跑

道及棒、壘球場、槌球場， 

主管機關: 南投

縣政府 

管理單位: 

草屯鎮公所文化

課 

南投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南投

縣立

體育

場  

10 田徑場*1、跳遠場 

跳高場 

網球場*6 

主管機關: 南投

縣政府 

管理單位: 

南投縣教育局體

育保健科 

南投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埔里

鎮運

動公

園  

13 籃球場、羽球場 主管機關: 南投

縣政府 

管理單位: 

埔里鎮公所民政

課 

南投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名間

鄉運

動公

園  

7 體健設施、溜冰場、籃球場*2、

休閒步道 

主管機關: 南投

縣政府 

管理單位: 

名間鄉公所  

南投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彰化縣 

鹿港

鎮運

動公

園  

3.60 田徑場 

網球場 

風雨籃球場 

主管機關: 

彰化縣政府 

管理單位:  

鹿港鎮公所、公

用事業管理所 

彰化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社頭

鄉運

動公

園  

4.78

8 

籃球場、網球場、直排輪場 

游泳池、兒童遊樂設施、體健

設施、室內桌球桌*12、室內羽

球場*3 

主管機關: 

彰化縣政府 

管理單位: 

社頭鄉公所  

彰化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彰化縣社頭鄉

運動公園體育

館使用要點 

員林

運動

公園 

 

12.9 室內網球場*2、室外硬地網球

場*6、室外紅土網球場*4、室

外籃球場*2、室外槌球場*3 

 

 

主管機關: 

彰化縣政府 

管理單位: 

教育處體育設施

科 

彰化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 

彰化縣立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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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場所管理自治

條例 

雲林縣 

斗六

環保

運動

公園  

7 健康步道、小型攀岩場、跑道、

溜冰場 

主管機關: 

雲林縣政府建設

課 

管理單位: 

雲林縣立體育場 

雲林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草案) 

雲林縣立體育

場所使用管理

自治條例 

雲林縣 

崙背

運動

公園  

5.15

75 

田徑場、籃球場*2、網球場*2

羽球場*4、游泳池 

主管機關: 

雲林縣政府建設

課 

管理單位: 

雲林縣崙背鄉國

中 

崙背鄉公所  

雲林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草案) 

 

西螺

大橋

運動

公園  

3.87 自行車道、羽球館*1、網球場

*1、槌球場*1、簡易運動設施

主管機關: 

雲林縣政府建設

課 

管理單位: 

西螺鎮公所民政

課 

  

雲林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草案) 

 

二崙

運動

公園  

6.02 壘球場、休憩中心（鄉內老人

活動場所）、軍史公園、網球

場、兒童遊樂場、森林浴場、

休閒步道及台糖小火車展示場

主管機關: 

雲林縣政府建設

課 

管理單位: 

二崙鄉公所 

雲林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草案) 

雲林縣立體育

場所使用管理

自治條例 

大埤

運動

公園  

3.47

2 

籃球場、網球場、健康步道、

涼亭休憩、兒童遊樂區（整建

中） 

主管機關: 

雲林縣政府建設

課 

管理單位: 

大埤鄉公所  

雲林縣公園管

理維護自治條

例(草案) 

 

嘉義市 

河濱

運動

公園  

7 體適能區、兒童遊樂區、自行

車道、園區步道、生態池 

主管機關: 

嘉義市政府 

管理單位: 

嘉義市立體育場 

嘉義市立體育

場管理自治條

例 

嘉義市立體育

場所屬運動場

地委託經營管

理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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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嘉義

市運

動公

園(港

坪運

動公

園) 

8.5 體育館、高速滑輪場、直線溜

冰場、網球場、戶外籃球場、

簡易體適能、遊戲區、自行車

道、繞園健走步道 

主管機關: 

嘉義市政府 

管理單位: 

嘉義市立體育場 

嘉義市立體育

場管理自治條

例 

嘉義市立體育

場所屬運動場

地委託經營管

理使用辦法 

嘉義縣 

大林

運動

公園  

5.05

93 

籃球場 主管機關: 

嘉義縣政府 

管理單位: 

大林鎮路燈公園

管理所 

嘉義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嘉義縣大林鎮

體育運動公園

使用管理自治

條例 

民雄

運動

公園  

3.91

82 

網球場、游泳池、籃球場、遊

戲區、溜冰場 

主管機關: 

嘉義縣政府 

管理單位: 

民雄鄉公所建設

課  

嘉義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嘉義縣民雄鄉

運動公園運動

場地使用管理

規則 

新塭

體育

運動

公園

(布袋

運動

公

園 ) 

5.26

30 

籃球場、活動中心、田徑場、

休憩涼亭 

主管機關: 

嘉義縣政府 

管理單位: 

布袋鎮公所  

嘉義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嘉義縣布袋鎮

新塭體育運動

公園使用管理

要點 

 

臺南市 

東寧

運動

公園 

(公四

公園) 

7.6 棒球場、游泳池、馬術場、桌

球館、柔道館、溜冰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臺南市立體育場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中正

運動

公園  

23.2 棒球場、田徑場、網球場、游

泳池、羽球館、射箭場、飛靶

場、橄欖球場、足球場、籃球

場、手球場、自由車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臺南市立體育場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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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佳里

運動

公園  

2.4 兒童遊戲設施、游泳池、籃球

場、羽球館、槌球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佳里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仁德

運動

公園  

6.73 籃球場、網球場、游泳池及兩

個標準壘球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仁德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臺南市 

歸仁

鄉運

動公

園  

4.5 遊樂設施、運動場、游泳池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歸仁區公所  

認養單位: 森鉅

科技材料股份有

限公司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新化

鎮運

動公

園  

5.9 兒童遊戲區、景觀花圃、步道、

運動器材、游泳池、槌球場、

網球場、籃球場、400 公尺 PU

跑到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新化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白河

運動

公園  

2.43 田徑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白河區公所民政

課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玉井

鄉運

動公

園  

3.8 兒童遊戲區、按摩步道、籃球

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玉井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安定

鄉運

0.62

9 

籃球場、網球場、健康步道、

涼亭休憩、兒童遊樂區、網球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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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動工

園  

場 局 

管理單位: 

臺南市安定區公

所民政及人文課 

 

例 

安定區體育運

動公園壘球場

使用管理要點 

臺南市 

北門 

運動

公園  

3.16

6 

腳踏車步道、跑道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北門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新營

市運

動公

園  

2.2 田徑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臺南

市體育處、新營

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台南

市立

體育

公園 

20 棒球場、田徑場、網球場、游

泳池、羽球館、足球場、籃球

場、手球場、自由車場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台南市立體育場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東山

運動

公園 

2.7 網球場、籃球場、槌球場、運

動場、人行步道、涼亭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 

管理單位: 

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公園管理科、

東山區公所 

臺南市公園綠

地管理自治條

例 

臺南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申請

使用管理辦法 

高雄市 

鳳山

運動

公園  

5.0 壘球場、沙灘排球、羽球場、

攀岩場 

鳳山市公所  高雄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大坪

頂運

動公

園 

1.3 慢速壘球場*3、十字弓射箭場

*1、籃球場*1 

公園主管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 

公園管理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運動場地主管機

關: 

高雄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高雄市體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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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高雄市教育局 

運動場地管理單

位: 高雄市體育

處運動設施組 

大坪頂運動公

園射箭場使用

管理須知 

高雄市體育處

大坪頂運動公

園壘球場使用

管理須知 

高雄市 

小港

運動

場 

1.6 田徑場、網球場*2、籃球場*2、

健康步道 

運動場地主管機

關: 

高雄市教育局 

運動場地管理單

位: 高雄市體育

處運動設施組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高雄市體育處

小港運動場使

用管理須知 

茄萣

運動

公園 

3.9 籃球場*4、網球場*2 公園主管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 

公園管理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運動場地主管機

關: 

高雄市教育局 

運動場地管理單

位: 茄萣區公所

代管 

高雄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路竹

體育

園區 

4.1 籃球場*2、籃排球場*2、網球

場*4、槌球場(巧固球場)、曲

棍球場及溜冰場 

運動場地主管機

關: 

高雄市教育局 

運動場地管理單

位: 路竹區公所

代管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旗山

運動

公園  

39.7

5 

歷史步道 公園主管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 

公園管理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高雄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鳳西

運動

公園 

0.3 溜冰場 公園主管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 

公園管理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運動場地主管機

高雄市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高雄市體育處

運動場地使用

管理規則 



第三章 研究調查與分析 

  101

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關: 

高雄市教育局 

運動場地管理單

位:  

高雄市體育處運

動設施組 

高雄市鳳山滑輪

溜冰推廣協會認

養，認養期間 104

年 2 月 11 日至

106 年 2月 10 日

止。 

屏東縣 屏東

縣立

運動

公園  

26.2

5 

網球場、籃球場、溜冰、槌球

場、傘型四面棒壘球場 

主管機關：屏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屏東

縣立體育場管理

所。 

屏東縣縣立體

育場場地使用

管理自治條例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復興

運動

公園  

4.5 溜冰場、籃球場、兒童遊樂設

施 

主管機關：屏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 

屏東市公所養護

科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潮州

運動

公園  

3.70 森林步道 主管機關：屏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 

潮州鎮公所公園

路燈管理所  

屏東縣縣立體

育場場地使用

管理自治條例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南州

鄉運

動公

園  

2.9 籃球場、溜冰場、兒童遊戲 南州鄉公所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賽嘉

航空

運動

公園 

2.1 熱氣球、輕航飛機、滑翔翼及

飛行傘 

主管機關：教育

部體育署 

管理機關： 

委託中華民國航

空運動協會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屏東縣無動力

飛行活動管理

自治條例 

林邊

運動

公園 

5 籃球場、網球場、羽球場 主管機關：屏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 

林邊鄉公所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屏東縣 麟洛 24.2 網球場、籃球場、溜冰、槌球 主管機關：屏東 屏東縣縣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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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運動

公園 

1 場、傘型四面棒壘球場 縣政府 

管理機關：屏東

縣立體育場管理

所。 

育場場地使用

管理自治條例 

屏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宜蘭縣 

羅東

運動

公園  

47 游泳池、棒球場、足球場、田

徑場、籃球場、滑溜道、槌球

場、網球場、草地保齡球場、

翡翠山丘、大草坡、望天丘、

節理護岸、飛鳥飛石、軸道中

心點、圓形廣場、老街碼頭、

卵石灘、徒步池戲水區、溪谷、

蘭陽泉、虹明湖、亂流戲水區、

青龍護岸、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宜蘭縣立體育場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宜蘭縣立體育

場管理自治條

例  

宜蘭

運動

公園  

27 人工跑道、游泳池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宜蘭縣立體育場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宜蘭縣立體育

場管理自治條

例  

頭城

運動

公園  

4.32 籃球場、兒童遊戲區、溜冰場

地、網球場、田徑場、健康步

道、游泳池、活動中心、小型

表演廣場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頭城鎮公所 、人

文中小學代為管

理維護並提供該

校教學優先使用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三星

運動

公園  

4 大草坪、健康步道、休閒庭園、

植栽景觀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三星鄉公所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三星鄉綜合運

動場管理自治

條例 

蘇澳

運動

公園  

3.96 籃球場、網球場、壘球場、直

排輪溜冰競技場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蘇澳鎮公所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蘇澳鎮立運動

公園各場地管

理辦法 

員山

運動

公園  

4.0 宜蘭忠烈祠、溫泉戲水、籃球

場、溜冰場、兒童安全遊戲區、

露天展演台、蒼松密林、環山

步道等景觀 

主管機關：宜蘭

縣政府 

管理機關：宜蘭

縣政府教育局、

宜蘭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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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員山鄉公所  

花蓮縣 

萬榮

鄉運

動公

園  

2.8 籃球、排球、羽球、壘球場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萬榮

鄉公所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德興

運動

公園  

27.3 壘球場、棒球場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   

花蓮縣立體育場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花蓮縣立體育

場場館使用管

理規則 

大本

運動

公園 

5 棒球場、慢壘球場、籃球場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   

花蓮市公所民政

課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花蓮縣立體育

場場館使用管

理規則 

花岡

山運

動公

園 

1 田徑場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   

花蓮縣立體育場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花蓮縣立體育

場場館使用管

理規則 

勝安

運動

公園 

1 槌球場、籃球場、遊樂器材 

、網球場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花蓮

縣吉安鄉公所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鹿野

運動

公園  

10 網球場、籃球場、溜冰場、游

泳池 

 

主管機關：花蓮

縣政府 

管理機關：鹿野

鄉公所委由小黃

山育樂公司 

花蓮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東縣 

池上

三號

運動

公園  

27 兒童遊具 5處，體能設施 8處，

槌球場 

 

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池上

鄉公所  

臺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卑南

鄉運

動公

園  

3.9 跑道、籃球場、活動中心、棒

壘球場 

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卑南

鄉公所公園路燈

管理所 

臺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東縣立體育

場館使用管理

規則 

臺東縣 

關山

鎮運

動公

4.7 親水綠帶、親山綠帶、綠色城

鎮 

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關山

臺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東縣立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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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面積 設施 管理單位 相關法規 

園  鎮公所原住民行

政及文化課 

 

場館使用管理

規則 

東海

運動

公園 

1.5 羽球場、桌球場、網球場 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 

管理機關：台東

縣立體育場活動

組、羽球委員會

管理、台東縣網

球委員會、台東

縣桌球委員會 

臺東縣公園管

理自治條例 

臺東縣立體育

場館使用管理

規則 

澎湖縣 馬公

市中

正公

園運

動場  

5.5 籃球場、網球場、游泳池、田

徑場 

公園主管機關: 

澎湖縣政府  

公園管理機關: 

馬公市公所 

澎湖縣都市計

畫公園管理自

治條例  

澎湖縣立體育

場所屬各場地

使用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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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國運動類型現況與運動設施統計 

一、全國運動類型現況 

1978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提出「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簡

言之,順應國際潮流運動生活屬於基本人權，因此，一般國民、銀髮族、

男女老幼、身心障礙者及運動或體育能力弱勢者等任何人都應擁有參與

運動體育之平等機會，提供合適之運動活動及安全舒適環境空間，落實

民眾之運動人權 (48)。 

根據 2015 年教育部體育署統計資料顯示，全國規律運動人口數統

計自民國九十二年至一百零四年止由 12.8％提升至 33.4％，而全國不

運動人口數統計也自民國九十二年至一百零四年止由 20％下降至 17.6

％，而台灣民眾最經常從事運動類型，以「戶外運動」佔 8成以上，另

外以「按性別與年齡分之規律運動人口」顯示一百零四年度年齡 60 歲

及以上所佔比例約 60％以上，13-17 歲年齡組其次，而 35-54 歲的規

律運動人口比例較低，相較九十六年度統計 (48)。另根據 2014 年臺北

市政府主計處「臺北市市民每人享有公園與綠地面積」每人享有公園與

綠地面積為 51.4 平方公尺，其中包含河濱公園、公園、綠地、風景區

等 (49)。Lei、Phillips 與 Reed(2005)研究亦發現，住家附近的運動

環境充足與否與其運動參與行為間有顯著正向關係 (50)。 

運動公園的設置不僅限於一般使用者，行動不便者也希望能夠至戶

外參與休閒運動活動，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調查顯示，身心障

礙者運動參與以低強度運動為主，參與高以及喜歡的運動項目包括：郊

遊與旅遊、散步與健走、室內簡易運動、球類運動、游泳、自行車及伸

展運動等 (51)。體育政策白皮書也提到仍有許多運動場所之無障礙設

施未能完全符合行動不便者需求，活動內容亦無法滿足不同使用族群，

活動環境空間仍有成長空間機會 (52)。 

二、全國運動設施統計 

此外，依據前向全國運動公園基本資料統計及本研究整理出全國運

動設施數量統計(表 3.1-2)，全國運動公園中設置的運動設施共計有 19

種(表 3.1-4)，以籃球場、網球場佔居最多，其次為田徑場、溜冰場，

再者為壘球場、槌球場、羽球場，最後為排球場、棒球場、足球場、桌

球場、棒壘球場、極限運動場，極少數為曲棍球場、橄欖球場、高爾夫

球場、法式滾球場、跳高(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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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3 全國運動設施數量 

表 3.1- 3 全國運動設施統計表 

運動項目 運動設施數量 縣市數 

籃球場 61 座 

20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
苗栗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 、嘉義市 、嘉義
縣 、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臺東縣 、
澎湖縣 ) 

網球場 43 座 
16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苗栗縣、臺中市、
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 、宜蘭縣、澎湖縣 ) 

田徑場 
(跑道) 

27 座 
15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市、苗栗縣、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 、嘉義縣 、臺南市 、高
雄市、宜蘭縣、臺東縣  ) 

溜冰場 
(直排輪) 

26 座 
13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市、彰化縣 、
南投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宜蘭
縣) 

壘球場 18 座 
11 個(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 、臺中市、南投縣、
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宜蘭縣、花蓮縣) 

槌球場 17 座 
12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市、苗栗縣、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臺南市、屏東縣、宜蘭縣 ) 

羽球場 14 座 
9 個(臺北市、新北市、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臺南市 、
高雄市、花蓮縣 、臺東縣 ) 

排球場 9 座 5 個(臺北市、新北市、苗栗縣、高雄市、花蓮縣) 

棒球場 8 座 6 個(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嘉義縣、臺南市 、宜蘭縣) 

攀岩場 8 座 6 個(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新竹市 、雲林縣、高雄市) 

足球場 7 座 5 個(基隆市、臺北市、臺南市 、宜蘭縣 ) 

桌球場 7 座 6 個(臺北市、新北市、臺中市、彰化縣、臺南市、臺東縣) 

棒壘球場 6 座 2 個(臺北市、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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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運動類型現況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研究統計指出，身心障礙者參與程度

最高的依次為其他運動、散步、籃球、游泳、自行車、郊遊、慢跑、健

行、舞蹈運動、羽球 (51)。大部分一般身心障礙民眾所喜愛的運動類

型，仍然多數靜態運動類型，其主要原因來自社會人口高齡化，造成比

例上會以靜態運動為主，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除了靜態運動之外，動態

運動優先為籃球、游泳、自行車、羽球等，暸解到身心障礙者對於球類

運動及一般動態運動也是非常喜愛的。另外根據英國體育署統計身心障

礙者參與運動類型及賽事等級發現，帕林匹克所舉行的身心障礙運動包

括射箭、田徑、籃球、硬地滾球、自行車、騎馬、劍術、盲人門球、柔

道、划船、帆船、射擊、滑雪、足球、游泳、桌球、網球、排球、舉重、

輪椅橄欖球等 20 種運動競賽；國際級及國家級身心障礙運動除了蹦床

之外其餘運動都有相關國際性比賽等 36 種運動競賽；一般性身心障礙

運動幾乎全數都有相關運動比賽。以上比賽會依據不同障礙類別進行不

同賽級賽事，詳表 3.1- 4 不同障別參與之運動類型。 

表 3.1- 4 不同障別參與之運動類型(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 

 視覺障礙 學習障礙 行動不便 輪椅使用者 

運動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釣魚 ● ● ●  ● ● ●  ● ● ●  ● ● ●  

射箭 ● ● ●  ● ● ●  ● ● ● ● ● ● ● ●

田徑 ● ● ● ● ● ● ●  ● ● ● ● ● ● ● ●

羽毛球 ●    ● ● ●  ●    ●    

籃球     ● ●   ● ●   ● ● ● ●

台球     ● ● ●  ● ●   ● ●   

硬地滾球 ● ●   ● ●   ● ● ● ● ● ● ● ●

保齡球 ● ●   ● ● ●  ● ● ●  ● ● ●  

拳擊 ●    ●    ●    ●    

極限運動場 6 座 3 個(新北市、桃園縣、苗栗縣) 

曲棍球場 1 座 1 個(臺北市) 

橄欖球場 1 座 1 個(臺北市) 

高爾夫球場 1 座 1 個(臺北市) 

法式滾球場 1 座 1 個(新北市) 

跳高(遠)場 1 座 1 個(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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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障礙 學習障礙 行動不便 輪椅使用者 

運動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一

般

性 

國

家

級 

國

際

級 

帕

林

匹

克

划獨木舟 ● ● ●  ● ● ●  ● ● ●  ● ● ●  

板球 ● ● ●  ● ●   ● ● ●  ● ● ●  

自行車 ● ● ● ●     ● ● ● ●     

賽龍舟 ● ● ●  ● ● ●  ● ● ●  ● ● ●  

騎馬 ● ● ● ● ● ● ●  ● ● ● ● ● ● ● ●

劍術         ● ● ● ● ● ● ● ●

盲人門球 ● ● ● ●             

體操 ● ● ●  ● ● ●  ● ● ●  ● ● ●  

曲棍球 ● ●   ● ●   ● ●   ● ● ●  

柔道 ● ● ● ●             

籃網球     ● ●       ● ●   

定向運動 ● ● ●  ● ● ●  ● ● ●  ● ● ●  

划船 ● ● ●  ● ● ●  ● ● ● ● ● ● ● ●

英式橄欖     ● ●   ● ●       

帆船 ● ● ● ● ● ●   ● ● ● ● ● ● ● ●

射擊 ● ● ● ●         ● ● ● ●

滑雪 ● ● ● ●     ● ● ● ● ● ● ● ●

足球 ● ● ● ● ● ● ●  ● ● ● ● ● ●   

潛水 ●    ●    ●    ●    

游泳 ● ● ● ● ● ● ●  ● ● ● ● ● ● ● ●

桌球     ● ● ●  ● ● ● ● ● ● ● ●

網球 ●    ●    ●    ● ● ● ●

蹦床 ●    ●    ●    ●    

鐵人三項 ● ● ●  ● ● ●          

排球     ● ● ●  ● ● ● ● ● ● ● ●

滑水 ● ● ●      ● ● ●  ● ● ●  

舉重 ●    ● ● ●  ● ● ● ● ● ● ● ●

輪椅橄欖

球 

            ● ● ● ●

 

從以上相關文獻、統計資料與專家學者訪談發現，身心障礙者能夠

進行相當多的運動活動，本研究將身心障礙運動類型與全國運動公園之

體育設施設置比例進行交叉分析幫助本研究進行無障礙運動公園做短

中長期的推廣及規劃。分期標準以國內體育設施數量比例及身心障礙者

運動比例進行分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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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規劃： 

籃球場、網球場、桌球場、溜冰場（直排輪）、壘球場、羽球場、

自行車道，以上運動設施進行先期規劃及相關場地設施無障礙規範檢

討。 

 中期規劃： 

槌球場、棒球場、攀岩場、足球場、棒壘球場，以上運動設施待先

期規劃及相關場地設施無障礙規範執行至相當順利時，可再進一步進行

中期規劃。 

 長期規劃： 

極限運動場、曲棍球場、橄欖球場、高爾夫球場、法式滾球場、跳

高(遠)場，以上運動設施及國內身心障礙運動者達一定之比例時，可進

行相關設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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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運動相關設施與無障礙運動相關設施差異結果 

一、運動設施與無障礙設施差異結果 

本章針對上節所統計的運動設施及運動類型普及程度對運動設施進

行相關規範差異比較(表 3.1- 5)，發現大部分的運動設施規定都適用一

般規範，極少數有針對無障礙運動設施訂定相關規範。 

表 3.1- 5 運動設施規範差異表 

 足

球 

排

球 

籃

球 

網

球 

田

徑 

溜

冰 

壘

球 

槌

球 

場

地 

大小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O O X X X X X X 

面材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X 

兩場地間 

緩衝距離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X 

標線寬度與 

顏色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X 

場外區域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O X O X X X X X 

器材設施規範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O O X X X X X 

球員休息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O X X X X X 

觀眾看臺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O X X X X X 

裁判座椅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X 

照明規劃 
一般 O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X 

  

O  有規範  X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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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

球

棒

球 

攀

岩

桌

球 
曲棍球 橄欖球 

高爾

夫球 

場

地 

大小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O X O X 

面材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兩場地間 

緩衝距離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標線寬度與 

顏色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場外區域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O X X X X X X 

器材設施規範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O X X O X O X 

球員休息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觀眾看臺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裁判座椅區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照明規劃 
一般 O O O O O O O 

無障礙運動 X X X X X X X 

 

 

 

 

 

 

 

O  有規範  X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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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設施與無障礙運動設施規範比較 

(一)籃球場 

無障礙籃球場場地與一般國際標準場地尺寸相同，但無障礙場地

須向外延伸 2m 緩衝距離，並淨空為輪椅及運動輔具通道，其相關規

格比較如表 3.1- 6。 

表 3.1- 6 籃球場尺寸比較表 

運動設施項目 一般場地 無障礙場地(輪椅籃球) 

籃球場 1.場地:28m*15m(不含線寬每條 5cm) 

2.競賽主場地:40m*23m*9m 

3.安全緩衝區:球場周邊緩衝區最少

2m，若採活動式籃球架，底線後緩衝

區最少 4.5m 

1.場地：與一般尺寸一樣 

2.場地需向外延伸 2m 緩衝距,並淨

空為輪椅通道。 

3.籃架採用壁掛式或懸吊式,避免籃

球架基座成為阻礙無障礙通道。 

4.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籃球場觀眾席 1.觀眾席建議盡量採用伸縮看臺設

計,以有效增加場地空間使 用上之彈

性。 

2.觀眾席的位置(含貴賓席)應檢討看

台視角,觀眾席視線應能 觀看競賽球

場全部區域。 

 

1.觀眾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

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

使用者專用。 

(1)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

成一直線,則視線角度得須超過前排

觀眾的頭部。 

(2)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

成交錯狀態,則視線角度僅需超過肩

膀。 

(3)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

成一直線,則視線角度得須超過前排

觀眾的頭部。 

(4)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

成交錯狀態,則視線角度僅需超過肩

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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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球場 

無障礙排球場為坐式排球，一般國際球場為 18m*9m，坐式排球

場尺寸為 10m*6m，除了球場尺寸不同外，在場地外球員緩衝區的部

分也另有規範，主要針對場地外圍緩衝空間，如表 3.1- 7 。 

表 3.1- 7 排球場尺寸比較表 

運動設施項目 一般場地 無障礙場地(坐地排球) 

排球場 
1.場地：18m(長)×9m(寬) 

2.周圍距離： 

(1)端線外：  

 國際比賽：至少 8m  

 一般比賽：3m  

(2)邊線外：  

 國際比賽：至少 5m  

 一般比賽：3m 

 

1.場地:10m×6 的一個長方形球

場 

2.半場 5m×6m 的活動範圍 

3.前排攻擊區為 2m，後排區域

為 3m 

4.邊線：為 4m 至 4m 以上 

5.端線：為 6m 至 6m 以上 

6.網高：男子組 1.15m、女子組 

1.05m 

 

 

 

 

 

  
圖 3.1- 4 坐式排球場地

(資料來源 : World Para Volley-Sitting Volley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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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乒乓球 

無障礙乒乓球場一般國際球場為 18m*9m，無障礙場地尺寸為

8m*7m，除了球場尺寸不同外，在場地外球員緩衝區的部分也另有規

範，主要針對場地外圍以及球台的規格，詳如表 3.1- 8。 

表 3.1- 8 乒乓球場尺寸比較表 

運動設施項目 一般場地 無障礙場地(輪椅桌球) 

乒乓球場 
1.場地：長方 14m(長) ×7m(寬) 

2.球桌：2.74m(長 ) × 1.525m 

(寬)x0.76m(高) 

3.中央需為防滑地面，四周圍上

高度為 0.75m 的擋板（圍布） 

 

1.場地：長方 8m(長) ×7m(寬) 

2. 球 桌 2.74m( 長 ) ×

1.525m(寬)x0.76m(高)球台應

當能讓輪椅靠近而不會阻擋運

動員的腿，並且在雙打比賽中能

讓兩個輪椅靠近。 

3.比賽區域 : 必須以暗色護欄

圍住。 

4.檯面邊沿與桌腿之間的距離

至少 40 厘米，以不妨礙運動員

移動。 

5.輪椅運動員使用的球台，球台

腿的長度從桌面底部起至少 40

厘米。 

6.桌球場地圍欄需於球桌側邊

留有開口,以利障礙者進出,開

口通道寬至少 36 英寸。 

7.球場開口設計:進入各球桌皆

不需穿越其他球桌。 

 

 

 

 

 

 

圖 3.1- 5 DENSO-WAFCA 杯輪椅乒乓球大赛 

(資料來源 : 殘奧會 https://www.para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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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橄欖球、足球、羽球場 

橄欖球場一般國際球場為 100m*70m，無障礙場地尺寸為 28m*15m，

一般也多用籃球場作為替代，而足球場地一般國際標準賽場為 11 人

制，輪椅足球則分為 7人及 5人制，除了球場尺寸不同外，場地外球

員緩衝區的部分目前無較明確的規範，詳如表 3.1- 9。 

羽球場場地尺寸與一般國際標準相同，主要不同在比賽場地外須留

設 2.25m 平行球場之緩衝空間，且球場與球場間須留有 1.98m 作為無障

礙通道，詳如表 3.1- 9。 

表 3.1- 9 橄欖球、足球、羽球場尺寸比較表 

運動設施項目 一般場地 無障礙場地(輪椅橄欖球) 

橄欖球場 

(輪椅橄欖球) 

1.場地：長方形 100m(長) ×

70m(寬)  

2.禁區 : 22 公尺長、70 公尺寬。

1.場地：28m(長)×15m(寬) 

2.禁區 : 場地兩端 1.75m(長)

×8m(寬) 

足球場 

(輪椅足球) 

11 人制- 

1.場地：長方形 90m~120m(長) ×

45m~90m(寬)  

2.國際比賽場地：100m~110m(長) 

×64m~75m (寬) 

3.國際足球總會及亞洲足球聯

盟：105m(長)×68m（寬）為原則 

邊界安全距離：4m 

七人制- 

1.場地：75m(長)×55m(寬) 

五人制- 

2.場地：42m(長)×22m(寬) 

 

羽球場 

(輪椅羽球) 

1.場地：13.4m x6.1m 

2.競賽主場地總大小：視球場數

量而定 

3.安全緩衝區:長邊緩衝區最少 

2m,底線後緩衝區最少須 5m,兩

面平行球場 之間距至少 2m 

 

1.場地：與一般尺寸一樣 

2.場地端線外需留有 2.25m,與

平行有場之間需留有 1.98m 的緩

衝空間,並做為殘障通道空間。 

3.羽球柱使用基座空間占用較

少之產品,避免基座阻礙無障礙

通道。 

4.球館內若有多面羽球場,應將

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障礙者

優先使用。 

 

 

 



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之研究 

 
 

116

三、服務設施 

本章蒐集公園服務設施相關規範與研究，彙整一般公園與無障礙運

動公園兩者間服務設施之規範差異，發現基本服務設施都適用於一般歸

案，而關於運動輔具之服務設施鮮少規定。 

表 3.1- 10 運動設施規範差異表 

 
一般公園 無障礙運動公園 

服

務

設

施

項

目 

廁所 O O 

服務(管理中心) O X 

租借場所(自行車、

輪椅…等) 
X X 

輔具收藏室 X X 

輪椅維修區 X X 

盥洗室 O O 

停車場 O O 

 

(一)廁所、盥洗室 

在無障礙運動公園中，廁所除了在通路的無障礙設計外，在建築

物內、外所設置之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的設計也須符合無障礙使用者

的最低需求。 

台灣現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504.2 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圖- ），雖符合一般輪椅的最小寬度，但僅為剛好足夠通過，

在使用上並不順暢，而根據本研究整理之運動輔具(運動輪椅)為例，

其寬度多為 88 公分，甚至多數訂做之運動輪椅寬度為 100 公分，在

【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中廁所、盥洗室的門建議值為

102.6 公分，其門淨寬為 87.5 公分，因此目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還尚有修正的空間。 

本研究檢測高雄竹林公園之無障礙廁所及盥洗室，其門的寬度均

在 120cm 大於目前規範(80 公分)之基準值，而在運動輪椅使用上為

舒適可通行的尺寸。 

 

O  有規範  X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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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理中心(租借場所) 

目前國內外尚無關於運動公園戶外之管理中心、租借中心相關規

範，透過本研究調查檢測以及文獻的整理發現一般身心障礙使用者在

運動時，部分使用者會自行攜帶運動輔具，依使用者身體狀況部分使

用者會選擇在運動場地租借，因此需提供一個良好完善的租借場地及

管理中心。 

根據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指出一個好的租借中心須提

供一般使用者及輪椅使用者都能使用的空間，因此在櫃台的設計須能

提供不同高度使用(圖- )，並且要注意留設導盲犬安全的緩衝空間。 

 在櫃檯前後需留設 180cmX120cm 的輪椅迴旋空間。 

 站立使用者櫃台高度為 95cm~110cm。 

 前檯櫃檯深度需大於 50cm 以利輪椅使用者使用。 

 後檯櫃檯深度度需大於 65cm，以利輪椅服務員使用。 

 

 

 

圖 3.1- 6 廁所盥洗室設計 

(資料來源 : 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 

Sport England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 Design 

Guidanc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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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車空間 

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Sport England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 Design Guidance Note)對於停車空間之建議值

為停車位240cm*480cm及緩衝下車區120cm*480cm及車位後方卸載緩

衝 120cm(圖-)，台灣目前現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停車

空間(圖-)則為長度 600cm*寬度 350cm。 

 停車場需有無障礙運動通路連接至運動設施與運動服務設施 

 從停車場至運動設施應考量坐一般輪椅並推行運動輔具之需

求 

 無障礙停車位需有裝卸運動輔具之緩衝空間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運動區無障礙設施參考規範為身心障礙

圖 3.1- 7 服務台留設尺寸 

(資料來源 : 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 

Sport England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 Design 

Guidanc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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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預留百分之二十五的停車空間。每一個為身心障礙者預留的

停車格至少寬 2.44m，旁邊並提供 1.52m 寬的輪椅通道。而國

內依據身心障礙權益保護法卻只預留百分之二的停車空間。 

 

 

 

 

 

 

 

 

 

 

 

 

 

 

 

 

 

 

 

 

 

 

 

 

 

 

 

 

 

 

 

 

 

 

 

 

圖 3.1- 8 無障礙停車空間設計建議 

(資料來源 : 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 

Sport England Accessible Sports Facilities Design Guidance 

Note) 

 

圖 3.1- 9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停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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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動輔具運用分析結果 

本研究根據前章節運動類型資料整理以及參考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

設計指引 1針對目前無障礙使用者常見的運動項目及輔具做整理，其使用

者與種類如下: 

 肢體障礙者多利用運動輪椅輔助運動需求 

 視覺障礙者主要以有聲運動球具為主 

 其他無障礙需求者則以軟體服務為主 

 

運動輔具 

運動類型/障

礙類別 
足球 排球 籃球 網球 

羽毛

球 

兵乓

球 

橄欖

球 
田徑 

無障

礙需

求 

肢體

障礙 

足球

輪椅 
Δ 

籃球

輪椅 

網球

輪椅 

羽毛

球輪

椅 

乒乓

球輪

椅 

橄欖

球輪

椅 

競速

輪椅 

視覺

障礙 

有聲

足球 

有聲

排球 

有聲

籃球 

有傷

網球 

有聲

羽毛

球 

有聲

乒乓

球 

有聲

籃球 
Δ 

聽覺

障礙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其他

障礙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無須輔具，以軟體為主

(本研究整理) 

表 3.1- 11 運動輔具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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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無障礙運動公園檢測 

壹、 檢測參考依據 

一、相關法規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104 .10 . 22 發

布 )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 103.12) 

 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103.08.29) 

 美國運動醫學會運動區無障礙設施參考規範 (99) 

二、相關研究 

 觀光景點無障礙重點示範地區案例研究(103.12) 

 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101.12） 

 研訂無障礙公園規劃設計手冊(100.12) 

 運動場地設施規範手冊（97） 

 通用環境設計講義(三)-法令與規範篇(陳淑珍，95) 

貳、檢測流程與重點 

一、指認園內運動通路、運動設施、運動服務設施之區位與

內容 

二、依照現行法規檢測現況是否合法 

三、若合法後檢測運動輔具之可及性 

四、依無障礙對象進行運動公園相關設施需求調查 

五、依上述調查結果，整理分析法令規範須調整與增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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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檢測地點 

一、檢測地點評選標準分析 

本研究擬選擇全國北、中、南部共五處運動公園作為重點示範區進

行無障礙環境實測調查。為使示範區具有多元代表性，並易於達成政策

推動之成效，以作為後續研擬不同分級、分區、分類之無障礙運動公園

設計規範的參考依據， 本研究已完成表3.2- 1所列5處實地環境檢測，

檢測重點為運動活動相關之戶外環境與設施，包含運動通路、運動設施、

運動服務設施。 

 

名稱 面積 類型 服務設施 運動設施 遊憩設施 景觀設施 

美堤河

濱公園 

44 

公頃 

特殊型

-河岸

帶狀 

 運動輔具租借區(運動

輪椅、手搖式自行車)

 廁所 

 汽機停車場 

 自行車停車場 

 排球場 x2 

 籃球場 x7 

 羽球場 x11 

 壘球場 x2 

 網球場 x5 

 曲棍球場 x1 

 土坡曲道賽車場

x1 

 露天表演廣

場 

 碼頭區 

 戶外休憩區 

 戶外洗手臺 

 解說牌 

 街道家具(飲水

機、飲料投幣

機、垃圾桶) 

 照明設備 

 花臺、植栽槽 

新生公

園 

20 

公頃 

都會主

題型 

 廁所 

 販賣部 

 

 籃球場 x2 

 棒壘球場 x1 

 網球場 x3 

 慢跑道 

 游泳池 

 戶外休憩區 

 解說牌 

 街道家具(飲水

機、垃圾桶) 

 照明設備 

 花臺、植栽槽 

樹林體

育園區 

14 

公頃 

原＂臺

灣省民

公園＂

轉型之

體育園

區 

 廁所 

 汽機停車場 

 販賣部 

 籃球場 x2 

 羽球場 x2(室內)

 網球場 x2 

 木槌球場 x1 

 

 圓形廣場 

 戶外休憩草

原區 

 兒童戲砂區 

 戶外洗手臺 

 解說牌 

 街道家具(飲水

機、垃圾桶) 

 照明設備 

 花臺、植栽槽 

大里運

動公園 

6 

公頃 

地方 

區域型 
 廁所 

 籃球場 x2 

 網球場 x2 

 田徑場 

 溜冰場 

 親水遊憩設

施 

 涼亭 

 園藝花卉區 

 戶外洗手臺 

 解說牌 

 街道家具(飲水

機、垃圾桶) 

 照明設備 

 花臺、植栽槽 

表 3.2- 1 檢測示範公園基本資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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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面積 類型 服務設施 運動設施 遊憩設施 景觀設施 

竹林運

動公園 

2 

公頃 

地方 

鄰里型 

 運動輔具租借區 

 (運動輪椅、手搖式自

行車) 

 宿舍區 

 輔具展示室 

 廁所與衛浴 

 汽機停車場 

 自行車停車場 

 籃球場 x1 

 羽球場 x1(興建

中) 

 網球場 x8 

 太鼓練習場 x1 

 桌球室 x1(興建

中) 

 球賽看臺區 

 涼亭區 

 舞臺區 

 戶外休憩區 

 戶外洗手臺 

 解說牌 

 街道家具(飲水

機、垃圾桶) 

 照明設備 

 花臺、植栽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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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地點與範圍 

（一）、臺北市美堤河濱公園 

經檢測發現，美堤河濱公園為線型空間，主要的運動設施是放於

基地左右兩側，其相關服務設施也緊鄰於旁，包含停車場、廁所等，

皆符合一般規範規定。此外，目前整區路線串聯上，大多平坦通順，

唯自行車道自內部到外部的連結上須檢討，並應考量手搖自行車與一

般自行車未來並騎狀況。 

 

 

 

 

 

 

 

 

 

 

 

 

 

 

 

 

 

 

 

 

 

 

 

 

 

 

 

 

 

   圖3.2- 1臺北市美堤河濱公園檢測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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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 臺北市美堤河濱公園檢測表 

運

動

設

施 

排球場 

 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

規設置 

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

設置 

觀眾看臺區：無設置 

裁判座椅區：無設置 

球員休息區: 無專用空間，

無簡易看台 

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籃球場 

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

規設置 

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籃架-不是壁

掛式或懸吊式, 籃球架的基

座會成為阻礙無障礙通道 

觀眾看臺區：無設置 

裁判座椅區：無設置 

球員休息區: 無設置 

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檢測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通

路 

無障礙運

動路徑 

現況停車場至運動場地路徑

大都為 150cm，僅可供 1部輪

椅通行，當要並排時稍嫌過

小。 

出入口 

大多只有一處單向的出入

口，僅符合一般法規。 

出入口鋪面空間縫隙讓行動

不便使用者使用上相當不

便。 

部分出入口為推開式，不利

於行動不便者自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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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運

動

設

施 

運

動

設

施 

網球場 

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

規設置 

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

設置 

觀眾看臺區：無設置 

裁判座椅區：無設置 

球員休息區: 沒有輪椅專用

空間 

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棒球場 

 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

規設置 

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

設置 

觀眾看臺區：無設置 

裁判座椅區：無設置 

球員休息區: 沒有輪椅專用

空間 

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曲棍球場 

 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

規設置 

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

設置 

觀眾看臺區：無設置 

裁判座椅區：無設置 

球員休息區: 無設置 

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銜接處高低落差與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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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服

務

設

施 

停車場 

 停車位:汽車停車位規格與

規範不合，現狀只有

170*375，白車斜線下車處也

小於規範現況也無標誌下車

處 

機車停車格:無設置無障礙

之機車停車格 

廁所 

當行動不便者一人時較不方

便進入，迴轉空間不足 

接縫落差，不易進入 

租借場所

(自行

車、輪

椅…等) 

此公園設置兩處輔具租借

處，一為網球輪椅一為手搖

式自行車。 

輔具租借處以貨櫃屋形式，

前方皆有留設適度腹地供行

動不便者置換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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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公園 

台北市中山區之新生公園屬花博公園的一部分，經檢測發現，目

前新生公園的無障礙運動設施未完善規劃，如出入口、斜坡道、售票

處…等都有高地落差，寬度與斜度也未達法規標準，此外，服務設施

也未鄰近運動設施。未來建議依現況進行調整，規劃最佳運動路徑。 

  

 

 

 

 

 

 

 

 

 

 

 

 

 

 

 

 

 

 

 

 

 

 

 

  

 

圖 3.2- 2 台北市新生公園檢測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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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3 台北新生公園檢測表 

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通路 

販賣

部外 
 

1.鋪面材質不連接 

2.排水溝影響輪椅進行 

 

新生

高架

與民

族東

路路

口 

 

出入口: 車擋導致路面錯過

小。 

運動

設施 

網 

球 

場 

1.為獨立管理式場地 

2.只設置一般廁所，無提供無

障礙廁所使用 

3.出入口有高低落差，輪椅無

法順暢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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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運動

設施 

籃 

球 

場 

 

1.出入口為開放式，周圍皆可

直接進入場地 

2.部分斜坡過於陡峭 

服務

設施 
廁所 

 

入口處雙向入口僅 200cm，應

大於 300,且有門柱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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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北市樹林運動公園 

位於新北市樹林、板橋與土城交界處，擁有全台唯一極限運動場，

並有室內與室外的運動設施。經檢測發現，大多設施出入口皆有高低

落差，且運動設施與服務設施無鄰近，未來應檢討運動設施之需求，

調整設施最佳路徑。 

  

 

 

 

 

 

 

 

 

 

 

 

 

 

 

 

 

 

 

 

 

 

 

 

 

 

 

  

圖 3.2- 3 新北市樹林運動公園檢測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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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4 新北市樹林公園檢測表 

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運動

設施 

網 

球 

場 

 

 

1. 屬付費獨立管理空間 

2. 出入口無無障礙措施 

3. 內部無設置無障礙廁所，

需繞出外圍 

 

 

服務

設施 

廁所 

 

1.廁所入口100公分寬的運動

型輪椅無法舒適進入 

販售

處 

 

1.出入口有高低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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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中市大里運動公園 

台中市大里運動公園位於大里市國光路與大里路交叉口，佔地 

六甲多，主要的運動設施有田徑場、網球場、籃球場;公園內還有各

項遊憩設施，像天橋步道、親水遊憩區、小公園、涼亭等。經檢測發

現，運動設施、服務設施皆符合一般法規規定，但未設置無障礙相關

設施，如輪椅置放區、輪椅場邊休息區等，未來建議應規劃無障礙運

動環境，針對需求設置相關設施。 

 

  

 

 

 

 

 

 

 

 

 

 

 

 

 

 

 

 

 

 

 

 

 

 

 

 

 

 

 

 

 

表 3.2- 5 台中市大里運動公園檢測表 

圖 3.2- 4 台中市大里運動公園檢測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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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通路 

無障礙

運動路

徑 

 

 

1.現況停車場至運動場地路徑大都為

150cm，僅可供 1部輪椅通行，當要並

排時稍嫌過小。 

 

出入口 

 

 

1.大多只有一處單向出入口，僅符合一

般法規。 

2.出入口鋪面空間縫隙讓行動不便者

使用上相當不便。 

3.部分出入口會設置路障，防止機車進

入，卻造成無障礙使用者不便。 

 

運動

設施 

田徑場 

 

  

1.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2.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3.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規設置 

4.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設置 

5.觀眾看臺區：有(但無設置無障礙設

施) 

6.裁判座椅區：無 

7.球員休息區: 無專用空間，即無看台

8.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運動

設施 

籃 

球 

場 

1.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2.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3.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規設置 

4.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5.器材設施規範：不是壁掛式或懸吊式

籃架, 基座會阻礙無障礙通道 

6.觀眾看臺區：有 

裁判座椅區：無 

7.球員休息區: 無特別設置 

8.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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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運動

設施 

網球場 
 

1.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2.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3.場地間緩衝距離：依一般法規設置 

4.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5.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設置 

6.觀眾看臺區：有  

7.裁判座椅區：無 

8.球員休息區: 有，無特別規劃輪椅休

息區 

9.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溜冰場 

 

1.場地大小：依一般法規設置 

2.場地面材：依一般法規設置 

3.場地間緩衝距離：無 

4.場外區域：依一般法規設置 

5.器材設施規範：依一般法規設置 

6.觀眾看臺區：階梯式，無障礙無法通

行 

7.球員休息區: 無特別規劃輪椅休息

區 

8.照明規劃：依一般法規設置 

服務

設施 

廁所 

 

廁所入口迴轉空間不足 

停車場  

1.停車位:汽車停車位規格與規範相

符，白車斜線下車處無標誌下車處 

2.機車停車格:與規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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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雄市竹林公園 

高雄市橋頭區之竹林公園經高市身心障礙輪椅網球推廣協會積

極爭取，獲得高雄市府工務局養工處、社會局及民代的支持，結合民

間資源(永達)，打造成全台首座身心障礙運動健康園區，成為推動無

障礙運動公園的先驅。 

經檢測發現，目前竹林公園已依無障礙運動需求分期改善原有運

動設施與設置相關服務設施，其中運動設施主要改善重點為場地出入

口，而服務設施除既有廁所、停車場外，增加了盥洗室、輔具租借處

等。此外，在通路檢測中，主要運動設施與服務設施間之路徑大多平

坦寬敞，適於運動輔具通行。但一般路徑則因鋪面、寬度等問題有待

改善。 

  

 

 

 

 

 

 

 

 

 

 

 

 

 

 

 

 

 

 

 

 

 

 

 

  

 
圖 3.2- 5 高雄市竹林公園檢測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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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6 高雄市竹林公園檢測表 

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通路 

室外

公園

通路 

戶外通路：約 120cm，鋪面崎

嶇不平，有可能會磨損運動輔

具。 

戶外通路：約 90cm，鋪面崎嶇

不平，運動輔具無法進入使

用。 

停車

場至

運動

設施 

 

出入口: 只有一處單向 110cm

的出入口，缺乏雙向的出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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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項目 
照片 現地檢測狀況 

運動

設施 

網 

球 

場 

出入口: 只有一處單向的出

入口，缺乏雙向的出入口，動

線單一，但出入口 150cm 改善

的比一般運動場地設施出入

口還大。 

出入口以窗簾式手法，以便運

動員方便進出。 

服務

設施 

冰塊

冷凍

庫 

 

飲水機：高度適合運動員使

用。 

冰塊冷凍庫：適合及方便運動

員拿取。 

租借

場所 

 

輪椅租借（置放）區：約

2m*10m，可放置運動輪椅，以

利行動不便人士租借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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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設施 

廁所 

 

一般出入口：110cm 出入口運

動輪椅可以進入，但迴轉空間

不足。 

無障礙廁所出入口：180cm 出

入口運動輪椅可雙向進入，通

道空間暢行無阻。 

停車 

空間 

 

 

汽車停車位: 目前停車空間

平坦無障礙，但無良好無障礙

車位的規劃。 

機車停車位: 目前停車空間

平坦無障礙，但相同缺乏良好

無障礙車位的規劃。 

 

看台

區 

 

看台區位於管理中心及廁所

樓上，目前沒有無障礙通道可

到達，維護管理單位在規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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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

設施 

露天

表演 

 

 

坡道坡度：不符合現有法令規

範坡度，無法自行推行。下坡

時，則具有危險性，不慎安

全。 

坡道扶手：符合現有法令規範

坡度，但無相關安全扶手設

施，仍有安全疑慮。 

為解決舊有坡道問題，於球場

處設置 1處坡道連結舞台 

景觀

設施 

排水

格柵 

 

排水格柵：運動輪椅錢放之輔

助輪，容易卡住，造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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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針對五處檢測示範點進行分析 

美堤河濱公園 

優點 

1. 公園整體內通路環境均符合現行無障礙環境通路之規

範，擁有良好之路徑環境。 

2. 各運動場地間之附屬服務設施也緊鄰於場地形成良好的

服務環境。 

3. 運動用輔具之租借場所，以貨櫃屋形式組成，也提供適

當的腹地空間讓使用者從一般輪椅置換為運動用輪椅。

4. 公園內之自行車道能供給手搖式自行車通行使用且能提

供雙向並行。 

缺點 

1. 以一般標準輪椅從停車場至運動場地的路徑當中，大致

符合現行無障礙通路之規定，路寬 150cm，但僅能提供

一部標準輪椅通行，若並排時則有通行之困難。 

2. 運動場地均符合一般運動場地為標準型運動場地，但出

入口多數只有單向並狹小，出入口多有高低差且為推開

式出入口，不利運動輪椅之使用者進入。 

3. 籃球場之籃球架為移動式設施，易對身心障礙運動者造

成安全上的問題，應調整為懸吊式設施。 

4. 園內運動場地並無保留適當之球員輪椅置放區且無球員

休息區，對身心障礙運動者來說並不友善。 

5. 園內汽車停車位與現行無障礙停車位法規不符，並未保

留輪椅下車處之緩衝空間，亦未提供無障礙機車停車格。

6. 無障礙廁所內迴轉空間不足，且出入口有高低差不易進

入。 

新生公園 

優點 1.籃球場地為開放式空間，利於輪椅進入。 

缺點 

1. 路徑中鋪面並不平坦，且有多處排水蓋等障礙物，影響

輪椅行進感受。 

2. 不同鋪面銜接時施工處理時並未做妥善的順接，造成輪

椅行進。 

3. 公園內出入口有車阻設置，但寬度過窄影響輪椅使用者

進出。 

4. 公園內無設置無障礙廁所提供行動不便者使用。 

5. 出入口、路寬、斜坡均未達到現行無障礙法規，不利行

動不便者使用。 

樹林體育園區 

優點 
1. 為國內唯一的戶外極限運動場，場內運動設施豐富。 

2. 園內通路大多平坦，利於輪椅行進。 

缺點 

1. 網球場為獨立管理空間，場內無設置無障礙廁所，行動

不便者若需使用廁所還需離開館內，到戶外之無障礙廁

所使用，造成行動不便者使用上不便利。 

2. 廁所通道空間僅為 100 公分，不利運動輪椅進入。 

3. 運動設施出入口大多有明顯的高低差，影響輪椅行進過

程。 

大里運動公園 優點 1.園區設計多有符合基本現行無障礙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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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 園內通路多為 150 公分，僅能提供一部輪椅行進，不利

雙向通行。 

2. 公園出入口設置車阻，不利輪椅使用者進入。 

3. 田徑場雖以一般場地設施規則設置，並無特別設置無障

礙觀眾看臺區及無障礙球員休息區。 

4. 籃球場依一般場地設施規則設置，籃球框架為移動式籃

球架，易造成身心障礙運動員使用上有安全的疑慮；並

無特別設置無障礙觀眾看臺區及無障礙球員休息區。 

5. 網球場依一般場地設施規則設置，無設置無障礙觀眾看

臺區及無障礙球員休息區。 

6. 溜冰場依一般場地設施規則設置，無設置無設置無障礙

觀眾看臺區及無障礙球員休息區。 

7. 運動設施場地出入口多只有單一向出入口僅能勉強讓一

般標準輪椅進入無法讓運動輪椅進入。 

8. 廁所出入口狹小且迴轉空間不足。 

9. 無障礙停車格符合現行無障礙設計規範，但下車處並無

標誌下車處。 

竹林運動公園 

優點 

1. 為國內首座輪椅運動公園，裡面運動設施及場地相當完

善，可作為國內無障礙運動場地設施之借鏡。 

2. 因場地由高雄輪椅網球協會協助管理，場內運動服務設

施完善亦提供良好的服務空間環境。 

3. 運動場地提供運動輪椅租借服務，以利行動不便者租借

及使用。 

4. 提供手搖式自行車，讓一般行動不便者能在園內進行自

行車活動。 

5. 無障礙廁所設施設備完善，也提供無障礙盥洗間讓運動

員在運動後能進行梳洗。 

缺點 

1. 園內通路鋪面材質粗糙且路面崎嶇不平，易造成運動輪

椅輪胎磨損嚴重，且通路寬度僅 90~120 公分只能單向通

行，無法雙向通行。 

2. 運動場區僅只有單向 110 公分出入口，無法雙向通行。

3. 觀眾看台區位於二樓，無設施無障礙觀眾看台區且位於

二樓不利行動不便人士使用。 

4. 運動場內排水格柵寬度過寬使運動輪椅若有輔助小輪

時，容易使運動輪椅卡住，影響通行。 

5. 園內無障礙坡道坡度及坡道扶手不符現行無障礙設計規

範。 

 

本研究選擇了全國北、中、南部共五處運動公園(場所)作為重點示

範區進行無障礙環境實測調查，分別為臺北市美堤河濱公園、臺北市新

生公園、新北市樹林運動公園、台中市大里運動公園、高雄市竹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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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測結果發現: 

以運動場地設施設備來說: 

1.以高雄竹林公園的最為完善， 

1.通路：大多平坦通順，應檢討無障礙運動設施之需求，調整設施

最佳路徑，適於無障礙運動者通行與使用，如廁所與運動場地、運動場

地與飲水機等。2.運動設施：大多只有一處單向的出入口，且場邊未設

置無障礙運動相關設施，如輪椅置放區、輪椅場邊休息區等。3.服務設

施：基礎服務設施多已符合一般法規，而對於無障礙運動使用者之需求

有待改善，如；運動輔具租借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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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家學者訪談 

本研究初步已針對相關專家學者進行無障礙運動公園的資料蒐集，並

藉由其豐富的經驗與看法中獲得與本研究相關之現況課題、策略等。 

壹、訪談會議議程及訪談名單 

本研究初步訪談會議共邀請9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如下表15)，

分別討論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議題，每次會議進行時間約為 1.5

小時，針對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檢測表與檢測注意事項等相關議

題進行討論。 

表 3.3- 1 無障礙運動公園專家學者一覽表 

姓名 單位/職稱 訪談時間 

陳國嘉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計畫負責人 105 年 3 月 

王雅民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專案經理 105 年 3 月 

潘宏榮 輔仁大學體育室 專任講師 105 年 4 月 

陳金榮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秘書長 105 年 4 月 

賴復寰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會長 105 年 4 月 

廖進安 新北市體育處 前處長 105 年 5 月 

官文炎 臺北市立大學休閒管理運動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105 年 5 月 

李明展 陽光網球教學中心 總幹事 105 年 5 月 

郭明洲 臺中市體育處處長 105 年 5 月 

 

 

 

 

 

 

 

 

 

 

 

 

 

 

圖 3.3- 1 專家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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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要點彙整 

1. 無障礙運動公園國內外相關法令制度與推動策略 

2. 無障礙運動與一般運動之相容性 

3. 無障礙運動設施種類與相關設計考量重點 

 大部分無障礙運動球場規格並無差異 

4. 運動輔具之類型、使用狀況與特殊考量 

 運動輔具依運動類型而有不同尺寸與類型 

 運動輔具多於運動場地內使用 

 運動輔具有自備者亦有租借者 

5. 無障礙運動所需服務設施與特殊考量 

 建議設置輪椅租借區、輪椅的寄放收藏區、輪椅的維修區等 

 相關運動服務設施應與運動場地鄰近以避免更換運動輔具 

 停車場應考量裝卸運動輔具之需要空間 

參、訪談內容節錄 

一、無障礙運動公園國內外相關法令制度與推動策略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會長賴復寰會長： 

因為那些無障礙設施，我親身體驗向國外那些，我最體會的就是

說斜坡，事實上真正標準的斜坡下去要有一個緩衝平台，要這樣

子才不會跌倒。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秘書長陳金榮： 

• 臺灣目前現行法規中並未規定運動輔具一定要統一規格。 

• 運動場地跟一般的和無障礙的球場規格一樣，例如籃球場其實是

一樣的，連球架都一樣。所以場地本身是沒有差異的。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計畫負責人陳國嘉： 

• 運動場地通常都是一樣的，有差異的是坐地排球，網子高度要降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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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體育室 專任講師潘宏榮： 

需要注重安全性考量，輪椅跟正常人總會衍生出問題，如果位置

取的好，那一般正常人就會多。所以真正的殘障者去使用，實在

是不會很放心的去使用，因為假如沒有指導，旁邊的守護者，不

太敢進去使用。目前沒有專門為了他們做的，將來假設一般開放

當然是比較麻煩。 

 

臺北市立大學休閒管理運動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官文

炎； 

• 教育部白皮書發表，我們做的標準度跟使用度讓那些特殊人士好

像不太使用，以前我們早期在紅館都是沒有做，現在臺北市立體

育館，他現在上去就沒有地方可以上去，轉彎的時候又是直角轉

彎，根本不能用。就變成下坡勉強可以，上坡就很嚴重。 

• 第二個是上次說要單獨使用還是說這個流程是要專程給身心障

礙人士使用的，可能他們想法跟我們想法不一樣。 

 

陽光網球教學中心 總幹事李明展： 

• 高雄竹林公園現在是養護工程處，本來就在維護公園，我們把它

認養下來並維護，有什麼問題就跟他們說，再放錢下來。如果很

急的話，就我們先來，原則上是這個公園會照著我們想做的去

做。 

• 現在這個公園的問題就是沒有規範，像是市民的要求。像我們現

在在改善電梯，大概出入口是 120 公分是沒問題的。 

二、無障礙運動與一般運動之相容性 

臺北市立大學休閒管理運動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官文

炎； 

• 殘障的等級分了很多種，像河濱我騎腳踏車的話很多遊樂設施都

沒有考慮到殘障的不多，你從那個新店騎到關渡，沿途很多都是

新的運動設施，殘障的不多，因為殘障的不會去騎那些，但是他

看到那些東西，因為沒有那個設備他就不敢騎，所以對他來講是

一個遺憾。 

• 殘障等級分為輕障中障重障，那個輪椅器材應該要有單項特色，

運動有這麼多種類。應統計該區使用族群，專對幾項運動進行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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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障礙運動設施種類與相關設計考量重點 

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 秘書長陳金榮： 

• 希望很順利的進入比賽場地，他們想要的運動場地，因為選手的

器材主要就是輪椅或者是他們手持拐杖。 

• 場地地面的摩擦係數那些其實都一模一樣，並無特別規定。 

輔仁大學體育室 專任講師潘宏榮： 

• 以運動的角色來看，第一個就是交通如何到達，包括輪椅或是

其他的交通工具，那我們的學生來上課是坐小型，到的時候還

是要走找輪椅；那有的是走得來、進得來，單腳也可以騎腳踏

車來那個時候交通線路一定要方便。 

• 第二個是你的運動設施符不符合該種運動，比如說輪椅的話，

輪椅網球其實場地必須很大，練習場跟比賽場必須分開，那就

是分成項目，假如我們是多功能的或是單向的運動項目來使用，

必須要針對那個運動項目的特性去做規劃。 

• 第三個是場地管理，到達以後有沒有人指導，還是就放任他，

要規劃好是自己到達自己使用。 

• 像我們很多場地有幾個就壞掉，很多以前的觀念就是說，我在

公園設了一個籃球架，設完就擺在那邊結束，然後就看到那個

被拔斷啊、被破壞啊，不管我們是設計還是執行，但是沒有去

維護。 

• 第四個是服務設施的問題，一定要有公共廁所、盥洗室，可以

清潔準備，必須在公園裡頭有這個設備。 

 

四、運動輔具之類型、使用狀況與特殊考量 

輔仁大學體育室 專任講師潘宏榮： 

每一種運動項目的輪椅都不一樣，輪椅籃球、輪椅網球、輪椅桌

球、輪椅田徑完全都不一樣。競速用的。專項的運動特質，是輪

椅呢還是不是輪椅，像桌球來講，他必須做得很高；那其他競速

的，田徑場要三輪；那網球的是靈活度，輪子轉彎啦、慢速啦，

每個特性要斟酌，專長項目。那是不是要政府要準備，這是過去

的問題。每一個運動項目都有不同的輔具，那進來的過程，自己

帶來都是另外回事，帶進來交通到哪裡要自己拿得進來，要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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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進來那是個人的問題。再來就是要不要指導教練，既然設置這

個場地，那是需要設置專業的指導，就是政府的做的範圍。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計畫負責人陳國嘉： 

• 到達運動公園時通常會坐著休閒輪椅從停車場推著運動輪椅進

場地旁更換。 

• 使用運動輪椅的時間，基本上正常的狀態是，運動輪椅是在場地

裡面才出現的，只有打球的時候才會換，上洗手間時再換回休閒

輪椅，會這樣是因為出來這個地方會進不去，所以已經養成習慣

在那邊換。 

 

五、無障礙運動所需服務設施與特殊考量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計畫負責人陳國嘉： 

• 到國外參賽時，現場會設置輪椅收藏室，一個區域這樣子，有些

比較好的會做一個類次帳篷的東西。他們的設施除了有停車場還

有所謂的休息室，還有一些輪椅的寄放區，甚至還有輪椅的維修

區。像停車場有比較大，就不是一般我們停車格的區域。 

 

 

 

 

 

 

 

 

 

 

 

 

 

 

 

 

 圖 3.3- 2 專家訪談照片 



第三章 研究調查與分析 

  149

第四節 專家學者座談會 

預計召開三次專家會議，邀請專家學者、業界實務者、主管機關、關

鍵團體協會等，藉以促成各類專家意見的交流與共識。 

壹、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 

本研究初期已於 105 年 6 月 6 日(一)舉行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相

關議程請詳表 3.4-1，本次會議共邀請 6 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詳表

3.4-2)，針對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系統進行討

論。 

表 3.4- 1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表 

序 時間 議程 說明 主講人 

1 10 : 00 ~ 10 : 15 報到 會議報到 

2 10 : 15 ~10：20 致詞 致詞 王順治組長 

3 10 : 20 ~ 10 : 25 與會人員介紹 介紹與會專家學者 張瑋如教授 

4 10 : 25 ~ 10 : 45 計劃案說明 說明本研究計畫執行情況與相關議題 張瑋如教授 

5 10 : 45 ~ 11 : 00

高雄竹林無障礙

運動公園之現況

與願景說明 

推動此公園之出發點為何 

執行現況與未來願景 

目前接洽推動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縣市

單位 

陳國嘉總幹事 

李明展教練 

6 11 : 00 ~ 12 : 10 綜合討論 針對討論議題進行意見交流與回饋 與會專家學者 

表 3.4- 2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與會名單 

專家學者 單位/職稱 

李明展 陽光網球教學中心高級教練 

陳國嘉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總幹事 

唐峰正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金會/董事長 

廖進安 新北市政府體育處前處長 

蔡淑瑩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都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賴復寰 中華臺北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會長 

戴立婷 
藿香設計有限公司專案經理  

台灣可及環境設計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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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研擬 

(一)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 

對於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用語定義。 

相關運動公園用語之釐清。 

(二)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體系 

說明目前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現況與課題。 

目前無障礙運動公園所需要之可能相關設施。 

三、座談會結論整理 

(一)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 

1.教育部已針對運動公園進行定義，但怎樣才可稱為「無障礙運動

公園」，建議本研究需進一步釐清區別，後續才有發展之可能性。 

2.建議進行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稱謂檢討，是否要直稱為「無障礙」? 

3.釐清無障礙運動公園與一般運動公園之差異性，定義清楚運動設

施與運動類別。 

(二)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系統 

1.就目前環境來看，國內運動公園所屬鄉鎮不同、腹地也不一，能

設計之範圍有限，建議未來在規劃無障礙運動公園時，應從兩個層

面思考：一、專屬-提供一處專屬行動不便者使用；二、通用-要讓

行動不便者與一般人共同使用，以上需要進一步探討考量，或許未

來可將園區分等級，區別各區適用的使用對象。 

2.就目前市政經濟狀況來說，最快可實施之政策為進行現有的運動

公園修整，反之，若要去新闢一個全新的運動公園在現階段來說屬

較困難，所以建議本研究應著重於如何在現有的運動公園規範中加

入新法令政策。 

3.在無障礙運動公園進行運動活動時，因運動使用者多元，應先區

別釐清，加入統整使用者需求之研究，了解不同使用者所需的輔具

與場地限制、面材等。 

4.考量運動通路、運動設施、運動附屬服務設施之間的關聯性，位

置配置之優先順序，此外，除一般通路外，應加入緊急救援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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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1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 

貳、第二次專學者座談會 

本研究初期已於 105 年 9 月 22 日(四)舉行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相關議程請詳表 3.4- 3，本次會議共邀請 5 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表

3.4- 4)，針對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系統進行

討論。 

表 3.4- 3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表 

序 時間 議程 說明 主講人 

1 
10 : 00 ~ 10 : 

15 
報到 會議報到 

 

2 
10 : 15 ~10：

20 
致詞 致詞 王順治組長 

3 
10 : 20 ~ 10 : 

25 
與會人員介紹 介紹與會專家學者 陳珈妤 

4 
10 : 25 ~ 10 : 

45 
計劃案說明 

說明本研究計畫執行情況與相關議

題 
陳珈妤 

5 
10 : 45 ~ 12 : 

10 
綜合討論 針對討論議題進行意見交流與回饋 

與會專家學

者 

表 3.4- 4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與會名單 

專家學者 單位/職稱 

劉耀台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副理事長 

陳國嘉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總幹事 

許朝富 台北市行無礙資資源推廣協會總幹事 

柯坤男 社團法人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總幹事 

翁玉鈴 社團法人台北市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理事長 

二、議題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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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 

對於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用語定義。 

相關運動公園用語之釐清。 

(二)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體系 

說明目前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現況與課題。 

目前無障礙運動公園所需要之可能相關設施。 

三、座談會結論整理 

(一)無障礙運動公園相關釋義 

1.教育部已針對運動公園進行定義，但怎樣才可稱為「無障礙運動

公園」，建議本研究需進一步釐清區別，後續才有發展之可能性。 

2.釐清無障礙名詞定義，將國內外用詞定義整理清楚。 

3.無障礙一詞已無可避免地使用，建議將無障礙一詞放置運動公園

後面，讓名詞中性化。 

 (二)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系統 

1.釐清運動公園分類方式，另將運動公園主關機關整理出來。 

2.雖本研究範圍不包含無障礙運動設施場館，但希望透過本研究案

將運動無障礙設施一起補充說明。 

2.建議針對運動無障礙設施空間進行討論，其餘細節可放置附錄提

供相關單位參考即可。  

4.考量運動通路、運動設施、運動附屬服務設施之間的串聯性，提

出不同的短中長期建議。 

 

 

圖 3.4- 2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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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擬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準則 

本章針對相關文獻、國內外經驗、現地檢測及體驗歸納彙整後，初步

研擬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準則。本案所提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準則可提供

既有運動公園改善建議外，亦提供未來新建運動公園或體育場館建置時參

考。若既有運動公園已無條件進行空間改善者，除探究該問題原因，並提

出可能替代改善作法。 

第一節 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目標 

本研究參考「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內

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教育部頒布之運動公園規

劃準則及國內外相關運動公園研究，針對運動公園擬定之運動公園無障礙

設計準則之目標，以運動公園場所應從公園內運動使用者需求角度出發並

以全民運動之理念，提供使用者在運動公園內之運動通路、運動出入口、

運動設施、運動附屬設施、服務設施等，讓使用者在運動公園內能夠無差

別運動「平等參與」、提供指引標示讓使用者「簡單易懂」以及提供相關

設施設備讓使用者「彈性使用」之目標。 

另外，本研究認為應再考量運動公園無障礙化改善過程中，使相關工

作人員達到「便於管理」之目標，並在此四個執行目標下，提出運動公園

無障礙設計原則，在針對其原則依據「運動通路」、、「運動設施」、「運動

服務設施」提出各細項設施設計準則建議。另提出運動公園無障礙化短中

長期執行建議。 

一、 平等參與 

(一) 從運動公園之運動設施場所出入口至運動公園出入口的動線模擬

思考。 

(二) 運動場所到各設施間須連貫且一致性，減少設施間轉換之不便，讓

不同使用者皆能參與運動及休閒活動。 

(三) 盡量以不同使用行為者都可使用為前提，若受限於空間影響，無法

全面無障礙化，增強服務設施設備及強化導引系統，讓前來使用運動

設施之不同使用者感到安心。 

(四) 配合運動公園整體發展。 

(五) 整體考量軟硬體設施配置位置，讓不同使用者平等參與各項運動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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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單易懂 

(一) 簡單且容易辨識、了解資訊及指標系統，以淺顯易懂且一致性，以

圖形色彩能直接意會者佳，避免使用者混淆。 

(二) 指示牌需整合避免單一區域過多指示。 

(三) 不同材質、照明、植栽色彩指引可作為視、聽障者輔助。 

三、 彈性使用 

(一) 確認主要運動設施功能、配置及使用方便性與串聯性，如停車場至

運動設施入口、運動附屬設施、運動設施入口至服務中心、租借中心、

前往服務設施、餐飲及廁所與電話亭、置物箱等機能，如遇不同使用

者能夠彈性使用。 

(二) 避免設施相互遮蔽，以兒童、輪椅使用者之使用高度也能一目了然

為佳，並普及至老弱婦孺、身心障礙者均能使用。 

四、 便於管理 

(一) 因應無障礙環境設計及設備與時漸進，定期調查使用者與焦點團體

需求，紀錄無障礙運動設施需求反應，訂定及修正無障礙改善計畫。 

(二) 建立無障礙運動設施資訊網站，先行公告運動公園之無障礙運動設

施功能，讓使用者能先行理解，運動公園設施狀況。 

(三) 為能長期管理運動公園相關無障礙設施及服務，各主管幾關、管理

單位及維護單位應定期指派人員進行無障礙運動相關訊息及研討課程

培訓，確保運動公園內各軟硬體設施提供到位、安全，定期與相關運

動團體進行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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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準則研擬 

目前國內對於運動公園並無相關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多以內政部營建署現

行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都市公

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以及「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

施設備設計標準」等，僅針對公園環境進行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但對於公園內

部運動相關設施無障礙規範除「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

及「運動場地設施規範手冊」有提及部分無障礙運動設施規範參考之外，目前國

內並無完整針對戶外運動體育設施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可供參考，。 

因運動公園環境已有相關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本研究研擬之運動公園無障

礙環境設計準則，將針對「運動通路」、「運動出入口」、「運動設施」、「運動附屬

設施」、「服務設施」等項目，並以前面設計準則之目標如何在「平等參與」、「簡

單易懂」、「彈性使用」及「便於管理」之執行目標下，提出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

設計原則。以下將依據「運動通路」、「運動設施」、「運動服務設施」為原則初步

提出各細項設計準則建議，初步研擬運動公園相關無障礙運動環境設計規範主要

包括下列項目： 

壹、運動通路 

一、主入口 

(一) 應考量手搖自行車進出與連接園內外自行車道之需求。 

(二) 應考量運動輔具進出運動設施與運動服務設施之需求。 

(三) 必須保持安全性，行動不便者易因周圍環境情報不足及行動障礙，

易產生碰撞、跌倒、摩擦及其他意外。因此在出入口應保持平緩連接，

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並且建立容易辨識的導引方式，例如在需警示

的位置設置警示鋪面。 

(四) 需包含車輛停靠長度以及輪椅卸載空間，如圖。 

(五) 路緣入口通道需平順且大於 2米，如圖。 

(六) 路緣石需擁有引導視障的設施。 

(七) 入口處距離運動設施需小於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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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 停車彎下車緩衝區(本研究繪製) 

 

 

圖 4.2- 2 停車空間(本研究繪製) 

二、 運動通道 

(一) 應考量手搖自行車於園內行進之需求。 

(二) 考量運動輔具通行於各項運動設施、體育活動場地與運動服務設施

間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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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所有設施及活動設計前必須考量到路徑的可及性，因此在所有通

路的設計應平坦無障礙物並且堅硬及防滑，必須讓身心障礙者在穿越

通行上可獨立、自由，在材質的選擇應在不同性質的交界做不同質感

變化，透過質感變化可以快速知道路徑的轉換，讓通行能更舒適、安

全。 

(四) 穿越路徑不得小於長 2 米、寬 1.8 米。 

(五) 人行道兩旁的洩水坡度不得大於 1 : 50。 

(六) 通往運動設施的路徑淨寬最小須為 1.8 米，較大型的運動設施需有

較寬的路徑。 

(七) 在不可避免的節點處，如路徑長度未超過 6 米則路徑淨寬最小可為

1.2 米。 

(八) 街道家具(燈、垃圾桶等)的設置須避開路徑。 

(九) 路徑每 50m 須設置一處停留休憩點，如坡度介於 1:20~1:60，則須

設置額外休息停留處。 

(十) 針對視覺不便者設置專用步道，提供嗅覺、觸覺的信息。例如:具

香味的植栽、鋪面材質等...。(圖- ) 

(十一) 公園全區含有不同級別的路徑，其中針對無障礙使用者設計通用無

障礙人行步道，步道寬度均大於 2 米(圖- )。 

 

 

 

 

 

 

 

 

 

 

 

 

 

 

 

圖 4.2- 3 運動公園無障礙通路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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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繪製) 

貳、運動設施 

因運動類型眾多，其所需之相關運動設施多有差異，依據訪談調查、

全國運動設施與類型等統計與專家建議，針對國內普及性高或具代表性之

運動類型，先行研訂無障礙運動設施之設計規範，依據前面研究結果先以

短期規劃進行設計規範研擬，其他運動項目則建議於後續相關研究計畫中

據以漸次推行。本研究屬先期計畫將研提設計規範之運動項目包括:籃球、

網球、桌球、羽毛球、棒球、壘球、排球與田徑等。相關研擬如伍所列。 

參、運動服務設施 

1. 考量運動輔具進出使用之需求與便利性，規範鄰近運動設施之

服務設施適當數量。 

2. 鄰近運動設施之服務設施如廁所、服務(管理中心) 、盥洗室

與停車場等現行法令需調整修訂，以適應運動輔具之進出。 

3. 建議增訂運動輔具租借場所、運動輔具收藏寄放室與運動輔具

維修區等設計規範。 

表 4-2. 1服務設施建議增修訂表 

 

 

 

 

 

 增修訂建議

服務設

施項目 

廁所 Δ 

服務(管理中心) Δ 

運動輔具租借場所(自行車、輪椅…等) X 

運動輔具收藏寄放室 X 

運動輔具維修區 X 

盥洗室 Δ 

停車場 Δ 

Δ須調整(參考國外相關法令規範) X須新訂(國內外無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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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檢核表 

本研究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檢核表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英國無障礙體育指引檢核表」及各運動場地國際比賽規則進行彙整

擬定。檢測表的建立旨在為運動公園檢測簡易運用、平等參與、彈性使用

等，哪些地方不符合行動不便人士或身心障礙人士運動輔具或運動活動使

用，哪些地方不符合現行無障礙設計規範及標準，哪些運動場地設施運動

輔具無法進入或使用，作為未來運動公園無障礙化之依據，可依此改善運

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課題。 

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檢核表應針對該區域之環境、類型、形式、

使用對象等特性，擬訂所需之檢測項目，其中檢測項目包括通路、服務設

施、運動場地運動設施、遊憩設施、景觀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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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運動公園檢核總表 

表 4-2. 2 無障礙運動公園檢核表 
檢測單位  檢測類型  

檢測地點  

檢測日期  檢測時間  

檢測人員  

檢測項目 

□通路檢核表 162 

□一、運動公園內通路............................................ 162 

□二、運動公園出入口............................................ 163 

□戶外.........................................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汽機車........................................................ 163 

□三、坡道...................................................... 163 

□四、自行車道(符合手搖自行車與自行車共構寬度).................. 164 

□五、電動代步車................................................ 165 

□六、樓梯......................................................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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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檢核表 
類     型 符合 不符合 現地測量值

一、運動公園內通路 

運動通路與一般人行主要通路不同時，運動通路路口有設置運動通路之指

引標誌 
   

地面坡度不大於 1/20    

通路淨寬不小於 180 公分，可供兩輪椅從容地交會    

運動公園通道寬度為 120 公分(一部輪椅通行)，每間隔 50 公尺設置一處

150×150 公分相互通過的空間(若寬度超過 120 公分不在此限，並請標註現

地尺寸) 

   

戶外通路可往路拱兩邊排水，洩水坡度 1/100-2/100    

通路寬 130 公分範圍內，不設置水溝柵欄或其他開口，若有設置，開口不

大於 1.3 公分 
   

通路淨高不高於 210 公分，且地面起 60-210 公分之範圍，沒有 10 公分以

上突出物 
   

通路地面若有突起物，有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運動公園通路設有坡道，且側面有階梯時，於終端設置警示設施，且寬度

不小於 150 公分或該階梯寬度 
   

通路共用時，若腹地不足，至少留設淨寬 120 公分的走道供行人及運動輪

椅(單向)通行 
   

通路上的招牌、燈具或其它懸掛物淨高至少 210 公分    

通路上之立桿、解說牌、街道家具退縮至道路邊緣以外之預留空間    

通路邊緣有高低差時，設置防止輪椅滑落之防護緣    

架高通路(木棧道.)邊緣設置至少 7.5 公分高的防護措施(墩座、欄杆、格

柵) 
   

一般通路邊緣高低差 75 公分以上時，設置高度 110~120 公分的護欄或圍欄    

道路邊緣防護設施以與環境對比的顏色或材質標明    

道路防護緣 7.5 公分高以上，其 7.5~15 公分的範圍內沒有凹槽或斷間    

道路防護緣內側與垂直向扶手內側齊平，最大距離不超過 10 公分    

通路為單層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為 75~85 公分    

通路為雙層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分別為 85 公分、65 公分    

通路扶手形狀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狀者，

外緣周邊長 9~13 公分 
   

通路扶手表面及靠近之牆壁平整，無突出或勾狀物    

通路扶手設置堅固不搖晃，接頭處平整，無銳利之突出物    

通路扶手與壁面保留 3-5 公分之間隔    

通路扶手端部作防勾撞處理    

通路扶手端部設置可供視障者辨識之資訊或點字    

通路之護欄設計防止導盲犬從下方通過    

通路水平護欄扶手材質平滑防燙手(請標註材質)    

通路鋪面材質使用自然材料且鋪設平順、硬質不易腐蝕，不易傾頹    

通路地面防滑係數為 0.5 以上(若材質有變化，請標註材質)    

通路鋪面材質無縫隙    

通路石板及鋪路材料的間距少於 5mm 寬(變換材質的接縫處)    

通路鋪面的伸縮縫間距少於 5mm 寬    

通路鋪面的伸縮縫材質防滑(請標註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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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上排水溝格柵構件之透空的尺度開口不大於 1.3 公分    

通路上排水溝格柵構件方向與行人行進方向垂直，並與鋪面齊平    

通路寬度小於 200 公分時，每隔 30 公尺以內設置一至少 220×205 的休息區    

同一基地上，所有可及性運動場所和建築物、可及元素和可及空間，至少

有一條可及動線連接 
   

如果鄰近的地下道或天橋與建築物間提供人行步道，必須有一條通用化人

行通道 
   

二、運動公園出入口 

 

 

 

 

 

 

 

 

園內 

出入口兩邊之地面 120~150 公分範圍內為平整、防滑、無高差    

出入口坡度不大於 1/50    

出入口有預留不小於 6平方公尺的緩衝空間    

出入口通道至少有 200 公分寬    

出入口有設置阻隔設施制止兒童不留心時衝出園外(請註明阻隔物)    

出入口周遭 10 平方公尺範圍內之照明達到 150~200Lux    

出入口設計及兩側牆面、地面、扶手之材質具連續性，以指引進出    

主要出入口具視覺穿透性    

主要出入口若為大門，可讓使用者感知園內環境狀況與安全程度    

出入口周圍植栽具獨特氣味，供使用者定位    

出入口提供可觸知的地圖、點字板和語音導覽系統    

出入口地圖以不同形狀、大小、觸感的點狀凸起物標示園區設施分布    

出入口利用飾景設施造型、顏色、植栽、材質..等提升識別性    

出入口坡道設置位置能讓行動不便者方便進入各項設施    

出入口不是唯一的園區出入口    

出入口必須在通用化動線上    

出入口必須有通道連接公共運輸站、停車場和乘客上下車處、以及街

道和人行道 
   

 

 

 

汽機

車 

園內汽車道(以工程及維護使用為主)為人車分離    

園內汽車道(以工程及維護使用為主)以圍牆隔離或表面材料粗糙，不

易讓人行動 
   

出入口具有明顯識別設施    

出入口識別設施離道路邊緣線有 6公尺以上之緩衝深度    

出入口有明顯標示或設計禁止機車進入園區內部(請標註禁止方式)    

出入口區位未設置於大量車潮主要行進方向    

出入口採用「旁通」(by-pass)方式穿越園區    

三、坡道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有設置通用化坡道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若無坡道，於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有設置引導標誌    

坡道淨寬不小於 130 公分    

坡道為取代樓梯者(即未設樓梯)，淨寬不小於 150 公分    

車輛出入口和人行道間坡道坡度不超過 1/20    

坡道高低差 20 公分以上，坡度不大於 1/12    

坡道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坡度不小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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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高低差小於 5公分，坡度不小於 1/5    

坡道高低差小於 3公分，坡度不小於 1/2    

坡道地面平整、堅固、防滑，且無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輪椅行進之鋪面    

坡道上升不超過 50 公分。    

坡道起點與終點有設置長寬至少 150 公分的平台，且該平台坡度不大於

1/50 
   

坡道每高差 50 公分，有設置長至少 150 公分的平台，且該平台坡度不大於

1/50 
   

坡道方向轉換處設置長寬各 150 公分以上的平台，且該平台坡度不大於

1/50 
   

坡道邊緣高低差大於 20 公分，未鄰牆之一側或兩側設置不小於高度 5公分

的防護線 
   

坡道邊緣防護線不突出於扶手之垂直投影線    

坡道邊緣防護桿與地面淨距離不大於 5公分    

坡道高於臨近地面 75 公分時，未鄰牆之一側或兩側設置不小於高度 110 公

分的防護欄 
   

坡道高於臨近地面十層以上者，未鄰牆之一側或兩側設置不小於高度 120

公分的防護欄 
   

坡道高低差大於 20 公分，於兩側設置連續性扶手，且無設置 30 公分以上

之水平延伸 
   

坡道為單層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為 75 公分    

坡道為雙層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分別為 85 公分、65 公分    

坡道扶手形狀為圓形或橢圓形     

圓形扶手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狀者，外緣周邊長 9~13 公分    

坡道扶手表面及靠近之牆壁平整，無突出或勾狀物    

坡道扶手設置堅固不搖晃，接頭處平整，無銳利之突出物    

坡道扶手與壁面保留 3-5 公分之間隔    

坡道扶手端部作防勾撞處理    

坡道扶手端部設置可供視障者辨識之資訊或點字    

坡道之護欄設計防止導盲犬從下方通過    

坡道水平護欄扶手材質平滑防燙手(請標註材質)    

坡道地面防滑係數為 0.7 以上    

坡道上之立桿、解說牌、街道家具退縮至道路邊緣以外之預留空間    

四、自行車道(符合手搖自行車與自行車共構寬度) 

自行車道單向寬度為 160 公分以上    

自行車道雙向寬度為 250 公分以上    

自行車與人行道共用寬度為 250 公分以上    

自行車與人行道共用，於通路起點與終點、步道中規律間隔處、以及任何

一個有行人與自行車路線的交叉路口畫設與路徑垂直之地面警示帶，其警

示帶之深度 240 公分以上 

   

自行車道與人行車道之間劃設條狀的分隔線貫穿整條路線    

自行車步道的標誌放置於每一出入點，及任一步道與其他共用步道的路口    

自行車步道的標誌每 50 公尺重複一次    

自行車道鋪面沒有縫隙，鋪路材料的間隙少於 5mm 寬    

自行車道與人行道共用的地面分隔板鋪面有 1.2~2 公分高，且結束地方有

漆成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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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不同顏色、材料表面劃分邊界、路線以及人行道與自行車道沒有被實

際分隔清楚的地方 
   

五、電動代步車 

電動代步車車道寬度為 160 公分    

電動代步車鋪面材質以硬質連續鋪面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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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樓梯 

樓梯動線上有落水口，則開口不大於 1.3 公分    

樓梯平台及梯級表面採用防滑材料    

樓梯級高 10~16 公分    

樓梯級深 26~30 公分    

樓梯梯級的突沿半徑為 1.3 公分之圓角    

樓梯梯級頭、尾端設置可觸知警示    

樓梯踏面具防滑    

樓梯踏面突沿劃設對比色，其尺寸為 5.5 公分各往級高與級深處延伸，其

長度至少 120 公分(最佳為 180 公分) 
   

樓梯兩側安裝連續、能被牢握的扶手    

兩側扶手之間的樓梯最小淨寬為 100 公分(最佳為 120 公分)    

樓梯寬度小於 150 公分，可設置單側扶手    

樓梯寬度大於 180 公分，於樓梯寬幅中央設置扶手    

樓梯扶手最上面的水平手握部分距地坪高度 90~96 公分    

樓梯雙層扶手最下面的水平手握部分距地坪高度 50~65 公分    

樓梯末端處出挑 30 公分，並呈 U 形彎曲與欄杆或牆面相連，或向下彎曲

10 公分、延伸至地面 
   

樓梯雙層扶手下層水平延伸一級，並水平出挑 30 公分    

樓梯扶手形狀若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狀者，

外緣周邊長 9~13 公分 
   

樓梯扶手距牆面 5~6 公分    

樓梯扶手上方淨空至少 60 公分    

樓梯扶手顏色、明度與環境成對比    

戶外平台階梯寬度在 6公尺以上者，需於中間加裝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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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停車空間 

 

 

 

 

引導

標誌 

車道入口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有設置明顯之指引標誌，引導停車位之方

向及位置 
   

入口引導標誌與行進方向垂直，以利辨識    

室外停車位旁設置具夜光效果之通用化停車位標示    

室外車位豎立標誌尺寸為 40×40 公分以上，下緣高度 190~200 公分    

停車位地面上設置通用化停車位標誌，標誌圖尺寸不小於 90×90 公分    

停車格線之顏色為淺藍色或白色，與地面距有辨識之反差效果    

下車區為白色斜線及直線    

停車地面堅硬、平整、防滑，不使用鬆散性質的沙或石礫    

停車位地面高地差不大於 0.5 公分，坡度不大於 1/50    

 

 

 

 

汽

車

停

車

位 

無障礙停車位設於靠近運動場所、運動中心出入口或無障礙昇降機之

便捷處 

   

汽車停車位不小於 600 公分、寬度不小於 350 公分，包括寬 150 公分

的下車區，下車區斜線間淨距離為 40 公分以下，標線寬度為 10 公分

   

相鄰停車位共用下車區，長度不小於 600 公分，寬部不小於 550 公分，

包括寬 150 公分的下車區 

   

停車數量符合以下規定或達到 25％無障礙停車位   

 

 

 

 

 

 

 

 

總停車位數 無障礙車位數 總停車位數 無障礙車位數 

1-25 1 201-300 7 

26-50 2 301-400 8 

51-75 3 401-500 9 

76-100 4 501-1000 2％ 

101-150 5 1001 以上 20 停車位加上 1000 個車位中

每一百個加一個 151-200 6 

機

車

停

車

位

及

出

入

口 

無障礙停車位設於靠近運動設施出入口或無障礙昇降機之便捷處    

機車位長度不小於 220 公分，寬度不小於 225 公分    

機車停車位地面上設置無障礙停車位標誌，標誌圖尺寸不小於 90×90

公分 
   

機車停車位之出入口寬度及通達無障礙機車停車位之車道寬度均不小

於 1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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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設施檢核表 
類     型 符合 不符合 現地測量值

一、廁所 

於適當處設置廁所位置指示     

通用化廁所若未設置於一般廁所附近，於一般廁所處及沿路轉彎處設置方

向指示 
   

主要走道與廁所開門方向平行，則有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    

廁所盥洗室設於通用化通路可到達之處     

無障礙通路進入廁所盥洗室不得有高差,止水宜採用截水溝    

無障礙廁所出入口符合運動輪椅使用    

二、服務(管理)中心、租借場所(自行車、手搖自行車、運動輪椅…等) 

租借、服務櫃檯、詢問服務(售票)台前供輪椅行進或迴轉之空間地面堅硬

平整、防滑，且坡度需在 1/50 以下 
   

租借、服務櫃檯、詢問服務(售票)台設於通用化通路可到達之處    

租借、服務櫃檯、詢問服務(售票)台設置高低不同的櫃台    

租借、服務櫃檯、詢問服務(售票)台設置高低不同的櫃台(一處離地面約

91.5 公分、長至少 91.5 公分) 
   

詢問服務(售票)台前方淨空間為直徑 1.5 公尺以上    

詢問服務(售票)台之檯面與地板面之距離為 70~80 公分，且檯面下寬 45

公分、高 65 公分之範圍內需淨空 
   

詢問服務(售票)台設置可供輪椅使用者書寫的台子    

租借、服務櫃台高度為 90 公分以下    

租借、服務櫃台邊緣突出部份之高度為 5公分以下    

租借、服務櫃檯一側提供寬度 90 公分以上的通行走道空間    

租借、服務櫃台前等待結帳淨空間 150 公分×150 公分    

租借場所設有足夠更換運動輪椅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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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地、運動設施設施檢核表 
類     型 符合 不符合 現地測量值

一、籃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球場周邊緩衝區長邊最少 4m，短邊最少 4.5m，並淨空為輪椅通道。,並淨

空為輪椅通道 
   

場地無障礙出入口大門上必須張貼無障礙的標示，提供方向指引    

場地無障礙出入口須標示場地資訊，如名稱…等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須留有 7 人席坐。    

籃架採用壁掛式或懸吊式,避免籃球架基座成為阻礙無障礙通道    

需設置輪椅擺放區 2m*7m，提供球員放置一般輪椅區。    

二、排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場地端線外需留有 2.25m,與平行有場之間需留有 2m 的緩衝空間,並做為

殘障通道空間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需設置輪椅擺放區 2m*7m，提供球員放置一般輪椅。    

三、羽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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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與平行有場之間需留有 2m 以上 的緩衝空間,並做為無障礙通道空間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羽球柱使用基座空間占用較少之產品,避免基座阻礙通用化通道    

若有多面羽球場,應將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無障礙優先使用球場    

需設置輪椅擺放區 2m*7m，提供球員放置一般輪椅。    

四、棒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投手區兩邊需設置 18m 以上作為無障礙空間使用    

五、網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端線四周外需留有 2m 以上的緩衝空間,並做為無障礙通道空間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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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網球柱使用基座空間占用較少之產品,避免基座阻礙無障礙通道    

若有多面網球場,應將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無障礙球場優先使用    

六、桌球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桌球場地圍欄需於球桌側邊留有通用化出入口，,開口通道寬至少 91.5cm    

球場開口設計:進入各球桌皆不需穿越其他球桌    

七、田徑場 
場地出入口的門需採用橫拉式或自動門,以利自行開啟    

場地空間至少留設 2 處單向出入口亦或留設 1處雙向出入口    

場地單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150cm    

場地雙向出入口徑寬不得小於 300cm    

場地需向外延伸 200cm 緩衝距,並淨空為輪椅通道    

觀賽席若為簡易看台(無法在上面架設輪椅席),需設有輪椅空間供輪椅使

用者專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 前排觀眾坐著的情況下, 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

線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一直線,則視線角

度得須超過前排觀眾的頭部 

   

觀賽席若為固定席,前排觀眾站著的情況下,若座位席成交錯狀態,則視線

角度僅需超過肩膀 

   

球員休息區需留有輪椅專用空間    

田徑場人工合成跑到是否有符合 IAAF/IPC 標準    

跑道狀況是否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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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設施檢核表 
類     型 符合 不符合 現地測量值

一、露天集會場所(舞台展演區) 

露天集會場所席位的地面堅硬平整、防滑，且坡度不大於 1/50    

露天集會場所保留適當的寬度走道，方便所有人通行    

露天集會場所依照不同活動與使用者來設計空間與座椅    

露天集會場所融和通用化空間的座椅與一般座椅區    

露天集會場所設置適合嬰兒車與輪椅停留觀看的位置    

露天集會所的輪椅區觀看數量符合下列規定: 

   
集會區座椅數量 輪椅區數量 集會區座椅數量 輪椅區數量 

4-25 1 301-500 6 

26-50 2 500 以上 6加上1％其餘的總數

51-300 4 

露天集會所的走道旁座椅至少有 1％式ˋ無扶手或可移除或摺疊的扶

手，且加以標示: 
   

助聽系統設置於舞臺或表演區 15 公尺    

露天活動平台周圍環境保持淨空，提供不同活動與民眾使用    

空間尺寸與可及性符合行動不便者利用    

設置垃圾桶，並放在明顯的地方    

戶外緊急警報系統應包含聽覺和視覺的接收方式    

二、兒童遊憩區 

兒童遊戲設施的高度與尺寸適合兒童使用    

兒童遊戲展示類設施融合多種感官經驗(手、眼、腳…)    

三、休息區 

休息區之護欄設計防止導盲犬從下方通過    

休息區之護欄垂直構件透空，利於兒童與輪椅使用者視線穿透    

休息區水平護欄扶手材質平滑防燙手    

休息區留設足夠的空間供輪椅與娃娃車及其他輔具者使用    

休息區護欄高度考量兒童與輪椅使用者需求，避免遮住良好視野    

休息區的座椅、解說牌與安全護欄整合，做複合使用    

四、碼頭區 

通往碼頭通路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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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施檢核表 
類     型 符合 不符合 現地測量值

一、照明設備 

主要出入口與坡道樓梯有加強照明，避免搞不清楚方向    

地板和牆的交界處有設置照明，避免撞擊    

重要設施(座椅、解說與指標系統…)有設計照明，讓民眾能輕易辨識    

二、解說牌、引導設備 

進入園區時能迅速找到解說與指標地圖    

解說與指標系統指引清楚，讓民眾能馬上了解所在位置    

解說與指標系統高度與斜度合宜，方便輪椅與兒童閱讀    

解說與指標系統設置可觸知圖像、點字板、語音導覽系統或雙語化系統    

解說與指標系統提供立體的模型，提供視覺或觸覺使用者使用    

解說與指標系統的材質與號誌(文字)顏色有對比    

引導設施由觸覺、語音、邊界線或其他相關設施組成，達到引導視覺障

礙者之功能 
   

公務機關之視覺障礙引導設施有引至服務台    

三、街道家具 

 

 

電話

亭 

電話亭設置於平坦的地面上，方便民眾進入    

電話亭的高度 40~120 公分，提供行動不便者或兒童使用    

電話亭留 76×122 公分的有效空間或地面空間供輪椅使用者平行

前進使用電話 
   

電話亭設有助聽設施和音量控制    

電話亭設置碰觸式控制設施    

設置付費文字電話(為聾人設計的電信)    

 

飲水

機 

飲水機前方的地面設計防滑功能，且與道路無高低差    

飲水機的高度 40~120 公分，提供行動不便者或兒童使用    

飲水機出水口高度離地面不超過 91.5 公分    

飲水機前方保留至少 76×122 公分輪椅方便往前使用的空間    

垃圾

桶 

垃圾桶的材質容易維護與清理(請標註材質)    

垃圾桶的高度 40~120 公分，且形式適宜，提供行動不便者或兒童

使用 
   

開放

式置

物架

和展

示架 

開放式置物架和展示架應設置在通用化動線上    

上鎖的置物櫃應設置在通用化動線上且可容許輪椅使用者往前或

平行的操作 
   

置物架提供輪椅使用者可迴轉的空間(作 180 度旋轉所需的空間

直徑 152.5 公分或 T 型空間) 
   

如果只能往前使用，下方留設最大高度 120 公分之淨空間    

四、花圃、花台、植栽槽、樹穴蓋板 

花台與植栽槽的材質堅固耐用，且邊緣做導角或是圓弧邊    

花圃周圍設置高度合宜的路緣石，避免輪椅或兒童跌落    

採用生態工法，避免環境汙染    

植栽高度不得高於 85cm，避免遮擋輪椅使用者之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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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研擬 

本研究之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研擬，透過文獻回顧、專家訪

談、檢測示範點等、國內相關無障礙環境法規「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

礙設施設置原則」以及「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國外「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設計指引」，另參考「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

規劃設計參考規劃準則」、「運動場地設施規範參考手冊」進行運動公園無

障礙環境設計規範研擬。 

設計規範研擬之編排順序將以「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

設計標準」、「都市公園綠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為基準，

並選用國內外相關運動（體育）場地設施參考手冊設計方針為藍圖。 

以下為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研擬： 

第一條  

本設計規範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設計規範所稱之運動公園以綠地或樹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體,並包括

運動、休閒及遊憩等設施,而兼具一般公園之直接及間接功能，依據基地

大小提供適當體育運動設施，能提供民眾休閒運動生活亦能舉辦體育賽事、

教育等相關活動，以提升全民運動之效益及經主管機關同意設置之運動公

園。 

運動公園依據服務範圍分成以下四種類型： 

一、地方服務型： 

服務對象為鄰里鄉鎮區單元為主，面積在三公頃以下，以推廣與休閒

運動設施為主要目的之運動公園，提供簡易運動設施及公園景觀服

務設施為主。 

二、地方區域型： 

服務對象為縣市區單元亦結合各鄉鎮鄰里單元為主，面積為三至十公

頃以內，以訓練與教學運動設施及一般運動休閒活動為著要目的之

運動公園，提供運動競技、表演活動展示多功能設施為主。 

三、都會區域型： 

服務對象為直轄市或跨越縣市地區層級單元為主，以提供全國級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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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級賽會運動設施為主要目的之運動公園，提供國際運動競技、

表演活動等多功能設施為主。 

四、濱水型 

服務對象具有水上運動活動潛力者為主之運動公園，地方服務型不得

小於二公頃，地方區域型不得小於三公頃，都會區域型不得小於五

公頃。 

第三條 

運動公園內之無障礙環境需能夠便利行動不便者及身心障礙者通行

及進出，其無障礙環境內容如下： 

ㄧ、停車空間 

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停車空間規範，另增加下列需求。 

（一）停車格後方需設置卸載區 120 公分。 

（二）運動中心（場所）應預留無障礙停車空間為停車數量之百分之

二十五。 

二、人行動線 

（一）運動公園內人行動線應通順平坦防滑，使一般輪椅及運動輔具

使用者能雙向通行，避免動線上設置障礙物、迂迴及設置旋轉門；

人行動線淨寬不得小於 180 公分，若因地形限制或管制需設置單向

通行，淨寬不得小於 120 公分，每 6 米處需設置 200 公分長，180

公分寬雙向通行交會區域，以利交會。 

（二）運動公園內人行動線須每 50 米需設置一處休憩空間，以利行

動不便人士及身心障礙者能適當休息。 

（三）運動公園內人行動線通往運動（體育）中心或是運動（體育場

所）之通道淨寬不得小於 250 公分，以利輪椅使用者除自身之一般

輪椅通行外亦能攜帶運動輔具至運動場所，並保持雙向通行，若因

地形限制或管制淨寬最小不得超過 180 公分，通行過程中應保持順

暢。 

（四）運動公園內人行動線如遇地形坡度，須以和緩坡度逐步上升或

以階梯式斜坡道上升每 50 公分需設置平台，其坡度不得超過 1：

50~1:20 之間，且不得大於 1:20。 

（五）運動公園內人行動線坡度洩水坡度不得小大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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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鋪面應利於輪椅及運動輔具使用者通行，其材質應為平整、堅

硬並具防滑功能；勾縫應無高度落差，其寬度不得大於 8公釐。 

三、出入口 

（一）運動公園出入口通行區域，不得設置障礙物，以喇叭式開放入

口設計；淨高不得小於 210 公分，淨寬不得小於 180 公分，因地形

或管制需設置單向通行，其寬度不得小於 120 公分。 

（二）運動場地、運動設施出入口通行區域，不得設置障礙物，淨高

不得小於 210 公分，淨寬不得小於 180 公分，如需設置門管制，以

拉門設計為主，以利行動不便人士開門。因地形或管制需設置單向

通行，其寬度不得小於 120 公分，門以拉門設計為主。 

四、坡道 

（一）運動公園內連接至運動場所、運動設施之坡道淨寬不得小於

200 公分，若因地形限制或管制需單向通行時，最小不得小於 130

公分，以利運動輪椅通行。 

（二）坡道坡度不得大於 1:20。 

（三）坡道鋪面應考慮鋪面色彩，使用色彩對比度高的色系，以提醒

視覺障礙人士。 

（四）坡道需平順並具有防滑功能。 

（五）坡道周邊照明照度不得小於 150lux。 

（六）所有與坡道連接的平台寬度不得小於 150 公分，且坡道平台周

邊 150 公分內不得有門的設置，避免影響行動不便者得安全性。 

五、樓梯、扶手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六、服務設施 

（一）管理中心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二）租借中心（場所）若為室內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三）戶外租借中心為提供運動輔具用品，應提供足夠場地以利行動

不便人士更換輪椅並設置暫放區已放置一般輪椅。更換輪椅區需約

寬 6米，長 10 米。暫時擺放區約寬 5米，長 8米。 

（四）輪椅看台區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輪椅觀眾席位。 

（五）廁所、盥洗設施等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唯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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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應以拉門設計為主，寬度不得小於 110 公分。 

（六）運動場地若為地方區域級以上應設置輪椅維修區，以便運動活

動過程當中運動輔具受損，當能立即調整之區域。 

七、運動設施場地 

因不同運動場地設施需求，無障礙運動環境也略有不同，運動場地準

用各運動場地規則規範外，需另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 以球隊球

員之輪椅為主。另依各不同運動場地規範訂定相關無障礙環境，如

下列所示： 

（一）籃球場 

表 4-2. 3 籃球場場地不同等級無障礙規格標準 

等級 1 級（國際賽會

用運動設施） 

2級(國內賽會

用運動設施) 

3級(訓練與教

學運動設施) 

4級(推廣與休

閒運動設施)  

球場畫線尺

寸 
28m x 15m (不含線寬每條5cm) 

球場高度 9m 7m 

安全緩衝區

大小 

一般：球場周邊緩衝區最少2m，若採活動式籃球架，底線後緩衝

區最少須4.5m  

無障礙緩衝區：球場周邊緩衝區長邊最少4m，短邊最少4.5m，並

淨空為輪椅通道。 

競賽主場總

尺寸大小 40m×23m×9m 38m×21m×7m 37m×19m×7m 

無障礙觀眾

席  
需設置 建議設置 依需求設置 

主要設備  設置國際籃球總會認證合格產

品 

可依現場狀況設置懸吊式、 壁

掛式籃球架。 

無障礙運動公園不得使用活動

式籃球架  

附屬空間  

 

除應依各級賽會規定之所需空

間外應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以放得下球隊球員之輪

椅為主。 

依需求設置，基本應設置充足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更衣空間

等。 

資料來源：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201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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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國際輪椅籃球規則 (54) 

（二）羽球場 

表 4-2. 4 羽球場場地不同等級無障礙規格標準 

等級 1 級（國際賽會

用運動設施） 

2級(國內賽會

用運動設施)  

3級(訓練與

教學運動設

施)  

4級(推廣與休閒運

動設施)  

球場畫線

尺寸 

13.4m x6.1m  

1. 長度：13.4m（含線）  

2. 寬度：（單打）5.18m、（雙打）6.1m（含線）  

球場高度 9.14 m 

安全緩衝

區大小 

一般：長邊緩衝區最少2m，底線後緩衝區最少須5m，兩面平行球場

之間距至少2m  

1. 端線外：5m、邊線外：2.2m 。 

2. 兩面平行球場之間距至少2m 。 

3. 球場的外側四周必須留設1.5m以上的空間。 

4. 兩兩相鄰的羽球場地，前後左右都應保持2m以上的距離。 

無障礙緩衝區：兩面平行球場間應留有2m以上，並作為無障礙通道

使用。  

球柱 一般：1.55m，無障礙球場：1.4m 

球網 球網頂端至地面的高度，在球場中線及雙打邊上應各為 

一般：1.524m及1.55m 

無障礙球場：1.372m及1.4m 

無障礙觀

眾席  
需設置 建議設置 依需求設置 

主要設備  需設置國際羽球總會認證合格

之羽球柱 

無障礙球場之羽球柱應使用基

座佔用較少空間產品。 

需設置羽球柱 

無障礙球場之羽球柱應使用基座

佔用較少空間產品。 

 

附屬空間  

 

除應依各級賽會規定之所需空

間外應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以放得下球隊球員之輪

椅為主。 

依需求設置，基本應設置充足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更衣空間

等。 

註：若球場內設置多面羽球場，應將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身心障礙者或行動不

便者使用優先。 

資料來源：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2011) (53) 

               2011國際羽球規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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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桌球場 

表 4-2. 5 桌球場場地不同等級無障礙規格標準 

等級 1 級（國際賽會

用運動設施） 

2級(國內賽會

用運動設施)  

3級(訓練與教

學運動設施)  

4級(推廣與休

閒運動設施)  

球場尺寸

（含緩衝

區） 
14m x7m  

長 9~10m 

(寬每兩球桌間隔 3.5m) 

無障礙桌球場地：場地應適當縮小，但長度不得短於8公尺，寬不得少於6公尺，

四周用深色檔板圍住。 

球場高度 設置觀眾席時依據視線分析設

定高度，但不低於 4.1m  3m  

安全緩衝

區大小 

無障礙緩衝區：兩面平行球場間應留有2m以上，並作為無障礙通道

使用。  

球桌 無障礙球桌： 

1.2.74m(長) ×1.525m(寬)x0.76m(高)球台應當能讓輪椅靠近而不

會阻擋運動員的腿，並且在雙打比賽中能讓兩個輪椅靠近。 

2.檯面邊沿與桌腿之間的距離至少40公分，以不妨礙運動員移動。

3.輪椅運動員使用的球台，球台腿的長度從桌面底部起至少40公分。

4. 桌球場地圍欄需於球桌側邊留有開口,以利障礙者進出,開口通

道寬至少 95公分。 

無障礙觀

眾席  
需設置 建議設置 依需求設置 

主要設備  需設置桌球桌 

附屬空間  

 

除應依各級賽會規定之所需空

間外應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以放得下球隊球員之輪

椅為主。 

依需求設置，基本應設置充足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更衣空間

等。 

註：若球場內設置多面桌球場，應將靠入口處的球場設定為身心障礙者或行動不

便者使用優先。 

地板不得為光亮色澤、明顯反光或滑溜材質，地板面不可用磚塊、磁磚、水泥或

石材；但輪椅比賽項目時可允許水泥地板。 

資料來源：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2011) (53) 

               ISMWSF桌球規則 (56)、中華民國桌球規則(2012) (57) 

（四）網球場 

表 4-2. 6 網球場場地不同等級無障礙規格標準 

等級 1 級（國際賽會

用運動設施） 

2級(國內賽會

用運動設施)  

3級(訓練與教

學運動設施)  

4級(推廣與休

閒運動設施)  

球場劃線

尺寸 
23.77m x10.97m  

場地周邊應保留2m以上作為無障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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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高度 9m  

單場球場

安全緩衝

區大小 

42.07m x 23.77m(長邊緩衝區最少3.66m，底線後緩衝區最少須

6.4m，兩面平行球場之間距至少7.32m) 。 

球網 中央高度為0.91m，並以不超過5cm 寬之布繩束於地面 

球柱 1. 高度1.07m  

2. 網柱中心點設在距離邊線外緣0.91m處 

3. 網柱直徑不得超過15cm  

4. 單打桿直徑不得超過7.5cm  

5. 網柱材料可使用鋁、鐵、鋼等製品，但其抗曲力應在499kg以上，

抗張力應在680kg 以上，網柱顏色一般都採用綠色或黑色，但應避

免反光，兩網柱間距為12.8m（柱心至柱心），兩單打柱間之距離則

為10.05m  

無障礙觀

眾席  
需設置 建議設置 依需求設置 

主要設備  需設置網球柱 

附屬空間  

 

除應依各級賽會規定之所需空

間外應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以放得下球隊球員之輪

椅為主。 

依需求設置，基本應設置充足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更衣空間

等。 

註： 

室外場地的散水坡為橫向，坡度不大於 8�。 

四周圍擋網高度一般在 4~6 米之間，視球場周圍環境與建築物高度，也可適量增

減。 

室外球場燈具應設置在兩側圍擋網距地面高 7.60 米以上，燈光從球場兩側向場

地均勻照射。 

每片網球場照明燈光的平均亮度，應當在 600lux 以上，國際賽級在 1500lux 以

上。 

資料來源：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2011) (53) 

          國際輪椅網球比賽規則 ITF（2015） (58) 

（五）排球場 

表 4-2. 7 排球場場地不同等級無障礙規格標準 

等級 1 級（國際賽會

用運動設施） 

2級(國內賽會

用運動設施)  

3級(訓練與教

學運動設施)  

4級(推廣與休

閒運動設施)  

球場劃線

尺寸 

18m x 9m (線內尺寸)  

坐地排球：10m x6m，半場 5m x6m 

球場高度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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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緩衝

區大小 

球場長邊緩衝區最少3m，底線後

緩衝區最少須9m 。 

無障礙區域從邊線起至少5m，從

端線起至少8m，無障礙比賽空間

從地面起至少12.5m。 

球場長邊緩衝區最少 3m，底線後

緩衝區最少須 6m  

無障礙區域從邊線起至少 5m，從

端線起至少 8m，無障礙比賽空間

從地面起至少 12.5m。 

球網 1.黑色 

2.網寬：1m、網長：9.5m~10m、網孔：100mm 

3.高度：男2.43m、女2.24m。坐地排球：男1.15m，女1.05m 

4.球網應垂直掛在中線上方 

球柱 1. 位於球場與邊線相距0.50m~1m 處，其高度為2.55m  

2. 插入式且有護墊包覆（不應有鋼攬或繩索外覆） 

無障礙觀

眾席  
需設置 建議設置 依需求設置 

主要設備  需設置排球柱 

附屬空間  

 

除應依各級賽會規定之所需空

間外應設置輪椅擺放區約

2m*7m，以放得下球隊球員之輪

椅為主。 

依需求設置，基本應設置充足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更衣空間

等。 

註： 

1. 競賽場地排球柱及網、裁判椅、標示杆需採用國際排球協會(FIVB)認證通過

之產品。 

2. 活動式球柱應採預埋式套筒設計，且不得使用鋼索或鐵條等方式輔助固定。

3. 球柱應使用保護墊包覆。 

4. 球柱使用之預埋式套筒應設有上蓋，球柱移除狀態時可穩定覆蓋套筒，並與

運動地坪保持平整，以免影響其他運動使用。 

資料來源：研訂運動中心硬體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準則計畫(2011) (53)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排球規則簡述（2008）(58) 

（五）壘球場 

準用國際壘球場規則，但在投手區至各邊緣間需有 18m 無障礙通道空

間，並需設置輪椅觀眾席。 

（六）棒球場 

準用國際棒球場規則，同壘球場規定在投手區至各邊緣間需有 18m

無障礙通道空間，並需設置輪椅觀眾席。 

（七）田徑場 

準用國際田徑比賽規則，另需設置輪椅擺放區，依據 IAAF 標準跑道

內側須留有 1m 以上之無障礙範圍，跑道外側須留有 1m 以上之無障

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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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場跑道材質需堅固、均勻材質能符合 IAAF/IPC 場地設施中之人

工合成跑道規範。 

八、景觀設施 

（一）休憩場所 

休憩空間或休憩座椅兩側需保留至少 100 公分寬度，以便行動不便人

士能擺放輔具。 

休憩空間場所照明必須明亮良好，主要通道上應維持 50lux 以上，如

遇台階或坡道應維持在 150lux 以上，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二）植栽 

運動公園內之灌木植栽應以植栽色彩對比度高為優先考量，或種植具

有香味植物引起不同官能障礙人士之注意。 

植栽高度以不高於 85 公分並以輪椅使用者能不被植栽遮擋視線為原

則。 

（三）導引標誌系統 

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都市公園綠地個主要出入口無障礙

設施設計標準。 

應於重要出入口及節點處設置導引標誌系統，標誌系統應設於通路旁

以不影響動線行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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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運動公園的建置理念因過去運動設施普遍不足，公立場所又多以興辦

運動競技比賽為主，一般民眾參與運動之機會遠少於觀賞運動的機會，因

此政府自 60~70 年代開始為考量一般民眾運動需求與使用在公園內建設

相關體育設施。後續 1978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UNESCO)第 20 次會議擬

訂「國際體育運動憲章」，提出「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以及「歐洲全民

運動憲章」揭櫫人類應享有參與體育運動的權利，易言之，運動權為基本人

權乃是國際潮流，因此對一般國民、銀髮族、婦女、身心障礙者及運動能力

弱勢者等任何人，都應保障其參加體育運動的公平、公正機會，從提供適合

的運動課程及舒適安全的環境，擴大民眾參與層面，並藉由提升規律運動人

口，改善國民體質，達成運動健身，快樂人生之福祉，以真正落實民眾的「運

動人權」。 

如何透過無障礙環境設計讓所有使用者在運動公園內使用運動體育

相關設施過程中,讓不同使用者在心理與生理雙方面均獲得平等對待的機

會,是國家面臨的重要課題。但由於每個人的身心特質狀態不同,碰到不同

的設計環境與社會制度 ,並非一定要是肢體或能力受到阻礙的障礙者與

高齡者才會有使用不便的感覺,一般人在身心受創、體力或精神狀況不佳

時,都可能面臨行動障礙的問題。雖我國已推動在廣義上雖已將所有可能

需要受到該法保障的人都予以列入無障礙設施設規範內進行考量,但這僅

是制式的法律制訂,實際上各運動公園或一般公園現況仍面臨諸多考驗。

且透過相關專家學者座談會之舉辦、運動公園檢測之現勘調查可知,初步

研究發現: 

壹、 運動公園內之運動通路相關應改善課題 

一、 運動公園出入口、運動公園內運動設施出入口與各服

務設施之出入口改善 

目前國內運動公園出入口、運動設施出入口及各項服務設施出入

口等仍存在許多障礙設施或各項設施出入口寬度不足等問題，使得許

多行動不便之運動使用者，進入各項設施時就先降低使用慾望。若希

望將運動公園能夠更為全面性的對待不同使用者，將會大大提升不同

使用者之使用意願，並進而達到全民運動之政策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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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動公園從下車點(如停車場或轉運接駁點)至各項

運動設施及服務設施之路徑通暢性 

目前國內相關運動公園內運動路徑行進中仍會時常遇到路面不

平整、道路寬度不足等問題，有些一般通路也並無完全依照一般無障

礙環境設計規範進行規劃設計或適時進行變更調整。 

貳、 運動公園內之運動相關設施應改善課題 

一、 運動設施場地對於服務設施之需求 

許多運動設施場地對於身心障礙或行動不便者運動活動並無特

定無障礙設計規範，僅少部分特殊運動另有規定運動設施場地，但都

同樣需要運動場地附屬設施之需求，如輪椅擺放區、輪椅維修區、運

動員等候區等附屬空間設施需求，目前國內運動公園並未規定相關空

間規劃項目。 

二、 運動設施場地對於無障礙設施之需求及觀念有待

強化 

國內對於運動設施場地對於無障礙設施規定眾多分歧，或僅僅以

概略性說明帶過，造成無障礙運動設施執行上規格不一或盡量規避執

行之狀況。 

三、 運動公園內之服務設施無障礙設施建置仍嫌不足 

運動公園之服務中心或服務設施應加強友善行動不便者及不同

身心障礙者至相關服務設施之需求。 

參、 運動公園內之指標引導設施及資訊設備應改善課題 

一、 運動公園內指標引導設施位置缺乏規劃及整合統

一 

從美堤河濱公園現勘中可以了解到，在尺度大的運動公園內並無

相關指標導引設施，不僅造成一般使用者對於公園資訊不明，更何況

是行動不便等使用者，運動公園內應將指標系統明瞭化，並考量不同

使用者能夠易於辨識為佳。 

二、 建立運動公園無障礙運動設施資訊 

建立運動公園無障礙運動設施資訊平台，讓不同使用者能事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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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平台上查詢公園內相關運動無障礙設施，了解相關資訊。 

肆、 運動公園相關權管單位應與相關焦點式團體相互交流 

各縣市雖有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並向下授權各鄉鎮市公所進行

相關維護，應定期與相關身心障礙運動團體進行資訊交流，使在管理

執行層面上能更為貼近行動不便之民眾需求。 

第二節 建議 

以下分別從立即可行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加以列舉 

建議一 

建議以本研究提出之運動公園環境檢測方法為基礎，建構運動公園無

障礙運動檢核表(check list)，可作為未來參考及改善之依據:立即可執

行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經專家學者座談會後建議將無障礙一詞置於運動公園之後，使名詞整

體中性化，即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 

經本研究研擬之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檢核表，為現有運動公園進行無

障礙環境檢核，逐步實施各地方運動公園之無障礙環境檢測並推動無障礙

運動環境改善。 

建議二 

建議普及性高運動之各項場地、運動設施設備及附屬設施等參考本研

究建議，作為未來參考或改善之依據:立即可執行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為因應全民運動之政策，運動公園各項運動場地，如籃球、網球、桌

球、羽毛球、棒球、壘球、排球與田徑等運動項目之運動場地、運動設施

設備及附屬設施可參考本研究建議增修訂規範研擬進行改善。 

建議三 

建議後續持續蒐集其他普及性低之各項運動場地、運動設施設備及附

屬設施等無障礙環境設計: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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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各縣市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 

因運動項目種類繁多，許多運動項目普及性低，如曲棍球場、橄欖球

場、高爾夫球場、法式滾球場、跳高(遠)場等建議後續持續進行其他運動

項目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之蒐集彙整, 以建立完整有系統的設計參考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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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審查意見回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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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期中審查意見回覆表 

期中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劉委員玉山 

1. 全國運動公園6都有71處，其他縣

市有63處，共有134處，建議可評估設

置「無障礙運動公園」的可行性有幾

處，並依先期研究設計規範運動項目，

如籃球、網球、桌球、羽毛球、棒球、

壘球、排球與田徑等。 

2. 第102頁提到運動人口統計數據，

「性別與年齡之規律運動人口」，建議

補充性別與年齡在92至104年之情形。

3. 「無障礙運動公園」之定義及推廣

做法為何？ 

1.感謝委員意見。因本研究為先期研

究，僅先找出普及性較高的的運動項目

建議短中長期規劃，後續將會建議可執

行全國運動公園無障礙鑑測，以期能夠

更準確規劃各縣市運動公園短中長期

之目標。 

2.感謝委員意見。由於資料來源為教育

部體育署，目前教育部營建署並未針對

此分布情形作相關統計。  

3.相關無障礙運動公園推廣及定義，請

參閱 p.89 

賴教授光邦 

1. 運動公園應提供全民使用為原

則，避免使用「無障礙運動公園」名稱

造成標籤化，建議修正為「無障礙環境

運動公園」。 

2. 運動公園無障礙環境須考慮運動

通路、運動設施、運動服務設施3部分，

其中關鍵在於輔具之使用，建議研究團

隊能提出現有運動公園適合設置運動

設施之種類，以作為運動公園規劃設計

依據。 

1.感謝委員意見。經本研究發現無障礙

加註一詞之問題有多方不同之建議，請

參閱 p.89 

2.遵照辦理。請參閱 p.153 

 

陳教授政雄 

1. 建議說明本案運動公園與一般公

園差異為何，如設計規範、時間人力？

2. 本案研究設計架構可再整理，也可

進而提出本案研究限制。 

3. 運動公園之使用者為何?如行動或

生活或暫時不便者。 

1.敬悉。運動公園與一般公園之差異，

為運動通路、運動設施、服務設施等請

參閱 p.92 

2.已遵照辦理。已於期末報告書第一章

第二節中新增研究設計架構及可能遭

遇之狀況等研究限制。 

3.運動公園使用者對象定義說明已於

期末報告書中修正。請參閱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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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李教授淑貞 

1. 建議本研究應確認是運動公園符

合無障礙與通用設計為原則，或是「無

障礙運動公園」。 

2. 本研究所用身心障礙之用詞與定

義，請改用我國身心障礙最新法規，且

目前也無「衛生署」。 

3. 建議確認運動公園之無障礙規範

使用對象是一般身心障礙民眾或是身

心障礙運動員，並了解這兩種不同對象

的使用需求。 

4. 建議第二章第3節及第4節整併撰

寫。 

1.敬悉。本研究以全民使用為主，優先

考量身心障礙人士及行動不便者。有關

無障礙運動公園定義說明，請參閱

P.41 

2.已遵照辦理。 

3.已遵照辦理。 

4.已遵照辦理。 

吳教授可久 

1. 各類型使用者定義、相關體能及需

求建議釐清。 

2. 高齡者運動公園如何界定，與輪椅

族群如何共用? 

3. 建議部分尺寸請轉為公制(公分)。

1.敬悉。有關無障礙運動公園定義說

明，請參閱 P.89 

2.敬悉。本研究以全民使用為主，優先

考量身心障礙人士及行動不便者。高齡

及幼齡等建議後續研究。 

3.已遵照辦理。 

柯委員賢城 

1. 運動輔具所需操作空間與一般輔

具不同，不同運動類型使用不同運動輔

具及有無特別之需求，建議納入考量。

2. 建議運動公園應將無障礙廁所盥

洗室、休息座椅（區）、輪椅觀眾席之

需求納入考量。 

3. 建議運動公園應有無障礙動線之

指標系統。 

1.敬悉。有關不同運動類型使用不同運

動輔具之需求說明，請參閱

P.111~121. 

2.敬悉。有關運動相關服務設施之需求

說明，請參閱 P.117 

3.敬悉。已納入期末報告書中建議，請

參閱 P. 161.164 

王建築師武烈 

1. 本案題目為「無障礙運動公園」，

實則應是現有公園之運動場地改善為

供全民運動之公園，然後各別制定其設

計規範。 

2. 現有公園應全面無障礙，然後依障

別、年齡不同提出設計要求，如無法全

面提供不同人士運動時，可公告為單項

或多項無障礙運動公園，將其特性先行

告知，並可在網站查詢，若經評估能為

1.敬悉。 

2.感謝委員意見。已將委員建議納入期

末報告書之研究結論中。 

3.已遵照辦理，請參閱 p.111~121 



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之研究 

 
 

192

期中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無障礙運動項目比賽、國際比賽之場

地，建議優先輔助改善。 

3. 建議比較現有運動場地改善為「無

障礙運動場地」時應注意事項，且可供

未來新建時之設計參考。 

蔡教授淑瑩 

1. 請修正附錄一訪談記錄「老師」、

「學姊」等用語。 

2. 第54頁美國與其他國家編排有所

差異，請統一。 

3. 坡道寬度中第51頁英國建議不得

小於2m，第67頁我國建議不得小於

1.5m，第74頁中國建議不得小於1.8m，

建議加入實地檢測。 

4. 可針對材質選擇及防撞處理提出

建議，如球場、跑道等。 

5. 第111頁檢測地點應分級並提出建

議，如地方、區域、都會等分類。 

1.遵照辦理。 

2.已遵照辦理。 

3.已遵照辦理。 

4.感謝委員意見。目前國內外並沒有針

對運動場地相關材質選擇的建議，僅概

略性的提及應注重平坦、安全、防滑等

安全說明，後續建議另案研究運動公園

材質材料之研究。 

5.已遵照辦理。 

臺灣建築學會 

1. 無障礙運動公園主要是提供給身

心障礙者進行動態使用之用。 

1.感謝委員意見。 

王組長順治 

1. 建議先說明國內第1座無障礙運動

公園之用詞為何，再據以提出本研究定

義。 

2. 無障礙運動公園可參考國外定義

方式進行定義。 

3. 建議可就各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管

理層面探討應注意事項，如成本、配套

措施、輪椅放置區及觀眾席等。 

1.感謝委員意見。已於第一章研究緣起

補充說明，有關本研究用語定義說明，

請參閱 p.89 

2.感謝委員意見。經研究發現目前國內

已由教育部體育數所頒布的運動公園

之定義，相關用語說明請參閱 p.89 

3.感謝委員意見。由於本研究為先期研

究，先將運動項目普及性由高志低建議

短中長期規劃了解後，建議後續研究了

解相關經費使用；管理層面已於期末報

告書中加入，請參閱 p.152；服務設施

建議請參閱 P.117 

 

 

 

 

 

 



附錄 

  193

 

 

 

 

 

附錄二、期末審查意見回覆表 

期末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王建築師武烈 

1. 基於讓身心障礙者與正常人一樣

共同享受所有體育活動，鼓勵高齡樂於

運動。 

2. 公園提供一般人運動→無障礙運

動公園→通用化運動公園是運動一大

趨勢 

3. 高齡化社會、銀髮族活動半徑約為

300~500M,故一般公園提供為簡易型運

動，於本研究案中所提供資訊亦能作為

參考。 

4. 本研究案，誠屬可貴。符合預期成

果需求。 

1.感謝委員指教。 

2.敬悉。 

3.感謝委員指教。 

4.感謝委員指教。 

吳教授可久 

1. 無障礙運動公園導引標誌系統宜

配合，行動不便者輪椅高度來設置。 

1.遵照辦理，已於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

規範中研擬。 

蔡教授淑瑩 

1. p.17~18＂預定＂請修正成完成

式。 

2. p.141案例調查總表統計。 

3. p.151設計準則可附圖說明(不要

直接用英國)。 

4. 材質(pu)是否提出建議(適合輪

椅) 

5. 第三章＂研究成果＂ →建議調查

與分析 

6. 桌球桌形式與緩衝空間需求。 

1.遵照辦理。 

2.遵照辦理。 

3.遵照辦理。 

4.輪椅競速場地依照 IAAF/IPC 規定辦

理，跑道材質為人工合成面層，根據國

際田徑協會及帕林匹克奧運其中對於

材質並無限定，但對跑道相關材質之係

數有相關標準，只要能通過認證即可使

用。 

6.遵照辦理，關於桌球桌形式與緩衝空

間之規定，於運動公園無障礙設計規範

研擬運動場地中規定，詳 p.180。 

楊教授詩弘 

1. 肯定本研究計畫「研究緣起」之出

發點，但「研究結論」之論述卻未具有

實際性結論與建議，仍不脫「出入口」、

1.感謝委員指教。 

2.遵照辦理，詳 p.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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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室外通路」、「引導設施」…之課題，

與計畫名稱不符。 

2. 本研究＜123頁＞，既對國內北、

中、南五處運動公園進行檢測，可針對

這五處運動公園設施檢測之優缺點，形

成具體之「結論與建議」，而形成切課

之規範。 

柯委員賢城 

1. 本案資料蒐集不易，值得肯定。 

2. 針對不同年齡層及不同使用需

求，後續對於運動公園園區內之相關設

施設備(例如涼亭、飲水機、休憩座椅

等)應有更明確的設計要求。 

3. 無障礙運動公園部分，除建築物、

公園、無障礙通路於現行相關設計規範

已有明文規定，應再針對身障運動員於

不同運動場地內外及運動輔具有特殊

需求部分納入研究。 

1.感謝委員指教。 

2.感謝委員指教，已將相關設計要求用

設計檢核表來檢定是否完善，來要求運

動公園進行相關改善。 

3.感謝委員指教，已於運動公園無障礙

設計規範研擬中加入。 

李教授淑貞 

1. 整體成果豐富，值得嘉許。 

2. 建議p.41-42對於無障礙運動對象

引用新制身障者入大類，並輔以目前報

告表2.2-7就充分了，不須特別去定義

行動不便者。 

3. 建議刪除p.44-p.50所謂的運動輔

具，可以改為運動用輔具(CNS15390),

可以提運動輪椅、視障者專用運動器

材,但須刪除標準輪椅、電動輪椅、步

行輔具(這些非運動用輔具) 

4. p.122-141對於檢測地點的評析欠

缺對於視障者與聽障者需求之分析。 

5. p.142-150在專家學者訪談以及座

談欠缺熟知視障與聽障的專家代表。 

6. 運動公園設計準則欠缺對視障者

的需求。 

1.感謝委員指教。 

2.遵照辦理修正。 

3.遵照辦理。 

4.感謝委員指教。 

5.感謝委員指教，關於不同感官障礙者

之需求，經相關文獻蒐集後已於運動公

園無障礙設計規範研擬中反映。 

王組長順治 

1. 請研究團隊持續關注住宅法有關

1.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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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委員意見 

委員意見 回覆 

無障礙住宅修訂動向。 

 

 

附錄三、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錄 

105 年度全人關懷生活環境科技計畫協同研究計畫 
「第 2 案-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之研究」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記錄 
專家學者 意見 

廖進安先生 
新北市政府體育處前處長 

1.教育部已針對運動公園進行定義，但怎樣
才可稱為「無障礙運動公園」，建議本研
究需進一步釐清區別，後續才有發展之可
能性。 

2.就目前環境來看，國內運動公園所屬鄉鎮
不同、腹地也不一，能設計之範圍有限，
建議未來在規劃無障礙運動公園時，應從
兩個層面思考：一、專屬-提供一處專屬
行動不便者使用；二、通用-要讓行動不
便者與一般人共同使用，以上需要進一步
探討考量，或許未來可將園區分等級，區
別各區適用的使用對象。 

3.就目前市政經濟狀況來說，最快可實施之
政策為進行現有的運動公園修整，反之，
若要去新闢一個全新的運動公園在現階
段來說屬較困難，所以建議本研究應著重
於如何在現有的運動公園規範中加入新
法令政策。 

陳國嘉總幹事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1.在無障礙運動公園進行運動活動時，因運
動使用者多元，應先區別釐清，加入統整
使用者需求之研究，了解不同使用者所需
的輔具與場地限制、面材等。 

戴立婷秘書長 
台灣可及環境設計協會 

1.考量通路、運動設施、服務設施之間的關
聯性，位置配置之優先順序，此外，除一
般通路外，應加入緊急救援通路。 

 

唐鋒正董事長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金會 

1.建議進行無障礙運動公園之稱謂檢討，是
否要直稱為「無障礙」? 

蔡淑瑩副教授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都市設
計研究所 

1.釐清無障礙運動公園與一般運動公園之
差異性，定義清楚運動設施與運動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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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錄 

105 年度全人關懷生活環境科技計畫協同研究計畫 
「第 2 案-無障礙運動公園設計規範之研究」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記錄 
專家學者 意見 

王順治組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綜合規劃組 

1.將國外的資料原文附在附錄上(英國、美
國對無障礙的定義)。 
 (1)可針對目前稱為運動公園的主管機
關對此的定義做整理。 

2.無障礙運動公園，需對無障礙做名詞定
義。 

3.將國外對無障礙名詞的使用、定義整裡
成圖表。 

4.無障礙公園的分類方式(鄰里型、都會
型...等)，可加上資料來源，並補充說
明 

  分類對調查的價值，建議也把主管機關
列出。 

5.我們是否需對無障礙運動公園做出定義
6.不同的無障礙運動設施與原本的無障礙
運動設施用圖表做前後對照。 
  (1)需增設的設施可表格化整理。 
  (2)各項運動設施的空間大小。 

7.此研究的重點可以朝向無障礙通路、介
面，設施與設施的連街等為主要探討內
容。 

8.可針對場地空間進行討論，其於細節可
給參考單位即可。 

9.可針對目前號稱無障礙的公園，只因有
某幾項運動設施，就稱為無障礙運動公
園的現象做說明。 

10.無障礙用動設施多在運動中心，可補充
說明場館內的運動設施要符合無障礙運
動的使用標準。 

陳國嘉總幹事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1.竹林公園原為一般鄰里公園，但因即將
荒廢，因此本單位將它收來整理使用，
此公園本身有一些運動設施，我們也只
是希望將它改成符合無障礙者使用的環
境，並命名為輪椅夢公園，後來才被稱
為無障礙運動公園。 

2.如稱為運動公園，就應該將運動設施、
通路、出入口做為符合無障礙運動公園
使用的設計，而不只是符合無障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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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 
3.運動設施在公園裡不算普遍，但在運動
中心，但運動中心的運動設施卻沒真正
符合無障礙運動使用的設計。 

4.此計劃是否可以提供場管理對無障礙運
動設施的使用調查(設施類型、人數...
等) 。 

柯坤男總幹事 
社團法人台中市脊隨損傷者協會 

1.台中一般公園由建設局所管，再由體育
處做協助管理。 

2.大里運動公園的通道是有車阻、地面下
陷、無障礙坡道太陡，這些與報告書所
寫的有出入。 

3.報告書有蠻多錯字問題。 
4.p.48  2007 年殘障人，這是大陸用語，
請改為台灣用語，並列出 CRPD 全名。 

5.  p.50-55  國外的設施資料載整理得
更清楚些。 

6.p.76-89  圖表很小，解析度很低。 
7.p.68  內政部主管無障礙...，穩定、堅
固、防滑，應該是平整、堅固、防滑。

8. p.80  人行道最後一點，材質不在此討
論。 

9. p.84  乒乓球場場地，我國的場地都有
一個共通的問題，場地有坡地，國際比
賽場地都是平整的，乒乓球場的場地地
面要平整，不要有坡度，一般場地都有
防滑設計，但建議不要有防滑設計，這
會影響運動員在比賽時的使用。 

10.P.96  北屯 5號運動公園只有登山步
道，可否符合運動公園。 

11.p.102  身心障礙組參與的項目，此表
數據可補充。 

12. P.109  參考英國的運動需求表，可以
不細談，但須將資料來源標出。 

13.有其必要加註＂無障礙＂，運動公園 
14.建研所舉辦的＂友善建築＂，可否用友
善來稱呼無障礙。 

許朝富總幹事 
台北市行無礙資資源推廣協會 

1.CRPD 有名稱的部分，需加註。 
2.友善建築目前是基於無障礙之上，才能
使用有善這兩字。 

3.場管、公園、主管單位做全面整理，細
項無須寫太多。 

4.目前短中長期的改善是為單向，建議可
由參與人數去做短中長期規劃依據。 

5.可否可能是做設施的短中長期的改善建
議(軟、硬體改善) 。 

6.日本大阪舞洲，可參考怎麼做。 

翁玉鈴理事長 
台北市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 

1.國內不使用＂無障礙＂是不可能的，目
前＂無障礙＂是不可避免的。 

2.研究名稱建議改成  運動公園的無障礙
設計規範之研究，這樣部會如此強調無
障礙。 

3.場管、室內外的使用需列表。 
4.有在好的無障礙設施，但通路會是大問
題，建議從通路、坡道、出入口著手。

5.短中長期的規範，需短中長期都有一樣
的規範，別有些有，有些沒有。 

6.可列出目前過內迫切需要做改善的運動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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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依據參與國際賽事的類別做無障礙使
用推廣。 

8.如之後還有需要意見，可於開會前一周
寄紙本給專家們，這樣意見會更詳細。

劉耀台副理事長 
臺北市輪椅網球推廣協會 

1.無障礙名稱可參考美國＂共融＂公園。
2.公園如何去規範好，未來可趕緊執行會
是我比較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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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籌建運動公園申請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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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運動公園規劃準則 

（台灣區公立體育場場地設備標準研究—教育部體育司，1993） 

壹、總則 

一、為落實運動公園建設，確保實質規劃之完善，特定定本準則。 

二、本準則依據「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籌建運動公園申請作業要點」 

第七點之規定訂定。 

三、運動係指以綠地或樹木為公園建設之主體，並包括運動、休閒及遊憩

等設施，而兼具一般公園之直接及間接功能與效益，以提供一般民眾

平日或假日之運動及休閒活動使用為目的。 

四、運動應配合當地民眾之需要進行規劃，並兼顧政策目標及當地政 

府之需求，發揮其預期使用效益。 

五、運動公園必須講求實際並具有使用之可及性。 

六、運動公園之籌設，必須依據最詳實的資料，訂定計劃並進行規

劃。 

貳、運動公園分類 

七、運動公園依地區特性與功能分為三類： 

第一類：位於市區內，面積應達三公頃以上。 

第二類：位於市區邊緣地區，面積應達五公頃以上。 

第三類：位於郊區（或山坡地），面積應達十公頃以上。 

八、位於市區內之運動公園，應具有運動、展示、表演及休憩及休憩 

等功能。 

九、位於市區邊緣地區之運動公園，應具有運動及休憩等活動功能。 

十、位於郊區（或山坡地）之運動公園，應配合地形，規劃休閒遊

憩、野外活動之功能，提供民眾假日旅遊與接觸自然之機會。 
十一、運動種類依性質分為下列五類： 

（一）體能運動 

（二）競賽運動 

（三）休閒運動 

（四）健身運動 

（五）遊憩活動 

十二、運動項目之選擇， 依規定比率視實際需求及環境特性考慮

之，由地方政府自定。 

十三、運動設施之規劃， 有制式場地之運動應佔四分之三， 具彈

性之益智及娛樂性運動項目， 應按下列比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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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公園類別 運動項目分配比率 

 適合老年人 適合成年人 適合小孩 

第一類 十分之三 十分之四 十分之三 

第二類 十分之二 十分之六 十分之二 

第三類 十分之一 十分之六 十分之三 

 

十五、以水域活動為主之運動公園，其設置運動項目之性質與比率

得 

不受第十三、十四條之限制。 

十六、運動公園內各類活動場地係屬簡易類型，視基地條件 

決定標準。 

參、基地 

十七、基地之選擇鷹力求完整，其最窄部分不得小於二十公尺。 

十八、運動公園必須有道路通連，其具交通之便利性，可供使用者

步行或腳踏、機、汽車順利前往。 

十九、濱水之運動公園，其基地範圍及活動內容得涵蓋水面，其陸

地面積第一類不得小於二公頃，第二類不得小於三公頃，第三

類不得小於五公頃，惟其水域部分應以具水上運動之潛力者為

限。 

二十、第三類運動公園之山坡地基地，其坡度超過百分之五十五不

宜開發部分，不得多於基地面積的四分之一。 

肆、土地使用 

二十一、運動公園之運動設施所佔面積規定如下： 
運動公園類別 運動區最小面積 

第一類 二公頃以上或基地面積的二分之一 

第二類 三公頃以上或基地面積的五分之二 

第三類 四公頃以上且達可開發面積的二分之一 

 

二十二、運動公園內之綠覆比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十三、運動區內至少應有一塊可供團體活動之主要草坪，其最小

面積要求如下： 
運動公園類別 主要草坪最小面積 

第一類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 

第二類 五千平方公尺 

第三類 三千六百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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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設施 

二十四、公園內應依據遊客數量及其使用之交通工具，提供適當數

量之各類停車需求。 

二十五、公園內應有供水、電力、電信及衛生、垃圾清理等公用設

備服務之配合。 

陸、場地規劃及設施 

二十六、基地內凡處於二十五年洪氾區之任何設施皆應遵照水利法

行水區之規定。 

二十七、基地如有必要整地時，應求區內挖填方之平衡。 

二十八、整地時宜以儘量不破壞自然排水系統為原則，確保水土保

持之功能。 

二十九、運動公園之實質規劃應顧及基地特性，反映自然景觀。 

三十、各類活動宜有適當區分， 並合理規劃各活動空間之關係及

動線系統。 

三十一、場地規劃應考量多用途使用之彈性，以發揮最大使用效

率。 

三十二、場地設施應考慮各活動年齡層次之需要及組群活動之適用 

性。 

三十三、運動公園應提供適當之休憩設施。 

三十四、運動公園除必要設施，以不興建大型硬體建築物為原則。 

三十五、運動場地除特殊項目之需要，原則上以紅土場地或場地等

軟性鋪面為主。 

三十六、場地之設計應考慮基地自然排水之功能。 

三十七、運動公園內之主要通行步道，其最小寬度應達一‧八公尺

以上，簡易小徑、散步道不在此限。 

柒、鋪面 

三十八、第三類運動公園內之步道設計，應與當地資源特質相配合，

並降低人工改良物對環境的破壞，以期與環境景物相互調和。 

三十九、鋪面之處理，以平坦、易乾而是於行走為原則，不同鋪面

之交界應和緩，不宜有過多之高低差，造成行走障礙或潛在危

險性。 

四十、停車場、車道、步道等鋪面，除考慮使用機能，也應保持地

表之透水功能。 

捌、植栽 

四十一、基地內原有植被應儘量保留，以維持其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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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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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英國無障礙體育設施指引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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